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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整合及服貿協議的挑戰與因應策略

汪 建 南

摘 要

一、台灣參與區域整合與服貿協議生效延宕

的困境

隨著杜哈回合的延宕，區域整合成為國

際潮流，目前規模最大且與台灣關係最密切

的是 RCEP 及 TPP。而 RCEP 與 TPP 趨於成

形，貿易導向的台灣面臨被邊緣化的困境。

參與新世代的區域整合，台灣面臨高開放標

準及境內制度改革的衝擊，且台灣獨特的受

制於兩岸政治面的因素。台灣請中國協助進

入 TPP，中國則要求台灣優先通過服貿協

議，但立法院至 103 年 9 月才將「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納入議程，通過後再逐條審議服

貿協議。

二、本文的特色

台灣參與區域整合的策略，其與服貿協

議的關聯，以及服貿協議的利弊得失，形成

複雜的脈絡。本文試圖對相關議題作全面分

析並對問題的解決提出多種角度的建議。此

外本文有異於既有文獻的特點亦包括在區域

整合方面對 RCEP 與 TPP 優先序的多方分

析、詳細探討服貿協議與區域整合的關聯；

在服貿協議方面，本文為國內少見完整處理

服貿協議議題的文章，而前瞻性探討服貿協

議策略為其獨特性。

三、中國國際政經影響力及台灣對服貿協議

之態度

中國大陸對 RCEP 有關鍵影響力，其對

TPP 小國亦有運作的空間。在 RCEP 與 TPP

俱採共識決下，台灣首需通過中國關卡才得

以進入主要區域整合，而關鍵性的服貿協議

逐條審議存在眾多爭議。比對正反論點後，

本文提出整合看法:中國給台灣優惠多，台灣

開放印刷品及部分第二類電信業務之國安風

險低，「跨境服務」項目或有意見的公共工

程等項目可於後續協議爭取或修訂。故建議

立院在深入溝通下，基本上不動原協議條文

但能控管少數問題項目下，儘速通過服貿協

議，勿拖累台灣亟需的區域化進程。

四、服貿協議之前瞻發展策略

前瞻來看，服貿協議是一個促使台灣服

務業發展的契機。台灣服務業應有領域的聚

焦與發展的規劃，而宜緊抓中國「十二五」

規劃與後續規劃的發展方向，據此於服貿後

續協議爭取在大陸發展的空間及「跨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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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機會。同時，開放是對等的，台灣宜

在審慎評估下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也可

促進國內服務業的競爭與發展。而在兩岸交

流的風險控管方面，應以民主監督機制維護

經濟自主與文化自主。

五、對 RCEP 及 TPP 的因應策略

RCEP在台灣貿易及投資占比較高，量化

分析也顯示參與或不參與 RCEP 的獲利或損

失均較 TPP 為高；TPP 之高開放標準及廣泛

制度改革，則可使參與者之制度優化與競爭

力提升。中國與美國分居 RCEP 及 TPP，兩

者有某種程度的競爭性，而 TPP 的高標準使

中國不易在短期加入，故中國也不易容許台

灣在短期加入TPP。RCEP相關的台灣業者利

益較大而亟需保護，而 TPP 的高標準衝擊更

易激起國內民粹的反對，故政策上雖採「雙

軌併進」，在次序上，宜以 RCEP 優先，並

可先與東協洽簽FTA，再參與第二輪之RCEP

談判。而當前 TPP 的重點則為深入的準備工

作，包括產業結構調整等架構性項目與瘦肉

精的食安標準等議題性的項目，並可透過

TIFA 項目的增加與執行展現改革意願與能

力。

六、參與 TPP 的政治面向

以 TPP 為例考慮參與區域整合的政治面

向，首需達成內部的廣泛參與共識，並恢復

對主要貿易夥伴的信用。如有中國在政治面

的阻撓，且中國也希望加入 TPP，則美國可

藉政治操作助台灣一臂之力。至於台灣簽署

一般雙邊 FTA，中國似不會阻撓，台灣可加

緊步調。

一、前 言

WTO杜哈回合貿易談判歷時十餘年迄乏

進展 (註 1)，洽簽 FTA/ECA 遂成為各國降低

貿易障礙與深化產業供應鏈的策略。各 FTA/

ECA 規模不斷擴大，愈來愈多國家選擇組建

或參與區域貿易協定，由是形成的區域整合

板塊，最具規模與影響力者為「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定」(RCEP)與「跨太平洋夥伴協

議」(TPP)。

台灣因外交面臨困境，尋求洽簽 FTA/

ECA 進展相當有限。我國已簽署及洽簽中的

FTA，包括兩岸ECFA貨貿早收清單協議生效

後的貿易涵蓋率，僅達 26.87%，遠較日、

韓、新等國高達 80~90%之 FTA 的貿易涵蓋

率為低(表 1)。因而我國面臨被國際社會邊緣

化的困境，使產業面臨國際不公平競爭，亦

造成外資投資意願降低。加入 TPP 與 RCEP

(註 1) 2013 年 12 月峇里套案的通過是 WTO 成立以來首次通過的協議，似乎出現 WTO 所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自由化的一

線生機，但本次通過的峇里套案只是 WTO 杜哈回合的一小部分。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３ —

有助解決上述困境，馬英九總統也於 2013 年

12 月明確表示，我國應採「雙軌併進」策

略，同步推動參與 RCEP 與 TPP。

ECFA後續協商包括投保協議(已生效)、

服貿協議(已簽署)、貨品貿易(協商中)、爭端

解決(協商中)。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

沸沸揚揚，並引發「太陽花學運」，現將在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後逐條審議。若

本協議未能順利通過，可能影響其他 ECFA

後續協議的洽簽，也可能使台灣難以參加

RCEP(中國大陸有關鍵地位)，並可能增加參

與TPP的困難(中國大陸與TPP成員國有高度

經貿往來)。

本文試圖對RCEP、TPP及服貿協議與台

灣相關議題作全面分析並提出多種角度的建

議以解決問題。本文檢視 RCEP 與 TPP 的特

質，量化並質化分析兩者對台灣的影響，繼

而探討因應 RCEP 與 TPP 乃至其他區域整合

的策略，並評析因應區域整合的準備工作與

政治考量；評析服貿爭議並提出整合看法與

建議，且借鏡 CEPA 經驗與掌握大陸服務業

發展方向，提出服貿協議及其修訂有助我國

經濟發展的策略；最後在結論整合全文探討

結果，提出台灣自由化與區域化的藍圖。

二、TPP 與 RCEP 的發展特質

(一) TPP 的發展特質

TPP前身為 2005 年紐西蘭、新加坡、智

利、汶萊間建立高標準的 FTA，美國於 2008

年參加後主導其發展，為美國「重返亞洲」

表 1 亞洲重要國家簽署 FTA 及貿易涵蓋率比較

台灣 韓國 日本

國家

(數目)
貿易

占比

國家

(數目)
貿易

占比

國家

(數目)
貿易

占比

國家

(數目)
貿易

占比

已簽署 8 9.69% 49 38.93% 15 18.21% 60 86.28%

81 9.69% 47 35.96% 15 18.21% 32 76.42%

12 17.18% 24 43.9% 57 66% 14 1%

已生效

洽簽中 3

合 計 4 26.87% 82.83% 84.21%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Navigator 資料庫(2013)，經濟部國貿局及作者整理。

1 計入中美洲 5 國、紐西蘭、新加坡(已簽署尚未生效)、ECFA 早收清單貿易總額。

2 我國 2013 年對中國大陸貿易總額扣除 ECFA 早收清單部分。

3 洽簽中國家貿易占比為其造成總貿易涵蓋率的“增加”部分。

4 合計=已簽署+洽簽中，已扣除重複國。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４ —

及提升出口 (註 2) 的政策工具。TPP 為亞太

區域經濟規模最大的區域整合體，2013 年占

全球GDP比重高達 38%，並占全球出口 24%

及全球進口 28%。

TPP 為高標準的跨亞太區域 FTA，各成

員國無論在自由化的深度(開放程度)及廣度

(談判議題的涵蓋面)與涵蓋區域的廣泛，均堪

稱 21 世紀的FTA典範。TPP對貨品貿易自由

化要求接近 100%，對服務業貿易也要求高度

的自由化。TPP各成員國於 2011 年通過《強

化貿易與投資、經濟成長及發展：TPP 綱

要》，揭露 TPP 談判議題除貨品貿易、服務

貿易、投資等「邊境上」議題外，也針對政

府採購、勞工、環境、電子商務、動植物防

疫檢疫等眾多「邊境內」議題進行談判。

TPP正進行第 20 回合談判，談判成員達

12 國 (註 3)，至今已建立 21 個談判工作小

組，涵蓋 29 項談判議題。TPP號稱「白金標

準」(platinum standard)的高要求適用每一成

員國，基本上不給予緩衝時間或標準彈性，

即使少數有較長的調整時間(如越南)，也終需

達成此標準。TPP 之談判採「單一認諾」

(single undertaking)的模式，亦即各項談判議

題必須在會員國對各議題之所有細節均達成

共識後才能一致通過的原則。單一認諾有助

達成所有談判目標，但也可能造成談判進展

遲滯不前。目前預計 2014 年可完成 TPP 簽

署。

TPP 擷取 APEC 的「開放區域主義」原

則，在協定中開放「所有 APEC 經濟體與其

他國家」參加，故成員仍可能增加。TPP12

簽署後為開放新會員加入的時機。

(二) RCEP 的發展特質

RCEP為 2011 年由東協 10 國推動的區域

整合倡議，並加上 6 個與其簽有 FTA 的對話

夥伴國家 (註 4)。RCEP為東協因應TPP對其

亞洲區域整合主導權的挑戰，以及整合原先

「東協加三」及「東協加六」之自貿區倡議

的統整架構。RCEP為超大型的亞洲區域整合

體，2013 年 RCEP 國家 GDP 占全球比重約

29%，出口占比約 29%，進口占比約 28%。

圖 1 顯示 TPP 及 RCEP 之組成國與其重疊部

分，亦加入中日韓 FTA。

RCEP 亦為高標準的亞洲區域 FTA，預

計推動 90~95%貨品調降關稅。2012 年東協

高峰會通過《RCEP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擬

定 8 項談判議題：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

資、經濟與技術合作、智慧財產權、競爭政

(註 2) 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為美國外交政策由聚焦中東/歐洲轉向亞洲，包括軍政的層面與經貿的層面，後者基於亞太區

域在全球經濟與貿易的重要性。在 2011 年歐巴馬總統的國家出口倡議，對新興出口市場有十個策略目標，其中四個

在亞太區(中國、印度、印尼、越南)(Manyin, et. al. (2012))。

(註 3) TPP 現有成員國為新加坡、汶萊、智利、祕魯、紐西蘭、美國、馬來西亞、越南、澳洲、墨西哥、加拿大及日本。

(註 4) RCEP 包括東協 10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泰國、汶萊、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及 6 個對話夥

伴(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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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爭端解決機制、其他議題等。RCEP談判

議題之範圍偏向保守，其他議題因需參與國

共識亦不易多增。

RCEP成立貿易談判委員會，下設貨品、

服務、投資、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經濟

與技術合作、爭端解決及體制性議題等 8 個

工作小組，自 2013 年 5 月展開談判，已完成

5 回合，並以 2015 年底完成談判為目標。

RCEP參與較具彈性，強調國家可依其準備情

況決定加入與否，對特定國家給予較多緩衝

時間乃至差別待遇。談判模式則以「單一認

諾」、漸近式合作或其他談判模式等多重管

道完成談判。RCEP可能針對不同議題，處理

速度上有更大的差異，甚至擱置困難的項

目。

RCEP亦採「開放區域主義」原則，開放

「與東協簽署 FTA 的夥伴國與其他外部經濟

夥伴」參與，此「開放加入」為RCEP與「東

協加六」FTA 最大差異所在。RCEP 簽署後

的 2016 年為新會員加入時機。

三、TPP 與 RCEP 對台灣的影響

(一) TPP 對台灣的重要性

由表 2看，2003~2013年間，TPP國家占

我國出口貿易比重約 32.57%，占我國進口貿

易比重約 42.65%，占出進口貿易比重約

37.49%。2013 年 TPP 占台灣貿易比重為

34.4%，加入 TPP 使台灣貿易涵蓋率為

圖 1 RCEP/TPP 及中日韓 FTA 的組成國家

資料來源：王健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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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7%，TPP淨貢獻為 29.3%(去除新紐)，有

助緩解我國被邊緣化的困境。以對我國貿易

而言，TPP 的關鍵國家為美國與日本，因

「韓美 FTA」及形成中的「韓日中 FTA」會

削弱我國產業對美、日貿易的競爭力，台灣

加入 TPP 可有效減緩韓國在經濟整合上對我

國的衝擊。

2003~2013 年間，我國對中國大陸及東

協出口為總出口的 38.79%及 15.79%，出口市

場明顯高度集中(見表 3)。台灣參加TPP而增

加與其成員之貿易，將有助分散出口市場。

以投資而言，2003~2013 年間我國對 TPP 成

員國之投資額占整體投資額約 16.41%，2013

年則占 27.8% (卓士昭(2014)及整理自投審會

(2014))。

(二) RCEP 對台灣的重要性

2003~2013 年間，RCEP國家占我國出口

貿易比重達 67.42%，占我國進口貿易比重約

57.05%，占出進口貿易比重約 62.39% (見表

3)。2013年RCEP占台灣貿易比重為63.6%，

明顯大於 TPP。加入 RCEP 使台灣貿易涵蓋

率為 56.66%，RCEP淨貢獻為 29.79%(扣除中

國及新紐)，略大於 TPP。台灣若能加入

RCEP，則「東協加韓國/中國/日本」FTA 以

及形成中的「韓日中 FTA」對台灣出口的龐

大壓力便可緩解。在投資方面，2003~2013年

表 2 2003～2013 年我國對 TPP 成員國進出口貿易金額與占比

出口金額

（百萬美元）

占我國總

出口額比重

進口金額

（百萬美元）

占我國總

進口額比重

出進口額占我國

總出進口額比重

新 加 坡 122,311 4.86% 64,708 2,72% 3.82%

汶 萊 255 0.01% 153 0.01% 0.01%

智 利 3,195 0.13% 17,504 0.74% 0.42%

祕 魯 2,385 0.09% 3,647 0.13% 0.12%

紐 西 蘭 4,978 0.20% 6,217 0.26% 0.23%

美 國 325,941 12.94% 251,821 10.58% 11.80%

馬來西亞 57,235 2.27% 71,013 2.98% 2.62%

越 南 67,835 2.69% 13,647 0.57% 1.66%

澳 洲 32,208 1.28% 73,531 3.09% 2.16%

墨 西 哥 14,765 0.59% 5,625 0.24% 0.42%

加 拿 大 20,916 0.83% 16,113 0.68% 0.76%

日 本 168,169 6.68% 491,448 20.65% 13.47%

總 計 820,193 32.57% 1,015,427 42.65% 37.49%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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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我國對 RCEP 成員國之投資額占整體投資

額之 82.56%，2013 年則占 89.84%，其中中

國大陸及東協占比分為 63.72%及 16.27% (卓

士昭(2014)及整理自投審會(2014))，故RCEP

對台灣對外投資之重要性遠高於 TPP。

(三) TPP 及 RCEP 對我國經濟衝擊之量化分

析

根據許博翔(2012)使用GTAP第 8 版資料

庫並搭配 GEMPACK 軟體估計 TPP 及 RCEP

對我國之關稅衝擊結果(見表 4)，當我國未加

入TPP時對名目GDP成長率影響為-0.19%，

出口則減少 4.8 億美元；若未加入RCEP對名

目GDP成長率影響為-2.61%，出口則減少 63

億美元。故台灣不加入 TPP 或 RCEP 都將蒙

表 3 2003～2013 年我國對 RCEP 成員國進出口貿易金額與占比

出口金額

（百萬美元）

占我國總

出口額比重

進口金額

（百萬美元）

占我國總

進口額比重

出進口額占我國

總出進口額比重

東 協

中國大陸

（含港、澳）

日 本

韓 國

紐 西 蘭

澳 洲

印 度

總 計

397,763 15.79% 276,632 11.63% 13.77%

977,078 38.79% 336,450 14.14% 26.82%

168,169 6.68% 491,448 20.65% 13.47%

90,608 3.60% 151,792 6.38% 4.95%

4,978 0.20% 6,217 0.26% 0.23%

32,208 1.28% 73,531 3.09% 2.16%

27,121 1.08% 21,385 0.90% 0.99%

1,342,034 67.42% 1,338,579 57.05% 62.39%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自行整理。

表 4 TPP 及 RCEP 對我國總體經濟的動態模擬效果 (註 5)

狀 態

TPP RCEP

GDP
成長率

(%)

出口值

變動

(百萬美元)

進口值

變動

(百萬美元)

GDP
成長率

(%)

出口值

變動

(百萬美元)

進口值

變動

(百萬美元)

我國未加入 -0.19 -481.5 -677.8 -2.61 -6318.7 -8644.6

我國加入 1.98 8828.7 10149.2 4.36 13422.1 16304.2

資料來源：GTAP 第 8 版資料庫並搭配 GEMPACK 軟體計算而得，許博翔(2012) (註 6)。

(註 5) 假設農工產品與 TPP、RCEP 成員國之 57 部門關稅全降為 0；參與談判國無保留項目；服務業無約當關稅推估。

(註 6) GTAP 第 8 版資料庫為 2007 年資料，2013 年相較 2007 年，台灣出口更加集中於 RCEP 國家(52.1% →58.7%)，對其

進口集中度則略有減少(55.8%→53.9%)。故 2013 年加入或不加入RCEP對我國出口影響可能更大，對我國進口影響

可能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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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害，而以不參加 RCEP 損害較大。

許文結果顯示(見表 4)，當我國加入TPP

時對名目 GDP 成長率影響為 1.98%，出口則

增加 88 億美元；若加入 RCEP 對名目 GDP

成長率影響為 4.36%，出口則增加 134 億美

元。故台灣加入 TPP 或 RCEP 都將蒙其利，

而以參加 RCEP 獲利較大。

加入 RCEP 的獲利或不加入 RCEP 的損

失均明顯大於 TPP 者，除與 RCEP 國家之貿

易金額大於與 TPP 國家之貿易金額外，有兩

個主要原因。首先，RCEP成員國平均關稅較

TPP成員國為高，降至零(低)關稅的利益自然

較大。第二個原因是台灣出口至 RCEP 成員

國(特別是大陸與東協國家)以中間財居多，而

出口至 TPP 成員國以最終產品居多。中間財

出口後又有再進再出的機會，會擴大去除貿

易障礙的效果。

(四) TPP 及 RCEP 對我國經濟影響之質化評

估

經濟部(2013)指出，TPP及RCEP談判完

成將使會員國產業鏈關係更加緊密，我國若

不能加入，會面臨供應鏈邊緣化乃至被取代

的斷鏈危機。以下以紡織業、工具機業與汽

車零配件業說明加入 TPP 及 RCEP 對我國產

業供應鏈的重要、並對法規接軌加以說明。

台灣紡織業於全球市場扮演中上游原料

供應者角色，若 TPP 採取嚴格「自紗生產」

原產地規定(“yarn forward” rule of origin)，

台灣提供紗線給越南等 TPP 成員國，TPP 簽

署完成後，越南使用台灣紗線之紡織品與成

衣無法享有 TPP 優惠，勢必造成台灣紗線在

區域生產鏈的斷鏈。

工具機業於全球市場居下游地位，汽車

零配件業處上游地位，兩者在國內均具完整

上中下游生產體系，前者部分關鍵零組件(如

控制器)仰賴日本進口，後者出口通路仰賴

美、日、澳等國。加入 TPP 及 RCEP 有助強

化與日本控制器大廠與美、日等汽車大廠之

供應鏈關係，降低對手國簽署 FTA 之衝擊，

有助開發市場商機。

綜而言之，加入 TPP 與 RCEP 對我產業

供應鏈之意涵為：(1)突破競爭對手挾FTA衍

生之不公競爭壓力；(2)避免產業供應鏈斷鏈

風險；(3)形成我國對外的緊密跨國供應鏈關

係；(4)吸引外商來台投資，有效開發海外市

場。

加入 TPP 與 RCEP 亦有助我國法規革新

與國際接軌，而以 TPP 的法規調和及改革方

向具代表性，包括：(1)強化法規制訂程序的

透明及參與義務；(2)要求締約國以國際標準

為基準進行法規接軌；(3)將先進國家之制度

轉化為 TPP 參與國的義務。在國際眾多評比

指標中，我國法規制度排名略顯落後 (註 7)。

而我國自發性推動法規自由化力道不足，故

(註 7) 如世界銀行 2012 年「全球商業環境指標」，台灣排名第 25 名，在亞洲四小龍敬排末座，也不如泰國、馬來西亞等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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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藉助洽簽FTA/ECA以加速法規與制度革

新，以提升國家長期之競爭力。Bush and

Meltzer(2014)也認為台灣看待 TPP 的最佳方

式是以之為改革的驅動力量。

四、參與區域整合的策略與準備工作

以下首先基於 TPP 與 RCEP 特質的比

較，提出不同的參與策略或思考面向，繼而

探討參與區域整合的準備工作，包括架構性

及議題導向的作法。

(一) 參與 TPP 與 RCEP 的策略

1. 由政經關係比較 TPP 與 RCEP 對台灣的優

先性

RCEP短中期利益較高，TPP中長期利益較

大

表 2 及表 3 顯示我國與 RCEP 的貿易關

係明顯較 TPP 密切，就維護貿易關係在一個

平等的競爭環境(level playing field)下擴大市

場進入，RCEP對我國的重要性大過TPP，台

灣對外投資亦集中在 RCEP 國家。此外，

RCEP 會員國多為亞洲國家，其貿易障礙較

TPP 為高，加入 RCEP 的效益容易顯現。故

台灣參與 RCEP 具較高的先期利益。

但 TPP 由世界最先進的美國主導，並有

加拿大、日本(亦為RCEP成員)等先進國家，

若參加 TPP 可增加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模式

和法規制度的機會。且 TPP 的「白金標準」

可使成員國的開放性及體制達到國際水準以

上，能促進結構調整與提升競爭力。此外，

參與 TPP 有助我國與 TPP 成員國的經貿連結

與往來，可降低出口市場過度集中中國大陸

與東協國家的風險。

國內外政經面考量，RCEP 勢必優先

由以上分析，「雙軌併進」策略似為妥

當，也是大多數國家採取的方式。但台灣參

加 APEC 及 WTO 模式均為隨中國大陸之後

加入，中國大陸以參加 RCEP 為優先，並發

揮關鍵影響力，同時中國一時也不易達成

TPP 的「白金標準」。台灣業者較大的貿易

與投資利益需要保護 (註 8)，眾多企業領袖與

產業公協會要求政府應優先推動加入 RCEP

(徐遵慈(2013))。加以國內民粹高張，恐更難

以順應 TPP 的高標準衝擊。故而台灣一方

面要瞭解 TPP 高標準的平台對台灣可成為

中長期改革與繁榮的驅動力，而著手準備

(詳後文)；一方面宜優先推動與中國及東協各

國經貿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的洽簽。

2. 基於 TPP 與 RCEP 接納新會員模式的策略

新加入 TPP 需第一輪國家共識決及充分準

備

TPP 與 RCEP 對新會員均採開放態度，

(註 8) 包括 RCEP 較 TPP 之貿易占比高及貿易涵蓋率貢獻大；RCEP 較 TPP 的降關稅效益大；台灣出口至 RCEP 較 TPP 多

再進再出機會；台灣對 RCEP 投資比重遠大於 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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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均未明文限制以「主權國家」為限，對受

兩岸國際地位限制的我國，具有法律彈性可

爭取參與。TPP 開放條款明定包括「所有

APEC 經濟體」，台灣符合此條件。美國國

務 院 亞 太 副 助 理 國 務 卿 史 雯 珊(Susan

Stevenson)以及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國在台辦事

處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均表示美國

政府鼓勵台灣參加 TPP，但首需第一輪參加

的 12 國先達成共識(唐佩君(2014)，簡國帆

(2014))。此外，美國國務院前亞太助卿康貝

爾(Kurt M. Campell)指出為參加TPP，『越南

為此採取了與眾不同、難以置信的步驟，遠

超過台灣目前所做。越南在過去 1 年半以來

的作為，明確展現他們要站上世界舞台的渴

望。』(王照坤(2013))。這些資訊顯示台灣要

參加TPP第二輪談判，12 國共識及有充分準

備以接受「白金標準」是先決條件。

香港方式、大陸支持及與東協溝通是台灣

進入 RCEP 的關鍵因素

RCEP 之開放新會員條款包括東協 FTA

夥伴國與其他外部經濟夥伴，後者尚缺具體

定義。此處可注意香港以獨立關稅區名義，

在新加坡邀請與中國支持下，於 2013 年 4 月

與東協展開 FTA 談判，預計兩年內完成。香

港成為東協 FTA 夥伴國後，自然易於加入

RCEP談判，這也可能是日後其他外部經濟夥

伴加入 RCEP 的方式。香港是自由港，與東

協簽 FTA 對香港有利但對東協國家效益不

高，中國大陸強力支持是香港與東協洽談

FTA的關鍵因素(譚瑾瑜(2013))。習近平總書

記於 2013 年 4 月博鰲論壇提出兩岸可探討與

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銜接的適當方式和可行

途徑；李克強總理亦於 2014 年 4 月博鰲論壇

提出兩岸進一步擴大合作，也有利於為台灣

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創造更好的條件。台灣可

爭取東協友邦(如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的支持，

而增加台灣參加 RCEP 的機率。

此外，東協原在 2011 年 11 月接受香港

加入 ACFTA (ASEAN-China FTA)的正式申

請，中國大陸主張香港以附加協議方式直接

將ACFTA效力延伸給香港，而東協要求開放

CEPA 優惠，後來因大陸不願比照 CEPA 開

放，而改採東協折衷意見進行東協/香港 FTA

談判。故未來推動 RCEP 仍不脫以東協為核

心的模式，台灣應強化與東協國家的溝通與

協調。

3. 基於 TPP 與 RCEP 談判議題與模式的策略

談判議題與模式均顯示 RCEP 適合先期加

入，TPP 則需積極準備與持續改革

TPP 涵蓋範圍較廣，包括勞工、環境、

國營事業等 RCEP 不願碰觸的經濟議題，並

且納入部分非經濟性議題。TPP 又強調高標

準，使成員國整合會較深入。相對而言，

RCEP自由化要求較低，議題以經濟性為主。

TPP 談判要求參與國採取同一合作標準，不

給予緩衝時間或合作彈性。RCEP採漸進式複

邊合作，對無法達成者給予緩衝時間，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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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與能力後自由決定是否加入。

以上議題與模式的差異，顯示 RCEP 的

談判彈性在我國法規制度及自由化尚未齊備

時，較為適合加入，但獲利也較有限。TPP

的高度市場開放及境內法規制度改革，就短

期而言有相當難度(徐遵慈(2014))。但若能積

極準備，儘量建立符合 TPP 參與條件再爭取

加入 TPP 談判，並持續進行改革，則為可行

的策略。

(二) 參與區域整合的準備工作

不論是 TPP、RCEP 或其他 FTA/ECA 的

洽簽，達成標的 FTA 要求的意願與能力是成

敗的關鍵因素。尤其在區域經濟整合向 TPP

「白金標準」邁進下，必須有充分的調整與

改革等準備工作並加以展示，才能爭取參與

區域整合的有利條件，以下以達成 TPP 標準

作為準備工作的範例。首先提出 6 項架構的

準備工作(葉長城(2013)，王健全(2014))，再

提出 2 類議題相關的準備工作，並借鏡越南

與日本加入 TPP 的經驗(Bush and Meltzer

(2014))。

1. 建立推動 FTA 的機制與工作指導綱領

我國在「黃金十年」國家整體發展規劃

中將「開放布局」列為未來施政主軸，據以

研議「推動洽簽 ECA 經貿自由化工作綱

領」，由「國際經貿策略小組」通過。後者

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直接主導推動洽簽

FTA/ECA，並由經濟部長擔任執行長，各相

關部會首長擔任委員。

2. 強化社會對政策的參與及諮商

我國針對經貿事務之國際談判，主管機

關得會同立法院及相關部會，舉辦公聽會或

徵詢學者專家及相關業者之意見。但未如美

國建立「私部門諮詢委員會體系」之制度化

諮詢體制，作為向民間傳達貿易政策訊息及

徵求民間對貿易議題意見與支持的雙向管

道。

3. 充實智庫研究與談判能量

日本在其推動參與 TPP 的體制架構中，

增設了有關公共關係及情報、聯絡與協調、

國別諮詢三大專業團隊，提升談判團隊與智

庫之研究與談判能量。我國未來負責政府對

外談判的經濟能源部貿易政策司及與其配合

的智庫，亦需強化其 FTA 談判與研究能量。

4. 強化相關法規與國際接軌

我國自 2008 年起分「鬆綁與重建」、

「振興經濟，加工推動產業轉型」與「產業

結構優化」三階段，推動 FTA 相關法規鬆

綁。近來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亦有助

力。然我國若干法規體制仍未能與國際趨勢

接軌而需調整，如美韓 FTA 要求公開法規草

案的公眾評論期應不少於 40 日，且應針對重

要評論意見說明後續之處理情形；我國法規

草案之預告期則為不少於 7 日，且無加以回

應之規定。

5. 落實產業結構調整政策

我國為因應自由化在產業結構的調整，

於 2011年提出「2020年產業發展策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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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可能造成的衝擊提出「因應貿易自由化

產業調整支援方案」，預計於 2010 至 2019

年，投入 982.1億元，對不同對象採行「振興

輔導」、「體質調整」與「損害救濟」三種

策略。但此方案之執行效率低落遭人詬病，

如許忠信(2014)指出，勞委會主管此支援方案

下負責之ECFA就業基金，自 2011 年以來尚

無被認定之受衝擊及受損產業；該支援方案

每年編列 1 億元，撥與經濟部用於中小企業

發展基金辦理貿易自由化受損產業升級轉型

貸款，預算自 2010 年編列以來，每年決算數

與執行率均掛零。政府機關應主動研究可能

受衝擊之產業為何，並主動介入輔導且宣傳

該支援基金的存在。

6. 槓桿國際經貿整合網絡

台灣以 APEC 會員的身份，可善用其網

絡，協助台灣加入國際經濟整合。「國際服

務貿易協議」(TISA)，已舉行七回合談判，

在 WTO 架構下進行，台灣自初始階段即參

與。TISA 主要 23 個成員國均為 TPP 成員或

台灣有意洽簽 FTA/ECA 之對象，若 TISA 簽

署生效，則可藉力使力協助台灣進入 TPP 或

其他 FTA/ECA。

7. 市場進入個別議題的相關準備工作

市場進入方面，農業是台灣最敏感的部

門 (註 9)，在此需開始強化基於科學的食物安

全政策，以處理諸如含瘦肉精豬肉禁止進口

等問題。此外台灣政府應開始提出自由化農

業部門的政策，並對因之受損者提供支援 (註

10)。此外，台灣現在就可和 TPP 成員國諮

商，尋求降低「自紗生產」規定對台灣的損

害 (註 11)。

8. 法規調和個別議題的相關準備工作

法規調和方面，美國認為台灣在智財權

某些領域仍有欠缺，而韓美 FTA 均已納入為

韓國義務，如著作權保護期間由 50 年延長至

70 年。又如在商品強制檢驗領域採「事後檢

驗」，有別於我國採「事前檢驗」為主，影

響通關效率。韓美 FTA 相關機制可加入為台

美雙邊貿易及投資架構協議(TIFA)的新增議

題，有助台灣未來加入 TPP。台灣已在進行

法規盤點以找出為達成 TPP 標準所需的改

革，是正確的作法。美國亞太事務副助理國

務卿Kin Moy建議台灣充分利用TIFA的的談

判過程，以建立美國對台貿易關係的信心，

而有助進入 TPP(Moy(2013))。台灣在正式成

(註 9) 我國製造業產品關稅已接近已開發國家水準，2013 年平均名目關稅率為 4.23%，平均實質稅率只有 0.92%。我國農

產品關稅則高出很多，2013 年平均名目稅率為 13.85%，平均實質稅率為 7.82%。在TPP要求零關稅下，農產品部門

將遭受重大的衝擊。

(註 10)台灣政府可借鏡日本作法，將農業生產者移轉到較高附加價值的部門，推動農業觀光及利用新的出口機會(Mulgan

(2013))。

(註 11)美韓FTA中美國鬆綁韓國紡織產品(女外套及男襯衫等 85 項大宗)必須符合「自紗生產」規定，可見此一規定也非不

可改變。台灣可爭取紡織品中下游 TPP 成員國提出要求有利台灣的調整(經濟部國貿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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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TPP 會員國前便可進行改革，而美國支持

台灣參加 TPP 可提供部分改革的誘因。

9. 越南與日本加入 TPP 經驗的借鏡

越南欲加入 TPP 談判，但在諸多重要領

域扮演要角且為稅收重要來源的國營企業，

其改革成為困難挑戰。而越南還是加入

TPP，這指出越南確實認真從事改革，也顯示

權威體制(相對於台灣的民主體制)較易從事經

濟改革。對台灣而言，越南經驗指出台灣應

盡力表達改革的誠意，包括願意處理如國營

企業等困難議題且有實質的進展。且民主體

制改革的力量較弱，宜設法補強，譬如與美

國洽商增加TIFA的談判項目，使台灣獲利於

美國市場開放者的聲音可平衡反對開放台灣

市場者。

日本在加入 TPP 前，同意採取幾種建立

信心的方式來展現日本從事經濟改革的意願

與能力。首先在 2010 年 11 月提出美日經濟

調和倡議，探討包括貿易在內的廣泛經濟議

題。日本也展示其在美牛准入之自由化的能

力，在經過風險評估後，於 2011 年 12 月，

同意允許美國牛齡 30個月以內之牛肉進口(原

先考慮狂牛症，禁止 20 個月牛齡以上的美國

牛肉進口)。對台灣而言，日本經驗顯示與美

國合作平台的需要，再度指出TIFA談判過程

的重要；而在敏感議題的讓步或開放，對達

成加入 TPP 也有重要性。

五、參與區域整合的政治面向

台灣要參與區域整合，容易受到來自國

內與國外的政治力反對。區域 FTA 產生的市

場進入衝擊及法規調整約束，會激發國內既

得利益者的抗拒；而中國反對台灣在國際上

獨立行動，台灣若自行嘗試加入區域整合而

在中國阻撓下失敗，可能比不嘗試更糟。

RCEP 要求的標準較 TPP 低且有較大彈

性，台灣若參加 RCEP 面臨國內政治阻力較

低。中國參加 RCEP 且有政治經濟影響力，

依中國與東協協議下香港參與的方式，台灣

可先與東協十國談判簽署 FTA，再循序參加

第二輪的 RCEP 談判。反之 TPP 有超高的

「白金標準」，且中國沒有(也不易)參與，而

RCEP 與 TPP 有可能相互競爭。是則台灣參

加 TPP 面臨的國內與中國政治阻力都頗大，

而與台灣過去談判之經驗(如美牛/豬)也使TPP

成員國質疑台灣克服國內政治阻力的能力。

茲以參與 TPP 的政治考量，作為參與區

域整合政治面問題的例示。卜睿哲(Bush

(2014))從政治面提出台灣參與 TPP 的六個步

驟，他強調步驟先後次序的重要，並指出每

個步驟均屬不易且均需正確達成，又某些步

驟的控制權(部分或全部)不在台灣手上：

(一) TPP 的 12 成員國需要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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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TPP的「白金標準」，12 成員國

在首輪系列談判後需產生共同接受的可行結

果。但這有可能是期盼過高，如果 TPP 第一

輪協議無法達成，則台灣也無 TPP 的選項。

(二) 台灣社會需就為何 TPP 對台灣重要達成

廣泛政治共識

台灣應動員起來，教育說服民眾有關

TPP 所能帶來的競爭力提升及產業結構調整

的長遠利益。部分產業雖受到衝擊，但遠小

於台灣整體獲得的利益，且政府對此部分產

業有完整的支援機制。此外，台灣可因參加

TPP 而得到具有國際活動空間的尊嚴。

(三) 台灣應該恢復對主要貿易夥伴的信用

美牛/瘦肉精事件損害台灣作為可靠貿易

夥伴的信用而中斷 TIFA 談判。雖於 2013 年

恢復TIFA會議，但要美國政府恢復對台灣的

信心，需要更多TIFA協議為台灣立法通過且

由主管機關執行，台灣與他國貿易協定(如

ECFA 下之服貿協議)是否能夠執行也是重要

觀察點。

(四) 台灣應該發展 TPP 諮商的立場與策略

台灣為 TPP 諮商所作準備可分實質面與

程序面，而依此建立諮商的立場與策略。實

質面需考慮台灣在某些領域與「白金標準」

有相當距離，故政府應檢視採取各項 TPP 標

準如何影響政策、造成何種產業受損以及如

何彌補與標準的差距。程序面則可借鏡台灣

進入 WTO 諮商過程、韓國與美國建立 FT 諮

商過程及當前 TPP 諮商過程。

(五) 中國領導者要選擇基本經濟改革

中國雖在崛起，但為長期成長仍需許多

改革，如國營事業、智財權、創新系統封

閉、環保等問題。對台灣最佳狀況為大陸誠

意改革但受到國內阻力，需要外部誘因，且

認為 TPP 可提供好的誘因，而台灣對改革也

是正面的因素。

(六) 擴大中國對台灣的包容

中國為了經濟的利益與改革的需要，會

有意願加入TPP。若美國保證當台灣符合TPP

標準會支持台灣加入(實際上只有當中國認真

進行TPP談判才作此承諾)，使中國在政治上

不積極運作使台灣不能加入 TPP，而將重點

轉移到先台灣入 TPP (註 12)。台灣也可向大

陸指出，反對台灣由加入 TPP 得到國際空間

與經濟成長，將不可能使台灣與大陸有更密

切的結合。

(註 12)柯林頓政府用此一策略使台灣與大陸同時進入 WTO。台灣在 1990 年代中期熱望進入 WTO，卻面臨中國大陸的反

對。美國先承諾台灣若作充分的調整以符合 WTO 標準，而中國不作其調整，美國將允許台灣單獨參加 WTO。結果

美台協議在 1998 年 2 月達成。中國在朱鎔基總理領導下，瞭解中國需要加入 WTO 以從全球化中成長，並提供經濟

改革的驅動力，此外亦擔心台灣先中國入會。故中國開始積極與美國諮商，而於 1999 年 11 月完成協議。在完成其

他雙邊諮商後，中國於 2001 年年底進入 WTO，台灣(台澎金馬關稅特區)則於 2002 年 2 月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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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服貿協議的意義及與區域整合的關聯

中國大陸為台灣第一大出口國、順差國

與投資地區 (註 13)，區域整合中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ECFA)是重要環節。但後續的服

貿協議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朝野兩黨都以

程序杯葛來拖延或阻擋服貿內容的實質審

查，並激發太陽花學運，最後決定在立院九

月新會期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後逐條

審議服貿協議。本節首先闡述服貿協議對國

內經濟發展及與經濟整合的關聯，而於第七

節列示比較主要爭議的論點並提出整合的看

法，且據以提出建議。

(一) 服貿協議的意義

服貿協議提供一個台灣服務業進入大陸

市場，以及刺激台灣本地服務業發展的機

會。台灣市場有限，中國大陸正好有大市

場，對能到大陸發展之企業應為有利。大陸

本土服務業競爭力仍屬有限，雖於 2001 年底

入WTO後擴大服務業開放，但仍小心謹慎。

台灣企業活動力/創新性強，即使是中小企

業，若有競爭力，在大陸落點成功，便易於

複製擴大服務點展店(如康師傅)。

至於開放大陸服務業來台，需瞭解服務

業貼近消費者，在地者有優勢。外來服務業

進來會刺激當地業者，反會使國內服務業向

上提升，如辛巴克刺激 85ºC的發展。此外，

外國銀行在台灣設立分行，晉級為子行，進

一步融入當地，促進台灣本地服務業發展；

又如韓國簽署 12 個FTA，提升本地服務業競

爭力，才有能力去國外競爭。且台灣產業如

受衝擊，政府有 982 億元損害救濟基金可予

以補助，兩岸也可啟動警急磋商機制因應。

總之，台灣服務業競爭力高於大陸，可正面

看待大陸服務業來台，更要歡迎大陸市場開

放的機會 (註 14)。

(二) 服貿協議與區域整合的關聯

在區域整合的發展上，服貿協議也扮演

一個重要的角色。參與新世代的區域整合，

台灣獨特的受制於兩岸政治面的因素。台灣

想進入RCEP，而大陸是RCEP成員國且具有

重要影響力，若大陸不信任台灣真心願與大

陸整合(加以台灣積極表態希進入美國主導的

TPP)，台灣進入 RCEP 的可能性頗低。而即

使有美國協助，台灣要進入 TPP 仍需大陸首

肯。因 TPP 採共識決，而大陸有能力要求

(註 13)2013年中國大陸(含香港)占台灣出口達 38.9%，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達 1098億美元，大陸占台灣對外投資達 63.72%。

(註 14)根據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估計結果，服貿協議生效後，將使我國實質GDP增加 9,700 萬至 1.34 億美元，增加

率介於 0.025~0.034%之間。效益幅度有限，主因是：(1)推估基礎為兩岸實際開放程度，目前幅度仍有限；(2) GTAP

資料只到 2007 年，並未納入 2008 年以後兩岸漸次開放因素；(3)兩岸服貿協對電子商務、券商、醫院、電影等均全

新開放，GTAP 無法評估；(4) GTAP 未考量政府及產業因應措施效果、後續與其他國家洽簽 FTA 等。兩岸宜持續協

商，降低貿易障礙，擴大開放效益(經濟部及各相關機關(2013a))。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１６ —

TPP 小國杯葛台灣加入 (註 15)；且美國也希

望中國大陸參加 TPP，因 TPP 的終極目標為

催生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總之，服貿協

議的延宕乃至翻盤，對台灣參與區域整合，

會有不利的影響。北京也暗示過，台北若不

先對大陸自由化，將杯葛台灣在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PP）等多邊協定的參與；弔詭地，

台灣想不那麼仰賴大陸，還得先穿透北京

(Wall Street Journal(2014)) 。

紐西蘭及新加坡是在 ECFA 簽署後才決

定與我國展開經合協定談判的國家，服貿協

議在臺灣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屬「同時走

向大陸及世界」的雙軌戰略的實踐步驟，也

是各國觀察台灣政府是否有決心及能力推動

貿易自由化的指標。現在服貿協議遲不通

過，未來恐將影響其他國家與我洽簽經合協

定的意願。

2014 年 2 月及 6 月的王張會，台灣陸委

會王郁琦主委表達台灣加入 TPP 與 RCEP 的

意願，希與 ECFA 同步進行。大陸國務院國

台辦主任張志軍則稱當務之急是台灣儘快讓

服貿協議生效，早日商簽其他後續協議。是

則中方的態度是要優先通過服貿協議以建立

互利與互信。另一方面，兩岸經貿發展與區

域經濟整合相銜接的研究也已開始籌劃進

行。

王主委也提到，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的程度愈高，會出現一種「買保險」的效

應，提升民眾對於兩岸經貿自由化的信心，

反而有利於兩岸經貿協議的推動。但要中國

大陸在未來調整立場，需要創造條件，而完

成兩岸服貿協議的審議，應該是重要的轉折

點。

固然貨貿談判最近重新啟動，但服貿協

議的無法通過會造成陸方質疑台灣作為可靠

貿易夥伴的信用，正如同美牛/豬問題造成

TIFA的停擺，服貿協議的延宕會對貨貿協議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對於台灣希望加速貨貿

協議談判，再讓服貿協議過關的想法，海協

會常務會長鄭立中也重申「兩岸授權協商所

達成協議的權威性，應該得到維護」的立

場；顯示如果服貿協議不儘快生效，貨貿協

議就很難簽署(中央日報(2014))。

換言之，台灣要想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就必須先儘速讓服貿協議生效，進而促成貨

貿及爭端解決協議完成通過。則兩岸可以適

時務實探討經濟共同發展、區域經濟合作進

程相銜接的適當方式和可行途徑(習進平與李

克強在博鰲論壇，乃至張志軍在「王張會」

中，均作此表示)，台灣可基此積極推動加入

區域經濟整合。

(註 15)TPP小國可提出台灣簽署國際公法(TPP)時有公法人地位問題，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國，雖在WTO以關稅特區(Chinese

Taipei)方式簽署一些經貿條件，但不能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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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貿協議的爭議、整合看法及建議

(一) 服貿協議的爭議

2013 年 6 月服貿協議簽署後，面臨許多

反對聲浪(如鄭秀玲(2013)，郝明義、鄭秀

玲、張錦華(2013)，自由時報(2014))。經濟部

提出相當詳細的回應(經濟部及各相關機關

(2013a,b,c))，民間也有不少反反服貿或支持

服貿的聲音(如賈培德(2014)，林建甫、彭思

遠(2013)，施振榮(2014))或正反兼顧的看法

(如高長(2014)、商業周刊(2014)、楊少強

(2014)、新新聞(2014))，以下選擇一些議題，

列示其正反論點，俾便比較。

表 5 服貿協議爭議正反方質疑、回應或論點

反方質疑或論點 正方回應或論點

1. 中國與台灣開放基礎不對等

中國大陸以「開發中國家」身分加入 WTO，臺灣

則以「已開發國家」身分加入，中國大陸對 WTO

的開放承諾明顯較我方為少，服貿協議仍沿用此不

對等身分洽談，導致兩岸的開放程度不對等。

1. 兩岸皆為WTO會員，按照WTO規範，我方WTO

承諾原即應對陸方一體適用。

2. 因兩岸關係特殊，我方並未如此處理，導致仍有許

多我方 WTO 承諾並未對陸方開放，故產生我方

WTO 承諾重複列入服貿協議之現象。

2. 大陸開放配合其經濟規劃，不利台灣

服貿協議配合中國「十二五」規劃之海西經濟區計

畫，限縮大部分台灣投資於福建省，且開放吸引台

灣高級技術人才。譬如台灣開放「跨境服務」有 47

項，大陸開放給台灣僅 17 項，且中國商業據點不

開放給分公司，故我們資金和人都要過去。又大陸

開放台資設立醫院掏空台灣醫療產業。

1. 將服務業開放轉換為關稅的概念，中國大陸給台灣

的約當關稅從協議前之 19.4%，降為協議後之

10.7%，台灣給大陸之約當關稅則從 23.4%降為

20.5%。

2. 在大陸「商業據點設立」亦可帶動台灣大量商機，

如電子商務平台可引入大量台灣商品。。

3. 待遇低使台灣醫護人員早已外流鄰國，大陸當地條

件欠缺誘因且多限制。

3. 服貿協議是黑箱作業

行政部門未與業者充分溝通，立法院長

和委員們事前均不知情。

4. 協議將剝奪工作機會並引進移民

民調顯示多數民眾擔心工作受服貿協議影響。陸企

投資台灣，隨投資金額增加，最高可申請內部調動

7 人(負責人、高級經理人及專家)來台，有許多漏

洞可鑽，將成變相移民管道。

1. 服貿協議是依據立法院審議通過的ECFA第 4 條授

權展開之協商，過程中政府雖有保密考量，亦已就

46 種服務業徵詢 264 位公協會及業界代表達 110

次。

2. 在協議簽署前行政部門除拜會朝野立委外，亦向立

法院進行過 3 次專案報告（其中 1 次以秘密會議方

式進行以提供更多詳細內容），並非黑箱作業。

1. 根據服貿協議 3 條 3 款，我國並未開放中國大陸勞

工來臺，也沒有開放移民。

2. 陸資來臺投資例如美容美髮或洗衣業，必須雇用本

地勞工，可提供國內從業人員更好的就業機會。

3.「負責人」、「高級經理人」及「專家」有明確定

義，且須被其他 WTO 會員法人雇用滿一年者，不

會成移民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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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質疑或論點 正方回應或論點

5. 雙方開放印刷及廣告業不對等且有政治顧慮

我方完全開放印刷業及廣告服務市場給中國大陸，

但中國大陸的廣告服務業卻完全不開放給臺灣。開

放陸資投資印刷業，恐將造成陸資企業以拒印書籍

方式來影響作者對陸方的態度。

1. 我方僅開放陸資來臺合資並持股不超過 50%，且有

「嚴審五原則」把關。

2. ECFA 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中，我方並未開放廣播

及電視廣告業。

3. 陸方已在 WTO 開放外資獨資經營廣告業，故於

ECFA 中不另對我方做承諾。

4. 印刷業者眾多，作者可選擇願意配合印刷書籍的業

者合作即可。反方質疑或論點正方回應或論點

6. 公共工程開放使國安門戶大開

服貿協議開放「營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業」，政府連

基礎設施都開放，例如水庫、碼頭等，可能被中資

控制。而且中資只要參與工程就可取得相關資訊，

了解設計標準、安全係數等，影響國家安全及經濟

運作。

1. 營造方面陸資持股比例限制不超過 12%，且不具控

制力。

2. 服貿協議明文規定不適用於公共採購，現行已開放

項目也限制不得承攬。

3. 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大陸投

資人之申請案件有影響國家安全情事者，得禁止其

投資。

7. 開放第二類電信存在國資安疑慮

NCC 聲稱開放的第二類電信 3 項特殊業務為封閉

型網路，只有特定用戶使用，資安疑慮低。但網路

都可相連，中資可進入敏感度高的電腦機房，獲得

機敏資料。中資也可自己蓋機房進行數據交換業

務，掌握內外部客戶通信內容。

8. 香港簽CEPA導至更依賴中國、房價大漲與貧富差

距擴大，可為服貿殷鑑

香港於 2003 年與中國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後，香港對大陸服

務出口占比由 23.7%一路攀升至 33.1%，對中國依

存度提高。此外，近年來收入最高 20%家庭所得為

最低 20%家庭所得之 20.7 倍，房價所得比也達到

14.9倍，顯示所得分配差距大，而買房負擔沉重。

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是CEPA使有能力的大企業可

以前進中國，賺更多錢；無法移動的中小企業，只

會面對來自中國企業的競爭。此外，大陸便宜基層

勞工進入香港，衝擊香港本地勞工的薪資與就業機

會。又陸資炒作是高房價主因。

1. 三項第二類電信閉網業務不觸及核心網路，且網際

網路無遠弗屆，若陸方真要入侵網路，來台灣反被

監控。

2. 網際協議(IP)的一個特性是到達終端網址路徑的任

意性，這使得截取敏感資訊十分困難。

3. 即使是服務的客戶，可進入其電腦機房，但一般政

府機關及企業對機敏資料都會加密，難以破解。

4. 即使中資加蓋機房，如市占率不高，資/國安問題

也不大。

1. 經濟依存度過高確實不好，但競逐中國市場是各國

趨勢，也是企業追求商機的結果。對此有待提出更

好的經濟對策，而非不簽CEPA或服貿協議可以解

決。

2. 香港簽CEPA前，房價就已大漲四波，投資環境的

長期自由化，才是使香港房價居高不下的主因。且

如房地產有投資價值，全世界投資者都會來買，不

止中國人。

3. 我國開放陸資來台購買不動產有「五四三」法規門

檻：貸款不超過五成，在台停留不超過四個月，三

年不能買賣。

4. 貧富差距擴大是全球化結果之一，不會只因 CEPA

或服貿協議變得明顯。

5. 台灣未開放大陸勞工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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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合的看法與建議

1. 整合的看法

以下提出作者的整合看法。質疑服貿協

議者不滿意兩岸開放不對等，可瞭解其出發

點是為國家權益。但也要理解服貿協議是在

WTO架構下簽署，大陸與台灣基於不同的開

放承諾(標準)並非特例，其他WTO會員也是

如此洽簽雙邊協定，中國與其他已開發國家

洽簽服貿協議也是如此(如中國-瑞士FTA、中

國-冰島 FTA、中國-紐西蘭 FTA)。大陸開放

給我們的 80 項承諾，均優於給其他國家的待

遇，甚至有優於 CEPA 的項目；我們開放的

64項則無優於給其他國家的待遇，且有 23項

低於對WTO的承諾(經濟部(2013a))。如此情

況下，還要求完全「對等」是不合理的。

大家也關切服貿市場開放是否衝擊中小

企業生存，並衍生勞工失業問題。但台灣中

小企業體質不差，進入WTO十多年經驗顯示

開放競爭反能強化企業體質。台灣在WTO入

會即開放外資髮廊進入，迄今外資髮廊頗

少；對陸資餐廳也開放有年，至今表現平

平；至於陸資觀光一條龍的競爭，除政府會

管制外，台灣業者也可以一條龍因應 (註

16)。

前述正方論點也指出陸資來台可創造就

業機會，且我方政府並未開放大陸勞工來台

工作。另一方面，香港對自由行或依親的管

理鬆散，成為陸勞進入香港的管道，台灣對

此二可能的陸勞管道宜加強管理。

中國大陸視台灣為其領土的一部分，與

大陸經濟整合確需注重國安問題。就台灣開

放第二類電信三項閉網業務而言，若採「無

限上綱」的看法，會認為大陸將不計一切成

本的利用在台的閉網，偵測獲取加密難以破

解的資料；若採「合理運作」的看法，台灣

開放此電信業務的國安問題不大。有關公共

工程方面，政府把關必須嚴格，如港口、水

庫，若陸方知何處脆弱或安置破壞因子，即

生國安問題。至於疑慮陸方以印刷及書籍零

售控制台灣人思想，這在一自由開放社會是

不可能的，更何況出版權並未開放，政府也

有監督管理功能。另一方面，因股權分散，

(註 16)台灣開放陸客觀光方面，大陸是管制市場，少數旅行社經特許壟斷赴台旅遊業務，台灣旅遊業則採自由市場模式，

上游掌握市場，下游台灣業者只能削價競爭，屈服於大陸業者的予取予求。台灣資深旅行業者認為，等政府開放陸

資後，大陸資金將輕易席捲台灣上中下游市場，形成盤據吃、住、行、遊、購、娛各領域的一條龍模式(旺報

(2014a))。對此台灣內政部與觀光局均已有管理機制，經濟部也在經貿國是會議（2014）指出，陸資尚無一條龍狀

況，但政府已在法規面、管理面及兩岸監理面對「零團費」與「港資一條龍」採相關管理措施。經貿國是會議

（2014）的共同意見則為可發展「台資一條龍」，串連台灣旅遊相關產業，強化競爭力。經濟日報(2014)則指出，

垂直式的範疇(一條龍)經濟也可能有範疇不經濟，並不必然壓倒其他經營模式。打破陸資一條龍的壟斷力的方法，

是要求大陸政府增加特許旅行社的數目，或讓服務品質良好的台資旅行社到大陸投資。前者操之於中國政府，後者

只要「服貿協議」通過便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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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的有效控制，持股不需到 50%以上，

且陸資大量來台「買下台灣」也需顧慮，政

府宜從整體國安角度作某種控管。

兩岸經貿交流的風險管理方面，應有民

主監督的制度，維護經濟自主與文化自主。

在民主機制運作方面，行政院已將「兩岸協

議監督條例」草案於 2014 年 4 月 3 日送立法

院審議，本條例將有助於規避經貿交流與區

域整合可能產生的風險。但需注意若涉及國

安議題，應有公正評定的準則，與客觀、科

學並具公信力的評估依據，而努力達成「利

益極大化與風險極小化」。

在經濟自主方面，參與 FTA 區域整合簽

署為相互開放的承諾，不可能只要求對方開

放市場而對本身敏感部門採取全然防衛手

段。自主性的界定應是關鍵部門與技術的維

護，以及維持市場競爭運作而不受外來壟斷

性的侵襲。經貿國是會議（2014）指出強化

經濟自主需擴大台灣在人才競爭力與產業技

術的領先優勢，建立中國大陸對台灣政治經

濟影響的評價系統等。

為避免中國大陸挾其文化資源的強力介

入，主管機關可嚴格審查陸資來台投資相關

產業，及事後嚴格稽核違規情事及不當競

爭。文化部（2014）也參酌《文化多樣性公

約》精神 (註 17)，在文化政策中落實文化主

權維護。此外，在兩岸互動，我們應更積極

展現文化自信與影響力。即使在中共展開文

化攻勢下，也不會為台灣人民接受，甚至有

負面影響；且多數來台大陸人士表示，台灣

繼承傳統文化，融合西方文化，並結合通俗

與創意文化，皆已對大陸產生實質影響。經

貿國是會議（2014）也指出為維護台灣文化

主體性，應發展根留台灣的文創產業，建立

「文化影響評估」的制度，以及建立文創產

業的「資產管理與交易」的法規機制和相關

稅制。

更根本的是台灣在政治上如何看待此一

有併吞意圖的強鄰。根據「國家統一綱

領」，未來兩岸政治關係走向，台灣應在獨

立有尊嚴(如有國際空間)的條件下由全民作出

抉擇。台灣「實質」的獨立地位與尊嚴，需

和大陸搞好關係來爭取，而不是拼命激怒

他，以致喪失國際空間乃至產生戰爭的危

機。張亞中(2008)指出，芬蘭對經常發生戰爭

的強鄰俄羅斯便改採親善外交經貿往來，守

住了國家的主權與安全，並有和平的時間來

發展高等教育、科學研發，而發展成為高度

工業化國家。此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法

國經濟學家帕西的觀點是：自由貿易會讓各

國利益共生，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楊

少強(2014))。

(註 17)「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為聯合國教文組織於 2005 年 12 月 9 日於巴黎簽訂。其係於經濟全球化下，確

保多元性文化價值，對較弱或需維護的文化產業，於自由貿易協定中採「文化例外」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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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

在大陸國台辦重申不會重啟服貿談判下

(註 18)，我們必須審視立法院逐條審議下修

改服貿協議的價值與風險。由上述 8 項論點

的比較以及整合看法，服貿協議對台灣經濟

衝擊及國安顧慮基本上問題不大，少數需調

整處可利用損害救濟基金、兩岸緊急磋商機

制以及政府基於國安法規之作法補強。若重

修服貿，陸方基於維護兩岸協議的權威性而

不願重談，導致協議延宕。就算陸方最後接

受台灣訴求而重啟談判，但利益不平衡，對

方也會要求調整，則可能引起新的國內爭

議。可以確定的是，新協議耗時長久，會在

中國市場將服務業發展先機讓給將與大陸簽

署 FTA 的韓、日等國家，且對 ECFA 其他後

續談判乃至台灣參與區域整合的機會產生負

面影響，這在經濟與政治上都不是明智的作

法。

因服貿協議審查過程爭議引發的太陽花

學運，在短時間串聯眾多學生與群眾聲援，

新興媒體平台與創新 IT(資訊科技)工具的運

用扮演關鍵角色 (註 19)。學運形成者習慣以

行動載具拍照、錄影，並以文字、影像、圖

像(數位匯流)的方式傳達理念，引領議題發展

(經濟日報(2014.4.8))。而反服貿的學者也常

用臉書等網路工具提出論述與看法；媒體專

刊(如自由時報(2014.4.16))也能生動的利用圖

文批判服貿。反之，經濟部三套中規中矩且

詳盡的服貿影響評估報告與Q&A集卻少人閱

讀。以下建議：

基於上述分析，重修服貿協議非明智作

法。建議立法院深入開放溝通下，逐條審

議通過服貿協議條文，對有意見的特定項

目，用附帶決議及在協議生效後啟動緊急

磋商 (註 20)。若陸方不同意，而有意見項

目可技術性阻擋，如港口工程容許陸方投

標但不予通過，則可通過協議條文，而於

後續協議加以修訂。勿讓服貿協議拖累區

域化進程。

政府宜善用網路平台與媒體，以多樣化生

動易解方式，傳達正確服貿解析與觀點；

呼籲支持服貿之智庫與媒體，建立民間溝

通平台或多刊登專論/發行專刊以支持服

貿；並邀請/鼓勵產官學人士以公開演講或

上電視媒體等方式多提出支持服貿言論。

注意年輕世代的心態，其重視民主，資訊/

(註 18)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於 2014 年 4 月表示，兩岸協商中，沒有已簽協議重新談判的先例；兩會授權協商和所達成

的協議的權威性應該得到維護(陳柔伊 (2014))。大陸國台辦新聞局長暨發言人馬曉光於 2014 年 5 月再度重申，不會

重啟服貿談判，他稱，「服貿協議是一個已簽署完成的協議，在等待台灣履行相關程式」(黃欣(2014))。

(註 19)此學運抗爭重點在服貿審議程序及要求「透明」(反黑箱)，對服貿內容欠缺抗爭論點與立場，甚至並不了解。與實

質內容對照，學運行動不成比例的擴大，主要是 IT工具動員能力所致。另一方面，「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分議

題形成、業務溝通、協議簽署前、簽署後等四個階段積極與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諮詢，對於「透明」問題有

正面的回應。

(註 20)陸委會王郁琦主委表示此看法(旺報(2014))，此亦為 2014 年經貿國是會議的多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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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為其成長背景，希望政府將知識與經

驗傳承 (註 21)。政府網路平台應聯結年輕

人大量使用的網站如台大 PTT BBS，重視

雙向積極的溝通，教育與廣納聲音並行。

八、服貿協議的發展策略

當前的服貿協議爭議，集中在其審議過

程與內容之負面影響，少有人探討如何發揮

其對我國服務業的正面影響。香港之《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經過十次補充協議，根據業界需要增

加和充實其內容。台灣服貿協定未來宜如何

參考 CEPA 及台灣實際狀況加以修訂，以為

台灣服務業帶來最大的效益？同時，中日韓

投資協定於 2014 年 5 月 17 日生效，中日韓

向全面 FTA又接近一步；中韓 FTA也有望在

今年內完成協商。當台韓日在中國競逐服務

業商機時，何種服貿協議的持續修訂策略可

帶給臺灣服務業最大的發展空間？以下借鏡

CEPA經驗，並根據大陸服務業發展及台灣本

身狀況，提出台灣服貿協議的發展策略。

(一) CEPA 的評估與借鏡

1. 標桿 CEPA

CEPA 於 2003 年簽訂後，根據業者的需

求及港方想發展的項目，洽談了十次補充協

議，主要涵蓋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

遊、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等四大支柱行

業。為因應 2008 年金融海嘯對四大行業的衝

擊，建立服務業的戰略布局，而從 2010 年開

始於補充協議七至九又取得香港 6 項優勢產

業(教育服務、醫療服務、檢測和認證服務、

環保、文化創意產業、創新科技)的開放措

施。可注意大陸較少開放的「跨境提供服

務」也是補充協議爭取的對象，如補充協議

四允許香港業者以「跨境交付」方式在廣東

省和上海市試點舉辦展覽，又如補充協議十

允許香港業者以「跨境交付」方式為大陸提

供國際航線或香港、澳門、台灣地區航線機

票銷售代理業務。

在 CEPA 支持下，香港 6 項優勢產業在

香港本地總產值所占比重，由 2009 年的 8%

上升至 2010 年之 8.4%。2009 年香港與深圳

簽署〈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

意向書〉，香港目的是希望透過香港參與深

圳前海的發展，促進及提升香港本身的服務

業。2011 年「十二五」規畫，首次把香港納

入，並設有專章強調深化粵港合作，透過

CEPA的廣東先行先試措施，進一步開放珠三

角及加強與香港的合作(鄭漢亮(2014))。

CEPA 補充協議十於 2014 年 1 月實施，

至此廣東省對香港開放的服貿先行先試措施

約 70項，其中專為前海所設有 5項(來自 2012

(註 21)從太陽花學運現場實錄與報導，以及經貿國是會議青年代表們(多有參加太陽花學運)發言觀察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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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補充協議九)。前海引領廣東省推行開放措

施，不限於 CEPA。廣東省承諾於 2014 年底

前基本實現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表示，要在 2015 年「十二五」

規劃完結前，實現香港與中國的服務貿易自

由化(經貿研究(2012))。經貿研究(2014)指

出，CEPA措施除了在受惠領域數目方面超越

入世承諾外，相關服務領域的開放程度也較

入世承諾為大。

2. 評估 CEPA

CEPA 於 2003 年簽訂以來已逾十年，因

香港產業中服務業占比近 9 成，故以開放服

務業為主。如前述反服貿方論點，認為CEPA

使香港對中國依存度增高，房價高漲及貧富

差距擴大。經濟整合使貿易依存度提高是當

然的，且香港與大陸是一個國家(一國兩制)。

香港房地產價值高，大陸人不買，外國人乃

至香港本地人也會買。產業外移及大陸基層

勞工進入香港則確實有可能衝擊香港基層勞

工的薪資 (註 22)，此處可觀察 2001年至 2011

年香港每戶月收入除第 1 級(10 級分類之最低

收入級距)之成長率為-17%，第 2 級接近 0%

為負外，均明顯為正。故貧富差距擴大的主

要原因是所得最低層級的薪資大幅下滑所

致。

從 CEPA 對香港的正面影響觀察，香港

失業率由 2003 年的 7.9%下降到 2013 年的

3.3%；此 10 年間經購買力平價調整之人均

GDP 成長 83%；2001 年至 2011 年香港每戶

月收入成長率，除第 1、2 級外，均明顯為

正，且以中產階級成長最多(第 5-9 級為

11%-17%)。

整體而言，CEPA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是明

顯利大於弊，且台灣未准許大陸勞工來台工

作，較無基層勞工薪資受陸勞衝擊的問題。

至於對大陸經濟依存度增加，可另謀市場分

散的策略，而非歸咎於 CEPA。總之，香港

CEPA 是值得台灣借鏡的對象。

3. 借鏡 CEPA

借鏡 CEPA 並非接受香港的「一國兩制」模

式，而是借鏡其談判與發展策略。以下提

出作者借鏡 CEPA 以釐清或強化兩岸服貿

協議的建議：

香港在 CEPA 的戰略是先鞏固發展四大支

柱服務業，再擴及 6 項優勢服務業。台灣

若欲藉兩岸服貿協議發展台灣的服務業，

則宜有特定服務業領域的聚焦與策略的規

劃，集中力量尋求突破與發展，才會有明

顯的效益。

CEPA服務業開放，從陸方角度，因中國服

務業制度不如香港，開放有助本土服務業

學習與發展，而以 GATS 模式之「商業據

點呈現」及「自然人呈現」為主。從香港

角度，赴大陸設立商業據點也希能促進香

(註 22)可注意經由陸資企業內部人員調動不易成為變相移民管道，而對單程證(依親)及自由行管理鬆散，使大陸基層勞工

有進入香港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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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本身服務業的發展(如具轉介功能的商業

據點)，具體表現在 6 項優勢產業在本地相

對產值的提升。而被視為較能促進本土服

務業發展的「跨境交付」項目，也已成為

後續協議爭取的對象。故如前述台灣反服

貿論點 2 之大陸開放「跨境服務」較台灣

少之問題，需平衡考慮「商業據點呈現」

對台灣本地服務業發展的正面效益，且

「跨境服務」亦可為兩岸後續協商爭取的

對象。 (註 23)

CEPA 開放(特別是試點)方式係由省(廣東)/

市(前海)擴及全國，顯示此為大陸的一種開

放模式。是故前述反服貿論點 3 之限縮台

灣投資於福建省問題，不宜視為大陸持續

限制台灣之作法，而可在試點成功後爭取

更多地域的開放。

兩岸服貿協議固然有優於 CEPA 之項目，

港方已在補充協議十成功要求納入。原始

CEPA加上十次補充協議，其開放優惠勢必

較兩岸服貿為多，且能配合香港本身的需

求。更重要的，廣東省與大陸即將走向對

香港服務貿易全面自由化。台灣宜盤點大

陸對香港既有自由化優惠，持續追蹤大陸

對香港之自由化新措施，在考慮台灣業者

與產業發展需求下，於兩岸服貿後續協議

向大陸爭取新的優惠項目。

(二) 以服貿協議促進台灣服務業持續發展的

策略

1. 中國服務業對外開放策略

中國「十二五」規劃將推動服務業發展

視為刺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大陸主

要透過東部地區先行試點開放、發展服務貿

易、開放外商投資服務業及以開放促改革等

策略，促進服務業開放與發展。因中國服務

業對外開放始於 2001 年加入 WTO 之後，10

餘年間服務業發展仍無法與已開發國家相提

並論，且服務業貿易逆差逐年擴大。

故而中國對服務業採審慎開放的態度，

在杜哈回合僅新增 2.2%的開放程度。迄 2012

年，在不計入香港與台灣下，雙邊開放亦僅

較WTO承諾增加 2.6%，香港則增加 10.7%。

中國在雙邊開放上獨厚香港，除香港本身為

中國特別行政區外，亦著眼於香港服務業成

熟發展可促進大陸本身服務業的發展，同時

香港亦為中國最大服務出口目的地、進口來

源地和順差來源地。2007 年以來中國服務貿

易政府指導，多次強調要加強與先進國家服

務貿易交流；中國也會考量部門特性不同，

對不同國家進行不同的開放(林佑龍(2012))。

2. 提高服貿協議效能的策略

韓國、日本及其他國家強勢服務業逐步

進入中國下，台灣如何能在兩岸服貿上持續

穩定的發展？就此，需先知大陸本身的需

求。中國服務業在國際仍處弱勢，服貿逆差

(註 23)除服貿協議的後續協商外，亦有其他管道可爭取「跨境服務」項目，如兩岸經合會談及的陸客中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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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持續擴大，作為當前中國戰略重點之服務

業之發展，勢必要強化其體質並改善其貿易

逆差。是則有助其服務業發展的協議必能得

到大陸的支持，而可爭取更多的開放優惠。

茲據此提出兩個後續協議的方向：

中國於「十二五」規劃指出，將大力發展

金融服務業等生產性服務業、商貿服務業

等消費服務業，同時擴大文化創意等新興

服務業出口，並穩步開放教育、醫療等優

勢服務業。「十二五」規劃提出後，又提

出會展業等相關規劃政策。故而在考慮台

灣本身服務業發展的方向下，可選擇上述

中國大力發展的服務部門，在服貿後續談

判抓緊方向，要求給予優於其他國家的市

場准入優惠，則台灣與中國可互蒙其利。

總之，配合大陸主要服務業發展規劃的商

業據點呈現，易得到大陸政府的加持與持

續發展的空間。

在服貿協議中，基於WTO承諾，大陸對我

方確實特別優惠。台灣服務業較大陸起步

早，發展較為成熟，多數不必擔憂競爭力

遜於中國，而且需認識開放是對等的。故

在審慎評估產業狀況後，可進一步放寬服

務業市場准入條件，這也可促進國內服務

業的競爭。並基此，可要求中國進一步的

開放。

九、結論：台灣自由化與區域化的藍圖

台灣參與區域整合的策略，其與服貿協

議的關聯，以及服貿協議的利弊得失，形成

複雜的脈絡。本文試圖對相關議題作全面分

析並對問題的解決提出多種角度的建議。除

此本文有異於既有文獻的特點亦包括：在區

域整合方面包括對 RCEP 與 TPP 優先序的多

方分析、詳盡的參與區域整合準備工作之探

討、數據的全面更新及 RCEP 與 TPP 覆蓋率

的計算，政治面向的納入，個別項目的新詮

釋包括如美國「重返亞洲」(註 2)、TPP小國

受中國影響而反對台灣加入的論點(註15)等；

本文詳細探討服貿協議與區域整合的關聯；

在服貿協議方面，本文為國內少見完整處理

服貿協議議題的文章，而且前瞻性探討服貿

協議策略可能在國內是獨特的，個別新論點

包括對眾多學者專家宣稱開放第二類電信存

在國資安疑慮之回應、大陸基層勞工進入香

港之管道為單程證(依親)及自由行而可為台灣

殷鑑等；最後勾勒自由化與區域化的藍圖亦

可彰顯本文的特色。

以下整合本文探討結果，由於主要區域

整合中國具關鍵影響力，而匯聚到服貿協議

的重要地位；然後以服貿協議為敲門磚，依

序建立台灣區域化與自由化的全球布局。

WTO 杜哈回合的延宕造成雙邊與多邊

FTA/ECA 的盛行，其中最重要且與台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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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密切的是 RCEP 與 TPP。兩者對台灣經貿

關係都很重要，而 RCEP 在貿易與投資占比

較高。但 TPP 的「白金標準」及廣泛制度改

革，會使參與者之制度優化及競爭力提升。

台灣因外交困境，洽簽FTA/ECA非常困

難，若未能加入關鍵性的 RCEP 與 TPP，則

在歧視性的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下，出口導向

經濟的困頓不知伊於胡底。RCEP 與 TPP 均

採共識決，中國為 RCEP 成員國，且具重大

影響力；中國雖非 TPP 成員，但為成員國重

要經貿夥伴，亦有相當影響力。台灣國際地

位的問題，來自中國大陸的打壓，現台灣能

否進入 RCEP 或 TPP，中國態度為關鍵因素

之一。

2014 年 2 月的王張會，台灣陸委會王郁

琦主委表達台灣加入 TPP 與 RCEP 的意願，

希與 ECFA 同步進行。大陸國務院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則稱當務之急是台灣儘快讓服貿協

議生效，早日商簽相關後續協議。是則中方

的態度是要優先通過服貿協議以建立互利與

互信。

服貿協議基於兩岸的WTO承諾，雖承諾

基礎有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差異，但

此為 WTO 成員國洽簽 FTA/ECA 的共同方

式。重要的是大陸給台灣優於其他國家的待

遇，有利於台灣服務業在大陸市場的發展，

更何況台灣給中國低於或最多等同其他國家

的待遇。

至於質疑大陸少開放「跨境提供服務」

項目，需知此為大陸為提升本地服務業發展

的策略，非台灣所可扭轉，且此處台灣依舊

得到優於其他國家的待遇。台灣服務業發展

較陸方先進成熟，且有在地優勢，並不畏懼

陸商來台。至於質疑國安問題常提到的開放

出版物印刷零售與第二類電信三項閉網業

務，實屬過慮；但開放公共工程，確宜有所

限制以避免國安問題。此外，台灣對陸方企

業內部人員調動來台有明確規範，不會成為

變相移民管道，香港經驗即為如此。並應瞭

解服貿協議只是一個起點，香港 CEPA 迄今

有十次補充協議，兩岸服貿協議可持續根據

台灣業者需求或服務業政策進行修正或洽商

新的項目。

整體而言，服貿協議明顯利大於弊，立

法院實宜在開放深入溝通下，逐條審議通過

服貿協議條文，而以附帶決議或協議生效後

緊急磋商的方式納入有確實根據、風險高且

利益明顯失衡項目的限制或調整。且政府宜

善用網路與媒體，號召支持服貿協議的產官

學人士，進行民間溝通與適當生動的文宣。

台灣服務業政策應有重點領域及發展策

略，並密切溝通瞭解業者的需求，且抓緊中

國服務業發展的方向，同時台灣服務市場也

可對大陸更加開放。基此，可在服貿後續協

議爭取俾益台灣服務業在中國持續穩定發展

的優惠，以及要求開放更多「跨境提供服

務」的項目。

在兩岸交流的風險控管方面，應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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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制維護經濟自主與文化自主。監督需

建立法源，也需注意若涉及國安議題，判定

應有客觀、科學並具公信力的依據。防衛經

濟自主應為關鍵部門與技術的維護，以及維

持市場競爭的運作。維護文化自主可對大陸

文化可能的不當入侵，採事先嚴審與事後嚴

格稽核，也應有文化自信。服貿協議、貨貿

協議 (註 24)與爭端解決機制陸續進行磋商，

則在中國也支持下(習進平與李克強在博?論壇

均作此表示)，台灣可積極推動加入區域經濟

整合。台灣在政策上定調「雙軌併進」爭取

進入 RCEP 與 TPP，但在實際推動上，宜有

作法重點與先後次序的差異。

中國與美國分別參加 RCEP 及 TPP，東

協國家也曾表示 RCEP 與 TPP 是競爭關係，

固然中國也向美國要求提供 TPP 的進展資

訊，但 TPP 的「白金標準」使中國一時也不

可能參加。依中國的國家統一思考邏輯，以

及台灣參與 WTO 及 APEC 經驗，中國不可

能允許台灣先中國加入 TPP，即使美國歡

迎，但需 TPP12 國共識決下也是沒有可能。

加以 RCEP 與台灣業者貿易與投資關係更為

密切，且 TPP 之最高開放標準會面臨更多民

粹的反對，故而台灣宜優先推動進入RCEP。

在東協友邦(如新加坡)與中國支持下，台

灣可仿照東協接納香港談判的模式，與東協

(整體)洽簽 FTA，一旦成為另一個「東協加

一」，自易順勢加入 RCEP 第二輪談判。另

一方面，TPP 的高標準平台可驅動台灣中長

期改革與繁榮，而宜從現在開始準備，以期

未來順利加入並減少衝擊。開放準備有架構

性與議題性，前者如法規與國際接軌及產業

結構調整與支援等，後者如市場開放、食品

安全標準(如瘦肉精最高使用量)與智財權的強

制執行等。改革意願與能力的展現可透過

TIFA 項目的增加與執行，乃至與美國洽簽

FTA。

如果中國遲遲未參加 TPP，則台灣進入

TPP 可能面臨障礙。如果中國為了經濟的利

益與改革的需要而有意願加入 TPP，則美國

可作政治的操作促使中國與台灣儘早入

TPP。美國可保證當台灣符合 TPP 標準會支

持台灣加入，使中國將反對臺灣加入 TPP 的

立場轉移到先台灣入 TPP。在認為美國對台

灣的支持並非虛張聲勢下，中國會加快改革

與談判的步調，台灣應可在中國加入 TPP 後

迅速加入。

以上 ECFA 後續協議平順進行下，循序

加入 RCEP 與 TPP 過程中，乃至加入後，台

灣自始均可同步進行雙邊 FTA 的洽簽。台紐

與台新FTA的洽簽，中國保持默許的態度 (註

25)。而香港在中國之前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註 24)在近 1 年沒有舉行談判下，兩岸第 9 次貨貿談判於 2014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台灣舉行，主要在盤點過去談判內容

與傳達我方關切與需要。但對我方關切的面板、工具機、石化、汽車產業降稅問題並無進展。大陸商務部發言人沈

丹陽說，協議困難點主要是雙方開放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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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與瑞士)簽署FTA，

顯示中國對非主要整合區域的洽簽先後也不

介意。故而台灣對雙邊 FTA 的洽簽，可採更

積極的步調。與歐盟、美國、日本洽簽 FTA

則屬重要環節，台灣可能需和中國大陸作一

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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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金融危機後南韓金融帳自由化之研究

高 超 洋

摘 要

一、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積極推動

金融帳自由化，其中股權證券及銀行短

期借款極易受到國內外經濟及金融變化

之影響，在短期間產生大幅波動

1980 年代以來，南韓推動出口導向之工

業化政策，對放寬外匯管理及開放金融帳

（或資本帳）採取審慎的態度。至 1997 年亞

洲爆發金融危機，南韓面對資本急遽流出而

擴大韓元的波動幅度，希望阻止資金持續外

流。之後，在 IMF 指導下始積極推動金融帳

自由化。惟伴隨金融帳自由化之進展，股權

證券及銀行短期借款，極易受到國內外經濟

及金融變化之影響，在短期間產生大幅波

動。

二、2002 年起韓元長期升值之預期引發熱錢

流入，導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

銀行部門短期外債飆高，而再度引爆美

元流動性危機

為因應國內銀行短期國外借款大幅波動

所產生的貨幣與期限錯配風險，南韓積極建

構外債及外幣流動性管理機制，同時發展外

匯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惟自 2002 年起，在

經常帳持續順差及外資股權投資流入的情形

下，帶動韓元長期升值之預期，促使出口企

業有大量的避險需求。為因應企業避險需

求，銀行大規模實施外匯衍生性金融商

品操作借入美元，特別是外國銀行分行

因監管較鬆產生「管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引發熱錢流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儘管南韓外

債及外幣流動性管理已較健全，惟與 1997 年

金融危機相較，引爆南韓美元流動性危機之

導火線，由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單純為本國銀

行貨幣與期限錯配風險，擴大為外國銀行分

行短期外債飆高所衍生嚴重的期限錯配風

險。此一風險加重了南韓外匯市場遭受來自

國外的傳染效應，並成為系統性風險的主要

來源。

三、南韓強化外匯市場總體審慎政策，提高

銀行套利或投機的成本以防堵熱錢，同

時抑制韓元過度波動

近年南韓再度強化外匯市場之總體審慎

政策，特別針對外國銀行分行外匯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部位加強管理，並藉由課徵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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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幣負債稅，以及恢復對外資購買南韓債

券課稅等措施，提高銀行套利或投機的成

本，以防堵熱錢，同時抑制韓元過度波動。

根據南韓央行評估，該政策在抑制利差交易

及熱錢流入已發揮效果。此一藉由提高銀行

套利成本，因應國際熱錢之經驗，似可提供

我國因應國際資本移動之借鏡。

四、國際資本移動形式劇烈變化，宜適時調

整總體審慎政策，並需考量國內及國外

部門間之政策協調

為因應國際資本移動形式之劇烈變化，

需適時調整總體審慎政策。例如，採外幣流

動性比率管理，需輔以調整外幣部位上限等

配套措施，以確保金融穩定。全球金融危機

期間，外國銀行曾因南韓本國銀行之存放比

率（LTD ratio）過高，而不願給予短期放款

以借新還舊，因而造成美元流動性危機，顯

示國內金融情況亦影響國外部門。因此在制

度設計及實施總體審慎政策之時，宜事先考

量國內及國外部門間之政策協調。

壹、前 言

1997 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南韓面對資

本急遽流出而擴大韓元的波動幅度，希望阻

止資金持續外流。之後，在 IMF 指導下，始

積極推動金融帳（或資本帳）自由化。雖然

南韓政府對此有相當清楚且透明之階段性安

排，惟仍造成國際資本移動加劇。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機期間，南韓再度爆發美元流動性

危機，並形成系統性風險，波及整體金融體

系之穩定。在南韓央行與美國聯邦準備當局

（Fed）訂定換匯協議緊急挹注美元後，衝擊

較亞洲金融危機輕微。惟南韓放寬外匯管理

及金融帳自由化所衍生的金融體系外部脆弱

性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並引以為鑑。

2008 年 11 月起，Fed 3 度擴大量化寬

鬆，導致全球金融體系有越來越多追逐高收

益的熱錢流竄。為因應國際熱錢之衝擊，近

年南韓政府再度著手強化總體審慎政策。南

韓為我國貿易主要競爭對手國，藉由分析其

總體審慎政策之方向，可作為本行因應國際

資本大幅進出之參考，並有助於掌握韓元匯

率之動向。除此前言外，本文第二節分析影

響南韓金融帳變動之主要因素，藉以掌握南

韓國際資本移動之變化及特徵；第三節探討

伴隨國際資本移動型態的變化，南韓放寬外

匯管理及金融帳自由化之演變，以及所衍生

的金融體系外部脆弱性問題；第四節探討近

年南韓再度強化總體審慎規範之作法及方

向；最後則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對我國之啟示

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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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南韓國際資本移動型態之變化及特徵

一、1990 年代以來南韓金融帳之變化

南韓長期以來推動出口導向之工業化政

策，對金融帳開放採取相當審慎的態度。

1980 年代後期起，伴隨經常帳收支改善，南

韓政府逐步放寬金融帳項下之直接投資、證

券投資，及其他投資之限制。1987 年進一步

放寬其他投資項下銀行業對國外借款之限

制，之後放寬銀行業持有及買賣外匯部位、

企業對國外借款等相關限制 (註 1)。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前，韓元處於持續

升值之情況，韓元對美元匯率在 1美元兌 800

韓元附近波動，加上私人企業過度投資，私

部門之短期外債持續增加，影響所及，經常

帳大致呈逆差趨勢，1996 年經常帳逆差對

GDP比率一度達 4.0%的高點；金融帳則與經

常帳呈反方向變動，呈淨流入趨勢，金融帳

淨流入在 1996 年亦達到高峰，淨流入總額達

238.8 億美元（圖 1）。

1997 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韓元兌美

元匯率大幅貶至 1美元兌 1,400韓元，貶幅約

43%。1998 年起南韓經常帳轉呈順差，金融

帳亦大抵呈現穩定淨流入。影響所及，2002

年起韓元匯率開始持續升值，2006~2007年升

至 1 美元兌 930 韓元水準。2008 年受全球金

融危機影響，金融帳呈大幅淨流出，韓元兌

美元匯率再度貶至 1美元兌 1,250韓元，約貶

(註 1) 參考日本國際通貨研究所（2011）。

圖 1 南韓國際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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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6%。2009~2013 年則穩定於 1 美元兌

1,000~1,100 韓元，金融帳則因銀行業償還國

外短期借款，而呈現淨流出（圖 1）。

圖 2 顯示，南韓金融帳因證券投資及其

他投資極易受到國內外經濟及金融變化之影

響，在短期間產生大幅波動，而其他投資的

波動性更甚於證券投資。

二、影響南韓金融帳變化之主因

以下擬深入分析影響南韓金融帳收支之

重要項目：外資股權證券投資、居民對外股

權證券投資、外資債權證券投資、居民對外

債權證券投資，以及其他投資等主要因素，

藉以了解國際資本移動在南韓之特性。

（一）南韓股權證券投資流出入之變化

南韓股權證券投資自 1992 年起呈淨流

入。亞洲金融危機後，股權證券投資淨流入

金額對 GDP 比率大致在 1~2%上下波動。

2006 年起轉為淨流出，2007 年股權證券投資

淨流出金額對 GDP 比率達 7.7%。待 2009 年

全球金融危機後告一段落，股權證券投資再

度轉為淨流入，2011年及 2013年則為淨流出

（圖 3）。

1、外資股權證券投資

影響南韓股權證券投資變化之主要力

量，為外資股權證券投資（圖 3）。外資股權

證券投資係伴隨南韓政府於亞洲金融危機前

後，逐步放寬外資投資股市限制而擴大規模

(註 2)。至於外資股權證券投資之上下波動，

則受到南韓匯率及國際經濟金融變化影響較

大。

(註 2) 1992 年南韓政府首度開放非居民投資股市，惟仍限制全體外國人及個人持股，不得超過該企業全體股數之 10%及

3%。之後，逐步放寬限制，1997 年底放寬至 55%及 50%。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完全廢除限制。

圖 2 南韓金融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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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高安雄一（2009）之實證分析，影

響南韓外資股權證券投資流入及流出之因素

並不相同，影響流入之因素包括：（1）股價

指數期貨價格；（2）美國利率水準，以及

（3）MSCI 在南韓的投資比重等；影響流出

之主要因素則包括：（1）對美國債券之投資

金額；（2）國內股價上漲率，以及（3）美

國利率水準等。

2、居民對外股權證券投資

居民對外股權證券投資不似外資股權證

券投資，對南韓國際資本移動具有巨大之影

響力。亞洲金融危機前，南韓政府已逐步開

放居民對國外證券投資。1994 年公布促進國

外證券投資措施，逐步廢除證券公司、投資

信託公司及保險公司的投資上限規定 (註 3)。

1996 年完全廢除上限規定，惟仍規範投資規

模超過一定額度（個人 10 億韓元，法人 20

億韓元）的情況下，證券公司需向國稅局通

報相關投資細節。

居民對外股權證券投資在上述限制放寬

後，並未立即擴大規模。2006 年居民對外股

權證券投資淨流出對 GDP 比率首度超過

1%，2007 年快速上升至 5.0%，2008 年因全

球金融危機轉為淨流入。2007 年居民對外股

權證券投資大幅淨流出之主因，係南韓政府

為抑制韓元升值鼓勵民眾投資國外，於 2007

年 6 月至 2009 年底實施投資國外基金之資本

利得免稅措施，加上國內缺乏投資管道，影

響所及，資金經由存款貨幣機構大幅流出

（圖 4）。

(註 3) 1994 年開放一般投資人國外證券投資上限，個人 1 億韓元，法人 3 億韓元。1995 年個人投資額度擴大至 5 億韓元，

法人 10 億韓元。

圖 3 南韓股權證券投資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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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韓債權證券投資流出入之變化

1、外資債權證券投資

亞洲金融危機前，因南韓債券市場尚未

健全，加以國內外利差大，外資投資債券市

場相較於股市，受到嚴格限制。1997 年南韓

才全面開放外資投資公債及上市企業公司

債，1998 年進一步開放附買回（RP）交易，

以及非上市企業公司債。2002 年底，外資持

有南韓股票比重已達 36.0%，惟債券僅

0.1%。

2007 年因韓元計價之債券利率高過換匯

換利（cross currency swap）利率，與債券相

圖 5 南韓債權證券投資收支

圖 4 居民（部門別）對外股權證券投資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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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套利交易獲利空間擴大，促使外資債券

投資快速增加，外資債權證券淨流入對 GDP

比率達 5.0%高點（圖 5）。2008 年外資持有

南韓債券比重，亦達 5.8%高點。之後，伴隨

套利誘因降低，加上持有債券到期，外資債

券淨流入大幅減少。

南韓外資債權證券投資波動幅度雖大，

惟大規模流入現象，僅出現於有利於套利之

環境下，並非南韓債券市場發展已臻完善，

吸引外國投資人大規模投資。因此，此一形

式的國際資本移動對南韓尚未形成巨大之影

響力 (註 4)。

2、居民對外債權證券投資

南韓居民對外債權證券投資之規模不

大，近年以其他部門及存款貨幣機構之長期

債券投資為主。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

南韓財政部及南韓央行為籌措美元資金，因

應銀行業緊急的美元需求，曾大規模賣出持

有的美國公債，一度造成居民對外債權證券

投資呈現大規模流入情況（圖 6）。至於居民

對外短期債券投資之金額則仍非常小。

（三）南韓其他投資收支之變化

南韓之其他投資收支，受銀行業國外借

款影響最大。亞洲金融危機前之 1994~1996

年，為因應大型企業集團國內外投資所衍生

的大量資金需求，在韓元匯率波幅固定下，

本國銀行大規模增加國外借款，且以短期借

款為主（圖 7）。本國銀行以短支長的財務操

作模式，最終導致貨幣及期限錯配的問題擴

大而引爆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期間

(註 4) 參考高安雄一（2009）。

圖 6 南韓居民（部門別）對外長期債權證券投資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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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年，因外資緊縮銀根，南韓銀行業

國外短期借款轉呈大幅淨流出，長期借款則

因南韓接受 IMF 紓困而反向呈現流入。直到

2004 年，南韓國外借款才再度恢復淨流入趨

勢。

全球金融危機前之 2002~2006 年，因經

常帳順差，加上金融帳持續淨流入（圖 1），

韓元長期看升，導致出口企業避險需求大

增，促使本國銀行因企業換匯需求擴大而增

加國外短期借款 (註 5)。加上外國銀行分行亦

擴大國外借款進行利差交易，2006~2007年國

外借款對 GDP 比率分別達 4.6%及 4.0%之高

點。承作國外短期借款之主要金融機構，

70%為外國銀行分行，30%為本國銀行，此與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以本國銀行為主之國外借

款結構與規模明顯不同 (註 6)。

參、南韓放寬金融帳致國際資本移動加劇

一、亞洲金融危機前開放部分金融帳之不利

影響

南韓為避免產業被外資所控制，1984 年

起才以負面表列方式放寬直接投資。因此，

長期以來，當企業有外匯需求時，大多依賴

屬其他投資的國外借款。1992 年美國對南韓

的金融市場開放施壓，以及加入 OECD 之事

前準備工作，南韓開放非居民證券投資。至

(註 5) 有關本項交易之進行方式，於第參章第三節第二小節「韓元長期看升，出口商避險需求導致短期外債快速增加」有

詳細論述。

(註 6) 詳細情形將於第參章第三節第三小節「依賴外國銀行分行籌資導致利差交易盛行，加速熱錢流入」論述。

圖 7 南韓銀行業國外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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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投資，1984 年配合當時的經常帳收支

情況，放寬銀行對國外借款之許可制；1994

年進一步廢除對國外借款的總額規範，並逐

步放寬銀行外匯淨負債部位之限制。惟以下

三項金融帳開放政策，卻造成亞洲金融危機

之衝擊加劇。

（一）1994 年廢除銀行國外借款總額規範，

惟仍維持國外長期借款上限

此政策導致本國銀行國外短期借款快速

增加（表 1及表 2），外匯資產與負債之流動

性錯配風險擴大，銀行因應匯率變動的能力

變差。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多家銀行財務結

構因而惡化，短期國外借款之借新還舊亦遭

國外銀行拒絕，而發生美元流動性嚴重不足

問題，最終必須向 IMF 求援。

（二）1994年及 1996年分別開放非銀行機構

投資國外證券，以及對非居民外幣放

款

相較於商業銀行，非銀行機構在國內之

籌資能力較差。此政策促使非銀行機構為投

資國外證券（例如俄羅斯之債券），以及對

印尼等亞洲鄰近國家進行外幣放款，而擴大

表 1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南韓國際收支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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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短期借款。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伴隨新

興市場之貨幣及金融危機，非銀行機構持有

資產品質惡化，發生嚴重的流動性問題。影

響所及，非銀行機構加速對國內大企業回收

資金，導致大企業之經營危機。

（三）1994 年開放赴國外企業可向投資國金

融機構借款

此政策造成企業國外子公司在國內母公

司之擔保下，擴大對國外借款。亞洲金融危

機期間，韓元大幅貶值，因而加重國內母公

司之還款負擔，加速南韓企業財務的進一步

惡化。

二、在 IMF 指導下積極推動金融帳自由化

1997 年 11 月為因應韓元貶值的強大壓

力，南韓政府將市場平均匯率變動幅度由上

下 2.25%擴大至 10.0%，惟資本流出情況並未

停止，12 月採行自由浮動匯率（free floating

regime）（表 3）。

1998 年 6 月在 IMF之強力指導下，南韓

積極推動金融帳自由化，同時公布外匯管理

自由化基本計畫。該計畫以促進資本移動及

發展外匯市場為目的，分兩個階段推動金融

表 2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南韓對外債務餘額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４０ —

帳自由化。第 1 階段主要將金融帳交易之管

理架構由正面表列（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改為負面表列（原則自由、例外禁止）；第

2階段，除部分例外交易外，將事前許可制，

改為事後報備制或不須報備，其主要措施之

時程及重要措施，彙整如表 4。

表 4 南韓放寬外匯管理及金融帳自由化時程

表 3 1990 年代韓元匯率變動幅度限制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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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率波動牽動短期資本移動，加重全球

危機之衝擊

（一）加速推動金融帳自由化，以緩和韓元

升值趨勢

伴隨放寬外匯管理及金融帳自由化之進

展，加上 2002 年起南韓國際收支呈現改善

（圖 1），韓元轉呈升值趨勢。韓元自 2002

年 4 月 1 美元兌 1,326 韓元，升至 2007 年 10

月 1 美元兌 901 韓元，大幅升值 47%（圖

8）。為避免以出口為導向之經濟受到不利影

響，南韓貨幣當局於韓元逼近 1 美元兌 1,000

韓元重要關卡時，曾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

圖 8 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元匯率與波動度

（波動度係指韓元對美元 3 個月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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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元有效匯率指數與外匯準備變動額（季資料）

表 5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南韓國際收支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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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及，2004 年第 4 季外匯準備一度暴增

191.5 億美元（圖 9）。

由於 2002~2005 年韓元利率大幅高於美

元利率，作為南韓貨幣當局外匯市場干預基

金之外匯特別會計帳戶，因負利差（籌措韓

元之利率大於外匯運用收益）而發生嚴重虧

損。2002 年虧損金額僅 2.5 兆韓元，2005 年

擴大至 18.9 兆韓元。據此，南韓政府難以持

續運用干預匯市的方式阻升韓元 (註 7)。為緩

和韓元的升值壓力，2005 年南韓加速金融帳

自由化，推動促進國外投資方案並修訂外匯

交易法。該方案主要放寬民眾投資國外不動

產及企業直接投資，希冀鼓勵民眾及企業對

外投資，促進美元需求 (註 8)。

（二）韓元長期看升，出口商避險需求導致

短期外債快速增加

由於市場預期韓元升值恐呈長期化趨

勢，出口商（主要為船舶製造商）為規避匯

率風險，乃積極與銀行簽訂預售遠匯合約以

固定收益。銀行為規避購入遠匯之風險，通

常以換匯交易換得外匯後，在即期市場賣出以

達到避險的目的，其進行方式大致如圖 10。

相較於本國銀行向出口商買入遠匯後，

通常透過換匯換利（期限 1~3 年）交易取得

(註 7) 參考日本國際通貨研究所（2011）。

(註 8) 參考 Kim and Suh（2009）。

表 6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南韓對外債務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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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在即期市場拋售，以持有短部位，來

軋平買超部位，兩者間的期限差距接近，致

資產負債表不會出現大幅期限錯配；外國銀

行分行則以向即期市場賣出短期外幣借款，

來抵銷向出口商買入遠期外匯部位之曝險，

兩者間的期限差距明顯，易導致資產負債表

出現大幅期限錯配，成為系統性風險的主要

來源 (註 9)。

Ree, Yoon and Park（2012）分析 1997 年

亞洲金融危機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

南韓本國銀行及外國銀行分行之短期及長期

淨國外資產或負債之變化情形，顯示全球金

(註 9) 參考 Ree, Jack Joo K., et al.（2012）。

圖 10 南韓銀行業短期外債快速增加之流程圖

圖 11 南韓本國銀行短期及長期淨國外資產（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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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危機期間引爆南韓美元流動性危機之導火

線，由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單純是本國銀行短

期及長期外幣流動性不足的外幣流動性錯配

（liquidity mismatch）問題，轉變為外國銀行

分行之短期外幣流動性不足的外幣流動性錯

配問題（圖 11 及圖 12）。

（三）依賴外國銀行分行籌資導致利差交易

盛行，加速熱錢流入

長期以來，外國銀行分行對籌措外匯資

金具有優勢，加上南韓政府為防範本國銀行

短期外債增加，2007 年起規範本國銀行外匯

借款需符合實需原則。此一規範導致外匯借

款需依賴外國銀行分行取得，結果形成有利

於外國銀行分行的價格扭曲。再者，因外國

銀行分行資本額 6 倍以下之國外借款利息享

有免稅優惠，進一步促使外國銀行分行之短

期借款快速增加。

外國銀行分行自總行借入美元，再與本

國銀行進行換匯交易，之後將韓元資金投資

利率較高的南韓公債賺取利差 (註 10)（圖

10）。此種形式的利差交易盛行之結果，促

使 2005 年起外資持有南韓公債持續增加（表

7），占全體比重由 2006 年第 1 季之 1%，大

幅上升至 2008 年第 2 季之 12% (註 11)。外國

銀行分行資產負債表也因而出現大幅以短支

長之期限錯配，以及涉及貨幣轉換之幣別錯

配，成為南韓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主要

來源。

(註 10)2006~2008 年，外國銀行分行之國外借款約有 95%屬 1 年期以下之短期借款（本國銀行約 50%左右）；同期間，外

國銀行分行之國外放款僅占國外借款之 15%（本國銀行約 60%）。

(註 11)參考 Tsutsumi, Jones and Cargill（2010）, PP. 5-10。

圖 12 南韓外國銀行分行短期及長期淨國外資產（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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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勵對外投資卻導致短期外債增加

2006 年至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南韓政

府鼓勵民眾對外投資以緩和韓元升值壓力，

因此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及其他投資均

相當活絡（表 5）。為規避匯率風險，投資國

外證券者同樣向銀行賣出遠匯，間接促使銀

行短期國外借款增加（表 8）。

（五）匯率波動與短期外債形成惡性循環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危機爆發，全球陷

入美元流動性嚴重不足，外國銀行分行為優

先償還總行美元短期負債，導致美元大規模

自南韓流出，金融帳的短期借款因而急遽減

少（表 5）。全球金融危機最嚴峻時期，為因

應緊急情況的美元需求，銀行被迫進一步拋

售韓元，影響所及，韓元進一步貶值，股市

及債市亦受波及，再度凸顯南韓經濟過度依

賴短期外債的弱點。

儘管南韓經常帳仍維持順差，惟在韓元

貶值幅度擴大，以及銀行過度依賴國外短期

借款兩項外部脆弱性之交互影響下，南韓再

度爆發金融危機（圖 13）。Ree, Yoon and

Park（2012）之實證分析顯示，全球金融危

機前南韓短期外債的累積，是全球金融危機

期間韓元匯率波動幅度大之主因。Ryoo,

Kwon and Lee（2013）亦指出，經由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機的經驗，明顯暴露南韓的外匯

表 7 南韓出售遠期外匯合約及外人債券投資之變化

表 8 南韓國外證券投資與相關遠期外匯合約之變化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４７ —

制度對於外部衝擊仍存在嚴重的脆弱性。

圖 13 2008 年韓元匯率與短期外債相互影響

肆、南韓強化總體審慎政策，惟仍潛藏外部脆弱性

一、亞洲金融危機後建立外債及外幣流動性

管理機制

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金融監理當局加

強監控外債之變化情形，以及建立銀行業之

外幣流動性管理機制。

（一）外匯管理採分工方式

南韓金融監理當局對外匯管理之分工，

包括：（1）南韓央行負責資訊網路、統計及

分析與擬定對策；（2）企劃財政部負責整體

規 畫 與 管 理；（3）金 融 監 督 院（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 FSS）負責外匯

穩定之監理工作，以及（4）國際金融中心

（Kore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 ,

KCIF）負責預警系統等。外匯交易資訊網路

建立於 1999 年，連結所有金融機構，監控每

筆交易、個別金融機構及個人之外匯交易，

並提供資料予上述機構。

（二）建立外債管理之總體指標

亞洲金融危機前，南韓貨幣錯配的規模

大，且成長速度相當快（圖 14）。短期貨幣

錯配指標（短期外債對外匯準備比率或M2對

外匯準備比率）於危機期間相對較高，甚至

有上升的情況，危機後迅速下降，直到全球

危機期間才微幅上揚。

為因應貨幣錯配風險，亞洲金融危機後

南韓金融監理當局已建立監控外債管理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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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指標主要為：（1）短期外債對整體外債比

率；（2）短期外債對外匯準備比率，以及

（3）外債對 GDP 比率等。三項指標在亞洲

金融危機後，大致呈現平穩下滑趨勢（圖

15）。2006 年全球金融危機前，該三項指標

雖同時轉呈上揚，情況相較亞洲金融危機並

不嚴重。惟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外資仍利用

外界對南韓外債增加及國際收支惡化之恐慌

心理，撤資並緊縮信用，對南韓之實質經濟

及金融市場造成嚴重衝擊。

（三）建立銀行業外幣流動性管理指標

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金融監理當局積

圖 14 南韓短期貨幣錯配風險指標之變化

圖 15 南韓外債管理指標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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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建立本國銀行外幣流動性管理指標，包

括：（1）外幣流動性比率；（2）外幣資產

負債期限錯配比率，以及（3）中長期外幣資

金籌資比率等 (註 12)。因此，全球金融危機

期間，本國銀行外幣流動性管理已較完善

（表 9）。

惟南韓金融監理當局認為外國銀行分行

之總行，於任何時期均能挹注其所需之外幣

流動性，因此外幣流動性比率規範並未涵蓋

外國銀行分行。惟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外

國銀行總行不僅無法挹注流動性予南韓分

行，甚至加速抽離資金，影響外幣流動性管

理機制之效果。

至於匯率風險管理部分，全體（即期及

遠期）部位必須小於前一個月底資本之

20%。外匯指定銀行之全體部位必須每天提

報南韓央行外匯交易資訊網路。

二、全球金融危機後南韓強化總體審慎政策

（一）國際機構對南韓強化國際資本管理之

建議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南韓金融體系暴露

於外債及外幣流動性之風險雖已明顯下降，

惟重要國際機構對南韓強化國際資本管理之

建議如下：

1、OECD：南韓經濟易受外部因素衝擊

影響，短期內宜再度實施資本管理

OECD 認為南韓經濟易受外部因素衝擊

影響，長期而言宜提高服務業生產力，培育

內需型產業，並建構透明且健全的金融體

系。惟上述措施需較長時間，短期內可實施

以下 3 項措施 (註 13)：

（1）實施短期資本管理

OECD 建議南韓再度實施短期資本管

理，惟必須在 OECD 金融帳帳自由化規範下

實施。

（2）進一步累積外匯準備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原先南韓政

府認為外匯準備已足夠因應，惟為緊急提供

(註 12)（1）外幣流動性比率（3 個月內到期之外幣資產/3 個月內到期之外幣負債）需超過 85%以上；（2）外幣資產負債

期限錯配比率（（固定期間內之外幣資產減外幣負債）/總外幣資產），7 天內為 0%以上，1 個月內為-10%以上，以

及（3）中長期外幣資金籌資比率（1 年以上之外幣籌資總額/1 年以上之外幣放款總額）須超過 80%以上。

(註 13)參考 OECD（2008）及 OECD（2010）。

表 9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銀行業外幣流動性管理指標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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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流動予美元短缺的銀行，以及捍衛韓元

匯率，外匯準備大幅流失 564 億美元（表

5），約占 2007 年外匯存底之 22%，而爆發

美元流動性危機。未來南韓宜進一步累積

外匯準備，惟過度累積外匯準備亦將伴隨

沖 銷成本（sterilization cost）、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等增加。

（3）嚴密監控金融機構之外幣短期借

款，並實施風險控管措施

此為最適當之選項，特別是對外國銀行

分行之國外借款宜加以限制。再者，宜於平

時即準備擴大與各國中央銀行之換匯協定。

2、IMF：總體審慎規範降低銀行外部脆

弱性，惟對抑制資本移動引起的波動效果較

低 (註 14)

（1）銀行業暴露於外幣融資風險仍高，

且為外部脆弱性來源

南韓銀行業暴露於外幣融資風險仍高，

且為主要的外部脆弱性來源，為此南韓政府

已採取措施以抑制銀行業持續增加外幣融資

部位，包括每月對國內銀行進行外幣流動性

部位的壓力測試，以及定期審查外幣融資的

期限錯配情況。金融監理當局亦已留意未來

國內銀行外幣債務剩餘期限縮短所產生的流

動性風險。整體而言，南韓的總體審慎措施

如限制短期外債、減少外幣融資的期限錯

配，降低了銀行外部融資的脆弱性，惟對抑

制國際資本移動引起的波動性則效果較低。

（2）宜設置統籌總體審慎政策之設計及

執行機關，以確保政策之一致性

IMF 建議，南韓可設置一個統籌總體審

慎政策的設計及執行機關，將有助於確保政

策的一致性，防堵金融監理漏洞，以及降低

外部脆弱性。增強現有監理機關間的協調，

將有助於釐清企劃財政部、南韓央行以及金

融監督院對政策反應的角色及責任。

（二）加強管理外匯衍生性商品交易部位

為因應美元流動性危機，南韓政府除提

供銀行對外債務保證，運用外匯準備供應美

元流動性，與美國簽訂 300 億美元換匯協議

緊急挹注銀行業所需美元外 (註 15)，並致力

降低銀行業之外匯財務槓桿操作，主要針對

助長市場波動的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強

化管理架構。

南韓政府對外國銀行分行之全體外匯衍

生性商品（包括遠期外匯、換匯、外幣利率

交 換（CCIRS），以 及 無 本 金 遠 期 交 易

（NDF）等）交易總額對自有資本比率上限

由 250%調降至 150%（圖 16）。對本國銀行

（包含證券公司、綜合金融公司等）則由

(註 14)參考 IMF（2012）。

(註 15)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南韓與美國於 2008 年 10 月達成 300 億美元換匯機制，並於 12 月起開始動用其中之額度；此

外，該年 12 月亦與中國大陸及日本分別達成 1,800 億人民幣及 200 億美元之雙邊換匯機制協議。換匯額度總額約 800

億美元。危機期間，南韓央行實際僅動用與美國換匯協定額度中之 163.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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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降至 30%，且必須向主管當局每日（過

去為每月底）提交報告 (註 16)。

（三）加強對外幣放款及外幣流動性之金融

監理

加強管理銀行業外幣放款部分，除繼續

保留限於國外運用之規定外，並對新增部分

加強規範。強化外幣流動性監理，調整外幣

資產之流動性權重（表 10）；外國銀行分行

被課以建立外幣流動性管理機制，強化管理

外幣流動性風險之能力；為防範出口企業過

度利用外幣避險交易，將企業遠期外匯交易

上限由實際交易之 125%調降至 100%。

（四）加強監控國際資本移動

短期內，將強化提交外匯交易報告之相

關規範，例如加強報告之內容，縮短提出報

告之期限等。長期而言，南韓金融監管當局

將加強監控國際資本移動，以及建構全球金

融安全網，以降低資金流動造成市場之過度

波動。加強監控國際資本移動之具體措施，

係於南韓國際金融中心設立監控總部，建

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並與企劃財政部、

南韓央行以及金融監督院即時連線，以利

早期預警。建構全球金融安全網方面，將

進一步強化清邁倡議多邊架構（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CMIM）之功

能。

（五）課徵外幣負債稅

Fed於 2008 年 11 月起 3 度擴大量化寬鬆

(註 16)新的限制措施仍有彈性，包括：（1）視未來經濟、市場情況，以及對業務影響等因素，每季調整上限；（2）為減

少銀行負擔，相關措施將有 3 個月寬限期。再者，相關措施將不溯及既往。例如，銀行現有的衍生性外匯商品部位

超過上限，最長仍可繼續持有兩年。

圖 16 南韓對外匯衍生性商品交易總額對自有資本比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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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導致全球金融體系有越來越多追逐高

收益的國際熱錢流竄。尤其是亞洲新興國

家，受熱錢急遽進出之影響甚大。為因應國

際資本之急遽進出，南韓政府已著手強化對

國際資本移動之規範，其總體審慎政策大致

包括兩個方向:（1）為減緩銀行自國外大量借

入資金，對銀行持有短期套利目的之非核心

外幣負債（non-core FX liabilities），亦即存

款以外之短期國外借款等外幣負債課稅 (註

17)；（2）對外國人投資公債恢復課徵預扣

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等。

南韓政府已於 2011 年 8 月起對本國銀行

與外國銀行分行之非核心外幣負債課稅，且

係對銀行之負債餘額課稅，而非個別交易 (註

18)。

1、針對非核心外幣負債課稅

南韓的系統性風險主要來自外部因素，

例如大規模資本移動。因此，針對非核心外

幣負債課稅。

2、課徵對象為本國銀行與外國銀行分行

課徵對象初期僅包括本國銀行與外國銀

行分行，係因其已占金融部門之大部分。惟

(註 17)銀行非核心負債係指穩定性較低之負債，包括附買回交易、同業拆借、銀行發行之定存單及債票券，以及短期國外

借款等。

(註 18)南韓政府於 2010 年 12 月 19 日宣布「課徵總體監理穩定稅（Imposing Macro-prudential Stability Levy）」計畫。2010

年 10 月本國銀行與外國銀行分行之外幣債務分別為 1,689 億美元與 1,046 億美元。依據南韓政府試算，如果對短期

債務的稅率為 0.2 ％、中期為 0.1 ％、長期為 0.05 ％，1 年即可課徵 2.4 億美元之稅款。上述措施實際採行後，效果

大致如南韓政府原先所預期。

表 10 外幣資產流動性權重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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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如有需要，將對全體金融機構課徵。

3、稅率依負債之期限來訂定

由於短期負債風險較高，將課徵較高的

稅率（圖 17）。

4、稅款將用於穩定金融市場

外幣負債稅將以外幣課徵，並作為經濟

危機時，對發生困難之金融機構挹注流動性

之用 (註 19)。

上述措施實施至目前之成效包括：（1）

2010 年 5 月以來，本國銀行之遠匯部位減

少；（2）銀行的外債期限結構獲得改善，特

別是外國銀行分行，2010 年中期之後的 2 年

期間，短期外債減少 350 億美元，長期外債

則增加 200 億美元（圖 11及圖 12），短期外

債占外債總額比重從 93%下降至 58%。

（六）恢復對外資購買公債課稅

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南韓政府取

消對非居民債券投資所得及資本利得分別課

徵 15.4%及 20%稅率之規定。惟 Fed 擴大量

化寬鬆政策，全球流動性持續增加，預期外

資將進一步買進南韓公債 (註 20)。因此於

2011 年 1 月起恢復實施，以降低非居民套利

之誘因，並有利於防堵熱錢，以及抑制韓元

之漲勢 (註 21)。

(註 19)南韓企劃財政部於 2010 年 12 月 19 日之新聞稿指出，外幣債務稅款必須以美元繳納，充作財政部外匯穩定基金之一

部分，以因應未來如外匯信用緊縮之危機，而在平時則會用來購買具有避險作用之海外資產，惟不會用來充當干預

匯市之資金。

(註 20)參見經濟日報（2010/11/19），「防堵熱錢，南韓要恢復外資公債課稅」。2010 年 10 月底，外資投資南韓債券之淨

投資部位達 21.1 兆韓元（約 186 億美元）。所有在外流通債務中，外資持有 7.1%，高於 2008 年底時之 4.3%。其

中，公債之 14.9%為外資持有，較 2008 年底時之 8.4%高。

(註 21)參考南韓企劃財政部於 2010 年 11 月 18 日發布之新聞稿「Government's stance on amendment bills to restore withholding

tax」。

圖 17 非核心外幣負債課稅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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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韓金融體系仍存在外部脆弱性

（一）南韓仍為對外淨債務國

南韓長期以來依賴國外資金促進國內經

濟發展，目前仍為對外淨債務國（圖 18）。

南韓對外債務又以證券投資，或其他投資中

的國外借款等易快速撤離之資金為主。因

此，一旦發生區域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機，導

致外資大量撤出，勢必造成國內外匯短缺而

發生外匯流動性危機，甚至需要仰賴國外央

行提供美元支援。

（二）銀行業仍依賴外部融資

南韓目前外部脆弱性雖已明顯低於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表 11），惟銀行業外

部批發融資（external wholesale funding）在

亞洲國家中仍屬較高者（表 12） (註 22)。

（三）亞洲主要國家貨幣中韓元匯率波動幅

度較大

1997 年底南韓將匯率制度改為浮動匯率

制，並於 1999 年成立韓元及美元匯率的期貨

及選擇權市場以因應企業之避險需求。惟長

期以來，市場一直認為，南韓央行在韓元貶

值期間，相較於在韓元升值期間，對市場力

量較順勢無為。這種看法特別是在國際資本

大規模流入期間，往往導致市場預期韓元緩

慢但持續升值的心理 (註 23)。全球金融危機

前，韓元升值的市場預期心理，使外匯避險

(註 22)參考 IMF (2012)。

(註 23)參考 Ree, Yoon and Park（2012）。

圖 18 南韓國際投資部位負債項目淨額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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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南韓之外部脆弱性指標改善

表 12 2013 年底亞洲主要國家部門別國外債務

圖 19 亞洲主要國家貨幣之波動度

（對美元 3 個月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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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失衡程度增加，進而使短期外債攀

升，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升高。

由亞洲主要國家貨幣對美元 3 個月選擇

權之走勢觀之，當樂觀的市場氣氛主導市場

時，韓元匯率波動幅度不大，惟當2008~2009

年悲觀的市場氣氛主導市場時，韓元匯率波

動幅度即明顯擴大 (註 24)（圖 19）。韓元大

幅貶值，反過來又給金融市場南韓經濟的負

面信號，使得銀行所需的美元資金要借新還

舊變得更加困難，易導致美元流動性危機惡

化。

再者，南韓外匯市場尚欠缺國際化，阻

礙外匯市場交易者之多元化參與。因此，南

韓的外匯市場始終呈現淺碟型，面對外來衝

擊時，往往容易暴露於流動性乾涸的風險 (註

25)。

伍、對我國之啟示與建議

一、對我國之啟示

（一）貨幣持續升值預期，若加上銀行部門

過度依賴短期國外借款，易導致熱錢

流入，造成金融體系外部脆弱性，並

成為系統性風險之來源

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放寬外匯管理及

積極進行金融帳自由化，對經濟及金融市場

快速發展助益甚大，惟亦產生國際資本移動

加劇，匯率波動等副作用。2002~2007年，韓

元持續的升值預期，促使企業大量運用外匯

衍生性金融品交易避險，且與銀行部門特別

是外國銀行分行，依賴短期國外借款進行套

利的財務操作模式交互影響，導致熱錢流

入，造成金融體系外部脆弱性。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儘管南韓政府已建

立外債及外幣流動性管理機制，而各項管理

指標亦較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健全，惟外資仍

利用外界對南韓外債增加及國際收支惡化之

恐慌心理，撤資並緊縮信用，引爆美元流動

性危機，形成系統性風險，對南韓之實質經

濟及金融市場造成嚴重衝擊。雖然，我國國

際投資部位長期以來呈現淨資產，而且銀行

國外放款（資產）減銀行國外借款（負債）

亦呈現正成長，例如 2010~2012年分別為 532

億美元、635億美元及 648億美元，顯示我國

銀行業外幣流動性錯配風險很低。惟南韓銀

行部門過度依賴短期國外借款，導致金融體

系外部脆弱性的財務操作模式，值得我國警

惕。

（二）南韓藉由提高銀行套利成本因應國際

熱錢之經驗，可提供我國因應國際資

本移動之借鏡

因預期匯率持續升值而引發熱錢流入，

台灣於 1980 年代也曾經出現過，重要的是，

(註 24)參考 Ree, Yoon and Park（2012）與 Ryoo, Kwon and Lee (2013)。

(註 2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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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主管當局宜避免提供投資人套利的環

境，才不致引發金融危機。2011 年南韓對銀

行非核心負債課徵總體審慎穩定稅，藉以增

加銀行利用非核心負債籌資的成本。根據南

韓央行評估，該政策在抑制利差交易及熱錢

流入已發揮效果。此一藉由提高銀行套利成

本，因應國際熱錢之經驗，似可提供我國因

應國際資本移動之借鏡。

二、建議

（一）金融帳自由化導致國際資本移動加

劇，宜運用總體審慎政策降低流動性

錯配風險

南韓經濟發展長期以來相當依賴國外資

金及市場，伴隨金融帳自由化而產生的貨幣

或期限錯配問題，係兩次金融危機之導火

線。近年南韓積極運用總體審慎政策來降低

貨幣或期限錯配的風險，例如為抑制銀行業

持續增加外幣融資部位，每月對本國銀行進

行外幣流動性部位的壓力測試，以及定期審

查外幣融資的期限錯配情況，以降低金融體

系之潛在風險，值得我國參考。

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雖建立外幣流動

性管理機制，惟未涵蓋外國銀行分行。為減

少「管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的可

能性，宜考慮外國銀行分行亦須符合外幣流

動性比率的規範。再者，雖然外幣流動性比

率仍維持在規範水準不變，惟伴隨金融交易

日益龐大，流動性資產與流動性負債的差距

對名目GDP比率上升，外幣流動性比率恐喪

失事前防範危機的有效性。因此，採比率式

的總體審慎政策，例如南韓貨幣當局規範 3

個月內外幣流動性比率（3個月內到期之外幣

資產/3 個月內到期之外幣負債）必須超過

85%以上，惟仍須輔以其他配套措施，例如

適時對債務金額施以上限的規定。

根據南韓的經驗，外幣負債的波動性大

於外幣資產，致危機時透過外幣資產所獲得

的流動性無法滿足外幣負債的還款需求，外

幣流動性風險可能進一步擴大，並形成全面

性的系統性風險。目前我國對銀行業流動性

風險之監理，僅針對新台幣之流動性。建議

宜規畫將外幣亦納入管理，並要求持有大額

外幣之銀行，將外幣獨立進行流動性風險分

析。目前國際間對銀行業外幣流動性之管理

方向尚涵蓋：（1）訂定外幣資產負債期限錯

配比率，例如南韓貨幣當局規範固定期間內

之外幣資產減外幣負債/總外幣資產，7 天內

為 0%以上，1 個月內為-10%以上，以及訂定

中長期外幣籌資比率，例如 1 年以上之外幣

籌資總額/1 年以上之外幣放款總額須超過

80%以上等；（2）進行專案檢查，實際了解

銀行風險管理之缺失及成效；（3）採行差異

化管理，要求銀行依本身業務特性（例如注

重國際聯貸業務或外匯衍生性商品業務）制

定管理政策等，亦值得參考。

（二）匯率波動牽動短期資本移動，宜加強

外匯衍生性商品之監理，防範金融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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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開放金融帳交

易，同時發展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可謂小

心謹慎，有相當清楚且透明之階段性安排。

同時，南韓貨幣管理當局亦著手建立外債及

外幣流動性管理機制。惟忽略衍生性外匯商

品加重金融市場之複雜度及不可預測性，而

再度發生美元流動性危機，值得本行警惕。

再者，南韓因匯率波動大，避險投機空間亦

大，外匯衍生性商品被大量使用於套利或投

機，進而牽動短期資本移動，因此維持匯率

之穩定至為重要。

在穩定金融市場之前提下，本行需審慎

評估外匯衍生性商品之影響，並宜建構完善

的監理機制，避免對金融穩定形成潛在威

脅。南韓限制外國銀行分行外匯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總額不得超過資本之 150%、本國銀行

不得超過資本 30%，以及企業遠期外匯交易

上限為 100%之作法值得參考。

（三）國際資本移動形式劇烈變化，宜適時

調整總體審慎政策，並需考量國內及

國外部門政策之協調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外國銀行曾因南韓

本國銀行之存放比率（LTD ratio）過高，而

不願給予短期放款以借新還舊，因而造成美

元流動性危機，顯示國內金融情況亦將影響

國外部門。因此，IMF 建議，南韓可設置一

個總體審慎政策的設計及執行機關，有助於

確保國內、外部門政策之一致性，防堵金融

監理漏洞。未來我國在制度設計及實施總體

審慎政策之同時，宜事先考量國內、外部門

間之政策協調與關連性議題，避免造成措施

之間有相互衝突而影響執行效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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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臘債務危機之最新發展

何啟嘉、魏資尹

摘 要

希臘自 2009 年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後，遵

行財政撙節及改革計畫之成效雖漸顯，惟勞

動市場仍未顯著改善，民眾不滿情緒終使反

撙節之左派政黨 Syriza 贏得本（2015）年 1

月之國會改選。新聯合內閣組成後，旋即與

歐盟（EU）、國際貨幣基金（IMF）及歐洲

央行（ECB）等國際三大債權人（Troika）重

啟債務協商，重燃債務危機，且脫離歐元區

之疑慮再起。

（一）紓困案最後一筆款項撥付日期展延 4

個月，危機暫除

國會改選前，Troika 即就希臘遵循紓困

條款情形進行最終審核，但因希臘未能依先

前協議完成足夠改革，並拒絕刪減部分本年

預算及增稅與削減所得，致 Troika 欲將原訂

於上（2014）年 12 月底發放之最後一筆 72

億歐元之紓困金，延至本年 2 月底發放。

希臘新政府則認為先前撙節與結構性改

革之紓困條件過於嚴苛，主張與 Troika 重新

協商，期能減記部分債務，並希望將希臘基

本預算盈餘相對 GDP 比率從現行的 4.5%降

至 2.0%。

因希臘與國際債權人各自堅持立場，本

年 2 月以來之協商進程一度受阻。最後在希

臘及歐元集團財長各退一步下，本年 2 月 20

日初步達成展延紓困案 4 個月，最後一筆 72

億歐元紓困金亦延至 6 月底前發放。希臘則

依約於本年 2 月 23 日交付簡略改革計畫，次

日並獲歐元集團財長通過，希臘債務危機暫

除。

惟希臘遲不願就改革計畫提供相關細

節，並堅持透過政治途徑解決債務困境，迄

今與國際債權人債務協商仍無突破性進展，

本年 6 月底紓困案展延期限到期前，希臘仍

有債務違約、脫離歐元區疑慮。

（二）一旦希臘脫離歐元區，負面衝擊有限

未來若希臘最終仍選擇退出歐元區，對

歐元區之影響預計將低於 2009 年之危機，主

要因自歐債危機於 2012 年達到高峰以來，歐

元區已執行多項改革。例如：（1）推動銀行

業聯盟，可透過單一銀行監理，由ECB直接

監理歐元區銀行，以防範銀行業危機；（2）

由歐元區各國出資 7,000億歐元設立的「歐洲

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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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可及時貸款予財政困窘之國家。

目前希臘 3,225億歐元之債務中，逾 7成

由Troika持有；另上年第 3 季歐元區銀行對希

臘之債權僅 338 億美元，為 2008 年第 2 季高

峰之 2 成不到。因此，即便希臘違約，對私部

門及民間金融機構之負面衝擊亦將有限。

ECB 自本年 3 月起已擴大資產購買規

模，加上部分申請紓困之國家如葡萄牙與愛

爾蘭等經濟已見改善，故希臘脫歐的擴散效

應不大，不致蔓延至其他歐洲邊陲國家，對

市場衝擊亦在可控制範圍。儘管未來協商結

果未定，預期仍不致威脅歐元區整體穩定。

惟一旦希臘退場無法避免，Troika 則應有因

應方案，預防金融市場動盪帶來之風險。

一、前 言

希臘政府長期舉債嚴重，財政赤字偏

高，加以稅收徵管不善，終於在 2009 年發生

主權債務危機，並數度引發希臘可能脫離歐

元區之疑慮與恐慌。為防範風險迅速擴散，

在希臘同意採行財政撙節及改革計畫下，分

別於 2010 年及 2012 年先後獲得 2 輪國際紓

困資金援助。雖然希臘財政撙節及改革計畫

成效漸顯，惟勞動市場仍未顯著改善，民眾

之不滿情緒終使主張反撙節之極左派政黨

Syriza 贏得本（2015）年 1 月 25 日之國會改

選。新政府組成後，與歐盟（EU）、國際貨

幣基金（IMF）及歐洲央行（ECB）等國際

三大債權人（Troika） (註 1)重啟債務協商，

將紓困案最後一筆款項撥付日期自本年 2 月

底展延 4 個月再發放，希臘債務危機暫除，

惟未完全解決。

本文主要探討本年希臘重燃債務危機之

始末。除前言外，第二節回顧 2009 年希臘債

務危機引爆原因，及厲行財政撙節與改革計

畫換取國際紓困之發展歷程；第三節簡述

Syriza 崛起背景；第四節探討希臘新政府與

國際債權人展開債務協商迄今之發展；第五

節提出希臘若退出歐元區對其本身及國際市

場之影響；第六節則為結論。

二、主權債務危機迫使希臘厲行撙節與改革，換取國際紓困

希臘因財政處境日益艱困，最終引爆

2009年之主權債務危機，為爭取龐大國際紓困

資金援助，被迫採行財政撙節及結構性改革。

（一）舉債嚴重及稅收徵管不善，爆發主權

債務危機

2001 年希臘加入歐元區後，為維持與歐

元區國家相當的薪資與福利水準，致公共支

出攀升，如 1999 至 2007 年公部門薪資上漲

(註 1) 一般稱希臘之 EU、IMF 及 ECB 三大債權人為「三駕馬車」（Tro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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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0%；而為承辦 2004 年雅典奧運，也使政

府債務劇增。除財政赤字與舉債嚴重之外，

希臘工資與物價更同時上揚，不僅弱化競爭

力，無法提振就業，還須負擔失業補助。希

臘政府長期以債養債，未積極處理財政入不

敷出問題，而稅收徵管不善，逃、漏稅現象

嚴重，更使政府財政狀況惡化。

希臘改採歐元初期，因大量外資流入，

財政不平衡狀況暫獲掩蓋，惟 2008 年全球金

融風暴後暴露財政問題。2009 年希臘財政赤

字相對 GDP 之比率達 12.5%，遠高於歐元區

國家政府財政赤字不得超過 GDP 之 3%的上

限。希臘政府長期隱匿實際公債發行額，更

使信譽嚴重受損。2009年 12月在三大國際信

評機構調降其信評後，希臘難獲新貸款，原

有貸款亦陸續到期，陷入無法償債困境。國

際炒家趁機做空希臘國債，致主權債務危機

進一步惡化。

（二）推動撙節與改革，爭取 2 輪國際紓困

在希臘債務危機初始，2010 年 5 月 EU

與 IMF 緊急提供希臘利率約 5%、3 年總額

1,100 億歐元的第 1 輪紓困貸款，惟要求希臘

圖 1 希臘主權債務相對 GDP 比率與債務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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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推動財政撙節與改革計畫，並由 Troika 共

同督導希臘履行撙節支出之成效，以作為續

付紓困資金之參考。2012年 3月，EU與 IMF

同意提供希臘總額 1,300億歐元之第 2輪紓困

貸款，於 2012 至上（2014）年間發放（見圖

1）。

三、撙節無法有效提振就業，極左派政黨 Syriza 崛起

希臘因財政撙節及改革計畫未能顯著改

善勞動市場，民眾不滿情緒高漲，終使主張

反撙節之極左派政黨 Syriza 崛起。

（一）撙節成效漸顯，經濟緩步脫離衰退

希臘藉由紓困，與厲行增稅、調降工

資、削減退休金、裁撤公職冗員等財政撙節

措施後，已緩步脫離衰退，經濟成長率除於

上年第 2 季轉正，在夏季旅遊人潮回溫、出

口增加及 EU 增發基礎建設補助款下，上年

經濟成長率為 0.7%，自 2008 年衰退 6 年以

來首度正成長（見圖 2）。

（二）撙節無法提振就業，國際紓困致政府

債務負擔沉重

縱然上年希臘經濟已擺脫衰退，但第 4

季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仍較 2007 年第 2 季之

高點大幅萎縮約 26%（見圖 3）。此外，政

府厲行之財政撙節措施，帶給人民高度不安

與痛苦。2008 年金融風暴後，失業率大幅攀

升，2013 年 9 月創 27.96%歷史新高後，上年

12 月仍達 26.03%（見圖 4），上年第 3 季之

就 業 率（rate of employment） (註 2) 為

50.2%，亦遠低於 2008年第 3季之 61.8%（見

圖 2 希臘經濟成長率

(註 2) 就業率係指 15 歲至 64 歲之就業人口占 15 歲至 64 歲總人口之比率。失業率係失業人口占勞動人口之比率。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６４ —

圖 5）。

政府債務負擔則因接受國際紓困而益顯

沉重，Eurogroup 估計，上年政府債務相對

GDP 之比率為 175%，並預測本年恐上升至

184%（見圖 1）。

（三）Syriza 反撙節主張漸獲民眾支持

2012 年 New Democracy 及 Pasok 兩政黨

籌組聯合內閣，雖成功爭取紓困資金，避免

希臘退出歐元區之危機，惟為換取紓困而推

動之財政撙節措施無法有效提振就業，引發

民怨，反撙節政黨 Syriza 乘勢崛起。

Syriza誓將最低工資恢復至危機前水準、

為貧困家庭提供免費電力及食物、透過增

聘公僕以降低失業率、增加財政支出，並

圖 3 希臘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圖 4 希臘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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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與 IMF 及 EU 重啟債務談判，試圖減記

（write off）債務負擔。

上年 5 月舉行之歐洲議會選舉中，Syriza

得票率創新高，席次自 2009 年之 1 席大幅增

至 6 席，迫使聯合內閣總理 Antonis Samaras

於上年 6 月重新改組，期能藉此做滿剩餘之

2 年任期。

聯合內閣爭取國際債權人第 3 輪紓困

金 援 受 挫，適 逢 虛 位 總 統（figurehead

president）Karolos Papoulias 即將退位，上年

12 月 Samaras 總理決定提前舉行繼任總統選

舉，藉以試探最新民意。

然繼任之總統候選人 Pyrros Dimas 於先

後 3 輪投票，皆無法爭取足夠國會議員之支

持，Samaras總理只得依憲法，宣布於本年 1

月提前舉辦國會改選。

四、Syriza 籌組新聯合內閣，並達成紓困案展延 4 個月協議

Syriza 於國會改選中勝出，籌組聯合內

閣後，積極與國際債權人進行債務協商，最

終爭取到將紓困案最後一筆撥款延長4個月，

違約風險暫除。

（一）Syriza 獲執政權，政策一度急轉彎

Syriza 於本年 1 月 25 日國會改選中，以

36.3%的支持率勝出，領先Samaras總理所屬

保守黨 New Democracy 達 8.5 個百分點，獲

300 席中的 149 席（見圖 6），成為歐洲第一

個反財政緊縮政策的執政黨。

Syriza 雖取得多數席次，惟仍未過半

（151 席），故黨魁 Alexis Tsipras 旋即宣布

與反對紓困並支持債務減記之右派政黨

Independent Greeks 籌組聯合內閣並任總理，

圖 5 希臘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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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指派以批評國際紓困條件聞名之左派經濟

學家 Yanis Varoufakis 接任財長。

新政府上任立刻宣布多項措施，包括

（1）推動 20 億歐元社會福利方案；（2）重

新雇用 12,000名遭解聘之公務員；（3）暫停

出售希臘公共電力公司（PPC）3 成股權之計

畫（此計畫為希臘接受 EU 紓困的條件之

一）；（4）擱置希臘最大港口 Piraeus 之

67%政府股權民營化計畫；（5）調升低收入

階層之退休金等，並要求與國際債權人重新

進行債務協商。

（二）與國際債權人重啟協商，達成展延紓

困案 4 個月之協議

1、國際債權人要求希臘遵守紓困條件，

ECB亦不再接受希臘政府公債作為貸

款擔保品

早於國會改選之前，Troika 即針對希臘

遵循紓困條款情形進行最終審核，但因希臘

未能依先前協議完成足夠改革，並拒絕刪減

部分本年預算及增稅與削減所得之要求，致

Troika欲將原訂於上年 12 月底發放之最後一

筆 72 億歐元之紓困金，展延至本年 2 月底發

放。

新政府則認為先前撙節與結構性改革之

紓困條件過於嚴苛，致希臘經濟規模萎縮逾

26%，故主張與 Troika 重新協商，期能減記

圖 6 本年 1 月希臘國會改選各政黨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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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債務，並希望將希臘基本預算盈餘相對

GDP 比率從現行的 4.5%降至 2.0%，使新政

府得以推動提高公共支出之計畫以振興經

濟。Tsipras 總理與 Varoufakis 財長更分別出

訪歐洲主要國家，除提出「換債計畫」之創

新概念 (註 3)，並要求Troika能同意其暫時之

融資需求。

惟 Troika 堅持，希臘除須通過最終審核

外，應再度保證持續改善預算平衡及重整經

濟，並迅速執行各項財政改革，才能取得最

後一筆紓困金。

此外，ECB 亦於本年 2 月 4 日宣布，不

再允許希臘銀行業以希臘政府公債或政府擔

保債券作為貸款擔保品，申請融資利率皆為

0.05% 之 主 要 再 融 通（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 MROs）及長期再融通操作（long

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 LTROs），顯然是

欲對希臘新政府施加更多壓力，迫使其與國

際債權人儘快達成協議。

2、希臘紓困案最後一筆撥款展延 4 個

月，債務危機暫獲緩解

在希臘與國際債權人立場各自堅持立場

(註 3) 希臘欲發行與名目 GDP 成長率掛鉤之債券取代 EU 金援，並用永續債券取代 ECB 持有之短天期公債。

表 1 希臘改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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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年 2 月以來之協商進程一度受阻。期

間因擔憂談判破局恐加劇希臘銀行之擠兌風

險，ECB 甚至提高希臘央行對其銀行業之緊

急 流 動 性 援 助（Emergency Liquidity

Assistance, ELA） (註 4)額度至 683 億歐元。

最後在希臘及歐元集團財長雙方各退一

步下，本年 2 月 20 日初步達成展延紓困案 4

個月，而原預計於 2 月底撥款之最後一筆 72

億歐元紓困金亦延至 6 月底前發放。

希臘則依約於本年 2 月 23 日交付改革計

畫，內容包含精簡政府部門、打擊逃漏稅、

減少所得稅免稅項目、進行中之民營化持續

推動、整頓退休年金體制等，次日並獲歐元

集團財長通過，希臘債務危機暫除（見表

1）。

五、希臘退歐疑慮仍在，惟預期對國際衝擊不大

雖然希臘債務危機暫除，惟短期內仍可

能面臨現金耗盡窘境，甚至退出歐元區，而

重創其經濟，但預期對國際衝擊將不大。

（一）希臘未來若仍選擇退出歐元區，經濟

恐重陷衰退

希臘債務危機暫獲緩解，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Juncker主席更於本

年 3 月 20 日承諾將撥付 20 億歐元之發展基

金予希臘，協助其發展經濟及降低失業，惟

希臘迄今仍未提供改革計畫相關細節。此

外，本年 3 月希臘仍須償付 IMF 43 億歐元之

紓困金，在政府無法發行短期債務融通資金

需求，財政收入亦逐漸減少下，短期亦有現

金耗盡之風險。本年 6 月底紓困案展延期限

到期前，希臘仍有債務違約、脫離歐元區疑

慮。未來希臘若仍選擇退出歐元區，將造成

以下嚴重後果 (註 5)。

首先，放棄歐元並拒付現有債務將無法

挽救希臘經濟，因市場信心下滑與信用下

跌，將使政府目前之基本預算（primary

budget） (註 6)盈餘快速轉為赤字，而使經濟

重陷衰退，政府將再被迫採取緊縮的財政政

策。

其次，貨幣貶值無法帶來任何助益，在

目前歐元貶值情況下，希臘出口僅獲微幅提

振，顯示阻礙出口成長之因素在結構性問題

而非價格。此外，若政府無法透過借款以資

助其經濟活動或對銀行體系進行資本重組，

而僅仰賴央行印鈔，將打擊市場對新貨幣的

信心，造成貨幣貶值，進而導致惡性通膨，

(註 4) 希臘銀行業可自希臘央行提供的 ELA 取得融資，惟成本較高，融資利率介於 1.3%~1.8%間，且須獲 ECB 管理委員

會 17 票以上（超過總投票數 25 票之 2/3）之同意，違約風險全數由希臘央行承擔，ECB 並有權定期審核。

(註 5) Nixon, Simon (2015 a)。

(註 6) 基本預算係未支付利息前之財政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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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以歐元計價之外債負擔加重，進而造成

債務違約，致希臘未來數年將被排除於全球

資本市場外，且金融不穩定亦將遏阻外資流

入，使經濟活動更加不振。

（二）希臘股、債市波動幅度加劇，惟對國

際市場衝擊有限

本年 2 月以來，希臘 3 年期公債殖利率

(註 7)因債務談判進程受阻而飆漲至 21%，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亦漲破 11%，並使希臘 ASE

股價指數大跌，歐元兌美元貶至逾 12 年之低

(註 7) 2012 年 3 月初希臘 3 年期公債殖利率創歷史新高後，次級市場停止交易，待上年 7 月政府重新發行 3 年期公債，才

恢復 3 年期公債次級市場之買賣。

圖 7 希臘 3 年期公債殖利率

圖 8 希臘 ASE 指數及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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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見圖 7 至圖 9）。

惟國際金融市場對希臘重燃債務危機反

應溫和，德國法蘭克福指數與美國道瓊工業

指數均頻創歷史新高（見圖 10）。

本年 1 月ECB宣布擴大資產購買計畫，

包含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及葡萄牙之 10 年

期公債殖利率持續下探，反映希臘問題對國

際金融市場之衝擊相對有限（見圖 11）。

圖 9 歐元兌美元匯率

圖 10 美國及德國股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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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及葡萄牙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

六、結 論

希臘新政府雖宣稱不會讓希臘脫離歐元

區，並暫時與歐元集團財長達成延長紓困協

議，惟希臘能否落實為換取延長紓困之改革

計畫的變數仍大。

未來若希臘最終仍選擇退出歐元區，對

歐元區之影響預計將低於 2009 年之危機，主

要因自歐債危機於 2012 年達到高峰以來，歐

元區已執行多項改革。例如：（1）推動銀行

業聯盟，可透過單一銀行監理，由ECB直接

監理歐元區銀行，以防範銀行業危機；（2）

由歐元區各國出資 7,000億歐元設立的「歐洲

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可及時貸款予財政困窘之國家。

目前希臘 3,225億歐元之債務中，逾 7成

由 Troika 持有；另上年第 3 季歐元區銀行對

希臘之債權僅 338 億美元，為 2008 年第 2 季

高峰之 2 成不到。因此，即便希臘違約，對

私部門及民間金融機構之負面衝擊亦將有限

(註 8)。

ECB 自本年 3 月起已擴大資產購買規

模，加上部分申請紓困之國家如葡萄牙與愛

爾蘭等經濟已見改善，即使希臘退出歐元

區，在其他債務問題國家景氣及財政狀況逐

漸好轉下，跟進可能性不高，故希臘脫歐的

擴散效應可能不大，對市場衝擊亦在可控制

範圍，對歐元區整體穩定之威脅有限。

(註 8) 林柏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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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希臘脫歐疑慮仍可能使恐慌情緒持續

發酵，未來應密切注意其發展與可能之演

變，及部分國家左派勢力崛起情況。一旦希

臘退場無法避免，Troika 則應有因應方案，

預防金融市場動盪帶來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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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陶宛加入歐元區啟動歐洲中央銀行

新投票機制

何 啟 嘉

摘 要

本（2015）年 1 月 1 日，立陶宛改採歐

元，成為歐元區第 19 個會員國，歐洲中央銀

行運作也隨之大幅調整。

（一）輪流投票機制上路

本年輪流投票機制正式啟動，歐洲中央

銀行管理委員會總票數限制在 21 票，除執行

理事 6 票外，其餘 19 國中央銀行總裁之總票

數為 15 票，各國將按產出及金融規模大小排

序分成 2 組，輪流投票。其中，第 1 組計有

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及荷蘭等國中

央銀行總裁 5 位，享有投票權 4 票；第 2 組

則有其餘 14 國之中央銀行總裁 14 位，享有

投票權 11 票。

輪流投票機制採行後，依舊維持簡單多

數決，且預期絕多數議題持續採共識決，惟

仍難免引發重要議題是否將安排在持反對意

見的中央銀行總裁無投票權時討論之聯想，

未來應密切注意後續發展。

（二）貨幣政策會議時程調整，並公布會議

紀錄

1、每 6 週召開 1 次貨幣政策會議

本年起，貨幣政策會議將由過去每個月

之月初舉行，改以每 6 週召開 1 次。

2、公布貨幣政策之會議紀錄

每次貨幣政策會議結束後 4 週公布會議

紀錄，除簡述當前經濟金融概況外，並總結

相關議題不具名之討論實況，及政策決議。

因有助外界瞭解決策過程，普獲好評，係邁

向透明化之一步。

一、前 言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

各會員國中，除英國與丹麥之外，其餘一旦

符合「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又稱 Maastricht Treaty）所訂定之趨

合準則（convergence criteria），最終都須改

採歐元，加入歐元區（Euro area）。立陶宛

之經濟表現因符合趨合準則要求，獲准於本

（2015）年 1 月 1 日加入歐元區，成為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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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第 19 個會員國。

在立陶宛加入歐元區後，歐洲中央銀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運作隨之大幅調

整，包含貨幣政策會議改成每 6週召開 1次、

輪流投票機制上路，並於 4 週後公布會議紀

錄（minutes）等。

本文探討立陶宛加入歐元區後，對歐洲

中央銀行運作產生之影響。除前言外，第二

節回顧歐盟及歐元區之發展歷程，並描述立

陶宛獲准加入歐元區之過程；第三節說明輪

流投票機制如何運作；第四節簡述本年歐洲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會議時程之調整，及將公

布會議紀錄之內容概況；第五節探討輪流投

票機制之運作的可能影響；第六節則為本篇

結論。

二、本年立陶宛成為歐元區第 19 個會員國

（一）2004 及 2007 年歐盟東擴至中、東歐

自 1951 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歷經

1957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1967 年歐洲共同體

兩次改名，迄 1993 年 11 月 1 日「歐洲聯盟

條約」生效，正式更名為歐洲聯盟，發展至

今，已有 28個會員國。其中，2004年 5月及

2007 年 1 月，中、東歐暨地中海地區計有 12

國分批獲准加入歐盟，一般稱為歐盟東擴

（詳表 1）。

（二）歐盟透過經濟暨貨幣同盟，深化歐洲

區域統合

「歐洲聯盟條約」期望歐盟所有會員國

表 1 歐盟演進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７６ —

均能採用歐元，作為交易及清算之貨幣。惟

歐盟各會員國採用歐元與否，須取決於其經

濟、法制等是否符合「歐洲聯盟條約」所訂

定之趨合準則（詳表 2），及相關經濟及法制

之要求。

目前歐盟 28 個會員國除瑞典刻意規避趨

合準則、英國及丹麥選擇暫不加入歐元區

外，其餘一旦符合趨合準則，即可採用歐

元。迄上（2014年）底，歐盟已有 18個會員

國採用歐元，共組歐元區（詳表 3）。

（三）立陶宛符合趨合準則標準，本年成為

歐元區第 19 個會員國

上年 6 月 4 日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發布每 2 年至少 1 次之例行性

趨合報告（Convergence Report），評估尚未

加入歐元區之歐盟會員國（包含瑞典、波

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克羅埃西

亞、保加利亞、立陶宛）是否符合趨合準

表 2 歐洲聯盟條約所訂之趨合準則

表 3 歐元區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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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市場整合程度及經常帳之統計上能否

與其他歐元區會員國趨向一致，據以提出得

否採用歐元之建議。

同日，歐洲中央銀行亦發布每 2 年至少

1次之趨合報告，評估上述歐盟會員國是否已

完備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架構下所要求之相關法制，

如（1）中央銀行在人事任命、財務等面向

上，是否具備獨立性；（2）是否明確禁止貨

幣融通；（3）國內相關法令是否符合歐洲中

央銀行體系暨歐洲中央銀行章程等規定。

根據評估報告，立陶宛已符合趨合準

則，在商品、勞動及金融市場上展現與歐元

區其他會員國高度的相容性，及要求之相關

法制。

經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就歐

盟執委會及歐洲中央銀行所提評估報告充分

討論，並經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提供建議後，上年 7 月 23 日歐盟部長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 of Ministers）最終決議，

允許立陶宛於本年 1 月 1 日加入歐元區，成

為歐元區第 19 個會員國 (註 1)（詳表 4）。

表 4 立陶宛經濟數據與趨合準則之比較

(註 1) 立陶宛人口約 350 萬，面積為 65,301 平方公里，與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並稱波羅的海 3 小國，曾被蘇聯統治近 50

年，於 1991 年 8 月莫斯科政變後獨立，並於同年 9 月 17 日獲准加入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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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年歐洲中央銀行管理委員會輪流投票機制上路

（一）管理委員會掌握歐元區貨幣政策之制

定權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包含歐盟各會員國之中央銀行

與歐洲中央銀行，歐元體系（Eurosystem）

則指加入歐元區之各歐盟會員國中央銀行與

歐洲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係以穩定

物價為主要目標，且為政策目標之首。

1999 年歐元誕生，歐元區之貨幣政策即

由歐洲中央銀行管理委員會（Governing

Council）制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執行理事會

之理事 (註 2) 及歐元區之會員國中央銀行總

裁組成。

（二）舊投票機制採 1人 1票之簡單多數決，

且未公布會議紀錄

上年底前，管理委員會每月通常開會 2

次，除於月初舉行之貨幣政策會議外，另 1

次則為商討諸如支付系統運作、金融穩定、

鈔券發行、統計報告編製、法規研擬等之工

作會議。

管理委員會之每1成員均享有 1投票權，

採簡單多數決，一旦出現平手，歐洲中央銀

行總裁將握有決定票，惟絕多數情況係以討

論形成共識決議。

每月貨幣政策會議結束後，除於當地時

間 13 時 45 分發布聲明稿外，並於 14 時 30

分舉行記者會；每月工作會議結束後，則於

15 時對外發布相關決議。惟迄上年底，管理

委員會未曾公布貨幣政策會議之會議紀錄。

（三）本年立陶宛加入歐元區後，啟動輪流

投票新機制

1、2004 年通過新投票機制

為因應歐盟與歐元區之版圖持續擴大，

2002年 12月歐洲中央銀行即著手草擬歐洲中

央銀行體系暨歐洲中央銀行章程修正案，草

案內容包含管理委員會之新投票機制。2003

年 2 月 3 日管理委員會一致通過該章程修正

案，其並於 2004 年 5 月 1 日生效。章程主要

修訂內容如下：

（1）管理委員會總票數限制在 21 票

修正後章程第 10.2 條規定，管理委員會

總票數為 21 票，除執行理事會每 1 成員（共

6位）續享有 1投票權外，各會員國中央銀行

總裁總票數為 15 票。據此，一旦歐元區會員

國達 16 國以上，管理委員會即採輪流投票機

制。

（2）歐元區會員國介於 16 至 21 國時，

將分 2 組輪流投票

(註 2) 執行理事會係由歐洲中央銀行總裁、副總裁，及其他 4 位在貨幣或銀行事務有一定地位與專業經歷之理事組成，由

歐盟理事會任命，工作包含準備管理委員會開會議程、執行由管理委員會制定之貨幣政策，及行使由管理委員會賦

予之其他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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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歐元區會員國介於 16 至 21 國間，各

會員國將依產出及金融規模之大小排序篩選

(註 3)，據以分成 2 組。

分組後，第 1 組應有排序前 5 大之中央

銀行總裁 5 位，享有投票權 4 票；第 2 組則

為其餘中央銀行總裁，享有投票權 11 票；且

第 1 組之投票機會應高於第 2 組。

（3）歐元區會員國達 22 國後，將分 3

組輪流投票

當會員國達 22 國後，將依上述產出及金

融規模之篩選標準，據以分成 3 組。

第 1 組應有排序前 5 大之中央銀行總裁

5 位，享有投票權 4 票；第 2 組涵蓋排序第 6

大以後前半數之中央銀行總裁，享有投票權

8票；第 3組則包含其餘之中央銀行總裁，享

有投票權 3 票。第 1 組之投票機會應高於第

2 組，第 2 組之投票機會應高於第 3 組。

（4）輪流投票之新機制延後至會員國擴

增至 19 國後生效

為保有輪流投票機制之公平性，並使第

1 組之投票機會高於第 2 組（詳表 5），2003

年 3 月 21 日歐盟理事會決議於章程中加註

「經管理委員會 2/3以上成員之同意，輪流投

票機制可延至歐元區會員國擴增至 19 國後始

生效」之條款。

原本於 2009 年 1 月斯洛伐克加入歐元

區，歐元區會員國達 16 國時，輪流投票機制

即應生效，但為保有輪流投票機會之公平

性，2008 年 12 月 18 日管理委員會援引章程

內之延後條款，及時做出輪流投票機制延至

會員國擴增至 19 國才生效之決議。

輪流投票機制生效前，管理委員會之每

1成員仍持續享有 1投票權。迄上年底，總票

數計有 24 票，包含執行理事 6 票，及各會員

表 5 新投票機制各組之投票機會

(註 3) 產出規模係以名目國內生產毛額為設算基礎，金融規模則以貨幣金融機構之總資產為設算基礎，2 者之權重各為 5/6

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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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央銀行總裁 18 票。

2、本年立陶宛成為歐元區第 19 個會員

國，啟動輪流投票機制

本年立陶宛加入歐元區，成為歐元區第

19 個會員國後，管理委員會之輪流投票機制

即自動生效。第 1 組計有德國、法國、義大

利、西班牙及荷蘭 5 國；第 2 組則為其餘 14

個會員國。上年 9 月 18 日歐洲中央銀行以公

開抽籤方式，決定今、明兩年歐元區之各會

員國每月輪流投票情形（詳表 6）。

表 6 今、明兩年各月無投票權之歐元區會員國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８１ —

本年輪流投票機制上路後，議程進行之

模式依然照舊。不論有否投票權，每個會員

國中央銀行總裁仍須列席由管理委員會召開

之會議，並持續享有發言權。

四、本年調整貨幣政策會議時程，並公布會議紀錄

（一）貨幣政策會議改以每 6 週召開 1 次

輪流投票機制採行後，有關管理委員會

之貨幣政策會議，將由現行每個月月初舉

行，改為每 6 週召開 1 次。據此，每年貨幣

政策會議合計將舉行 8次（詳表 7），與美國

聯邦準備體系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每年

召開之貨幣政策會議次數相同。而工作會議

則改成每月召開 1 至 2 次。

（二）4 週後公布不具名之會議紀錄

為使社會大眾能充分瞭解貨幣政策之決

策過程，管理委員會決定自本年 1 月起，於

每次之貨幣政策會議結束後 4 週公布會議紀

錄，內容除簡述當前經濟金融概況外，並總

結管理委員會各成員相關議題之討論實況，

及依據當前情勢所作之政策決議。

輪流投票機制採行後，依舊維持簡單多

數決，一旦出現平手，歐洲中央銀行總裁同

樣握有決定票，且預期絕多數議題仍續以共

識決。惟若遭遇類如是否購買政府公債等爭

議性極高之重大議題，迫於情勢必須投票

時，為避免投票結果公開，恐使各會員國中

央銀行總裁遭遇龐大政治壓力，會議紀錄僅

揭露不具名之議程討論過程。

表 7 本年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會議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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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歐洲中央銀行運作模式改變可能帶來之影響

（一）輪流投票機制恐增添貨幣政策不確定

性

因歐元區通縮疑慮漸升（上年 11 月之調

和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僅 0.3%），加以該

區經濟動能續疲（上年 1 至 3 季之經濟成長

率各為1.1%、0.8%及0.8%），歐洲中央銀行

除於上年 6 月起 2 度調降政策利率，並在 9

月及 12 月推行目標長期再融通操作

（Targeted 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

TLTROs），更先後於 10 月及 11 月收購擔保

債券（covered bond）及資產擔保證券（Asset

Backed Security），期挹注金融體系更多流動

性（詳表 8），以提振疲弱需求。

惟上述措施成效有限。以目標長期再融

通操作為例，迄上年 12 月止，歐元區銀行僅

向歐洲中央銀行借入 2,124億歐元之 4年期低

利貸款，大幅低於歐洲中央銀行預期 4,000億

歐元之規模。

上年 12 月 4 日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會

議結束後，總裁 Draghi 於記者會中表示，本

年初將評估當前貨幣政策相關措施之成效，

若有必要，將採取包含購買政府公債之大規

模資產購買計畫。Draghi 並暗示，不會因德

國或其他人士反對而停滯不前。

德國中央銀行（Bundesbank）因擔憂歐

洲中央銀行購買政府公債恐降低歐元區各會

員國財政改革決心，不僅存在道德風險，更

可能將主權債務風險轉移至歐洲中央銀行，

表 8 上年歐洲中央銀行推行之相關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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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亟力反對該政策。在本年輪流投票機制

上路後，因德國僅於本年 10 月之貨幣政策會

議上無投票權，有關歐洲中央銀行恐趁德國

無投票權時，伺機通過購買政府公債決議之

擔憂，恐言過其實。惟爾後一旦再度遭遇爭

議性高之議案，輪流投票機制恐增添貨幣政

策決議之不確定性（詳表 9）。

（二）會議紀錄有助外界瞭解決策過程

貨幣政策會議 4 週後發布會議紀錄則有

助各界瞭解決策過程，普獲好評。任職於

Royal Bank of Scotland 之經濟學家 Richard

Barwell即表示，此舉深受市場歡迎，歐洲中

央銀行著實跨出正確之一步。

六、結 論

早於 2003 年，輪流投票機制即已納入歐

洲中央銀行體系暨歐洲中央銀行修正後章

程，並於 2004 年生效。惟為避免分組後之投

票機會計算過於複雜，輪流投票機制延後至

本年 1 月 1 日立陶宛加入歐元區，成為第 19

個會員國後，才與其他新制度同步上路。

自 2008 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以來，近年

歐洲經濟復甦力道續疲，歐元區各會員國財

政改革進展相對有限，迫使歐洲中央銀行肩

負起刺激經濟重責，近期在是否購買政府公

債之重大議題上，會員國亦多所爭議。

輪流投票機制的上路，難免引發重要議

題是否將安排在持反對意見的中央銀行總裁

無投票權時討論之聯想，未來應密切注意輪

流投票機制帶來之影響。

此外，貨幣政策會議 4 週後發布會議紀

錄，則是邁向透明化之一步。

表 9 本年貨幣政策會議無投票權之歐元區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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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產業創新所扮演的角色

－瑞典發展範例*

馬雲龍、黃建勳、賴翰群、楊馥 譯

譯自：Michael Keenan, Alistair Nolan, Dimitrios Pontikakis and Michael Stampfer (2013),

“OECD 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Sweden 2012- Chapter 4. Role of government,”

, OECD.

摘 要

本文審視影響瑞典創新系統的官方活

動。首先介紹瑞典在科學、技術及創新政策

的發展，接著討論有關公共治理及創新政策

的議題。

瑞典創新系統的特色是多層級治理環境

中有許多有力的中介機構；其在全國層級居

主導地位，且在區域性、特別是歐盟層級的

重要性亦逐漸增加。本文探討現有多層次安

排對國家政策優先順序的可能意涵。

本文審視與創新系統功能有關的策略性

創新政策，包括支援企業創新、協助風險性

融資、培育創新技能、鼓勵對創新之需求，

以及培植卓越性與足夠規模等。

各小節結論參考瑞典的施行情形，以及

其他主要國家的實務作法，討論未來政策發

展方向。

1. 瑞典在科學、技術及創新政策上的發展

創新政策對瑞典屬於新領域，在早期的 技術政策及產業與科學政策有其歷史背景

* 本譯文之內容與品質概由譯者負責，若與原文有出入，一律以原文為主，原文刊載於 OECD，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84893-8-e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2014 中文版權中央銀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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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瑞典的技術研究長期在經濟成長中扮

演重要角色；未建立科技政策前，科技經費

屬產業政策的一部分。瑞典科技政策始於

1940 年，當時最重要的發展係第一個研究委

員會—科技研究委員會（TFR）之成立

（Arnold et al., 2008a, p. 24）。TFR 負責資助

科學研究與推動科技研究發展，包括研發特

定領域，並移轉研究成果等。TFR 未設立且

未資助官方研究機構（PRIs） (註 2)，研發經

費主要分配給學術界，以大學為技術性研究

的主要場所，此異於大多數工業化國家。

TFR 長期在政策執行上扮演核心角色，

亦建立後續機構設立的標準（Arnold et al.,

2008a, p.23）。目前，工業博士和大學附設研

發中心，仍為瑞典科研政策的重要環節。

Persson（2008, p. 15）指出，TFR任務係促進

生產力及合理化，並影響重要經濟部門的技

術發展時程。隨此政策時程推動，大型產業

與官方基礎建設提供者成為長期夥伴

（Lundin et al., 2010）。在整體產業政策下，

特定產業部門長期接受主題專案資助。因

此，產業在政府融資範疇及領域的界定上扮

演重要角色，且補助多用於學界的應用研究

計畫。這些計畫常面臨「大挑戰」或兼具其

他重要政策發展任務。

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科技研發經費補

助為產業政策的重要一環。技術發展委員會

（STU）於 1968 年成立並取代TFR，負責制

定產業政策。新的產業部有國家級投資銀

行、瑞典發展公司等政策工具。STU 整合產

業、大學研究、部門機構及（從補助到借

貸）聯盟的技術研發經費補助，並更緊密結

合政策指導方向 (註 3)。該委員會（及其後繼

者）在過去的成功案例眾多，惟依現行政策

架構及資助情況，無法配合此般龐大且複雜

的介入。

在 1980 年代中期，STU涉及基因科學、

資通訊科技及冶金術等 14 項優先研發領域

（Herman, 1984, p. 31）。在強調應用研究資

助與基礎研究間維持平衡下，當時持續討論

如何設定研發順序。在 1980 年代，學界力主

更長期的基礎研究，反對依產業政策區隔來

補助研究經費（Persson, 2008, p. 18），此影

響各研究機構間的任務及經費分配，以及

STU 導引的政策方向。應用研究及基礎研究

資助的分界被視為「部門區分原則」的式

微。科學政策的日漸抬頭，伴隨技術政策的

式微，令現在創新政策退居次要地位。

(註 1) 瑞典科學政策一向由獨立研究機構執行。瑞典研究委員會的前身於 1927 年由瑞典皇家學院所創立，其部分資助來自

公益彩券。在 1940 年代，依循美國、英國及德國模式，所成立的一系列研究委員會，建立瑞典補助科技研發經費架

構。這些委員會於 1977 年及 2001 年重組，有些併入瑞典研究委員會。惟瑞典研究委員會並非是一個總攬全局的組

織，係以任務導向運作。

(註 2) 許多小型技術研究分支機構係經由產業部門與政府的合作下所成立。

(註 3) 對於 STU 及部門政策的一般描述，可參閱 Herman（1984)、Arnold（2008a)，以及 Hogselius（2010)，pp. 25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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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STU與其他政府機構整併為企業

發展署（NUTEK），承襲STU的部分預算，

以延續大規模公私營合作機制（PPPs），在

發展核能、電信及軍事航空等領域進行新技

術研發（Bitard et al., 2008, p. 266）。NUTEK

亦持續資助大學研發，並以競爭力中心

（CC）作為產學合作發展旗艦專案。產業共

同資助在 NUTEK 的其他專案中，也更為重

要。

當部門政策（sector policy）保留無競爭

力的結構時，將致生產力降低。部分部門產

業政策於 2001 年終止後（Growth Analysis,

2011, p. 48），又於 2004 年左右提出類似倡

議（Bitard et al., 2008, p. 270）。Bitard 等人

（2008）提及在 2000 年初期部門間研發經費

之分配問題，政策制定者常忽略因制度導致

鎖定研究資源及成果，造成傳統產業存在大

企業之情況。公部門更大力支援傳統產業的

研發，維持傳統的生產結構 (註 4)。

在 1990 年代，創新模式形成，加上對財

團、中小企業與地方發展的重視，致瑞典創

新 系 統 署（VINNOVA）於 2001 年 設 立

（Persson, 2008, p. 20 ff.）。1995 年瑞典將薪

資所得者基金註銷後成立一個基金會，於

2001 年併入 NUTEK，由後者負責 STU 留下

的專題計畫（Arnold et al., 2008a, p. 60）。其

後近十年瑞典研發經費補助狀況穩定，且在

部分企業家精神及區域創新領域，所提新倡

議與組織成長繁盛。近期發展及組織架構安

排似成功造就系統化與連貫性的創新政策。

2. 主要政策執行者

瑞典各級政府機關皆支持創新活動。惟

資源高度集中於國家層級，意味瑞典政府主

導多數政策目標、指導方針及資源分配。瑞

典政府部門的組織規模雖小，卻由其規劃整

體政策、負責中期預算分配及監控流程。此

外，許多政府部門相關組織亦發揮制定政策

等多項政府功能。本小節將介紹創新政策的

相關部門及機構。

2.1. 政府部門

瑞典有 2 個專責科學、技術及產業政策

的部門：

負責主要創新政策

及改善區域創新系統的多項政策工具，

惟創新並非該部門的主要職責亦非跨領

域的政府議題。該部門管轄經濟和區域

發展署（Tillvaxtverket）、創新系統署

（VINNOVA）、專利局、運輸研究機構

以及國家太空委員會等 24 個政府機構。

負責學院、大學以及科學和

研究政策，制定 17 個教育和研究政策領

(註 4) 惟有些國家將其歸功於傳統部門的現代化及技術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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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惟亦不含創新 (註 5)。部長負責主導

研究議題，並依權責整合所有相關研究

及創新政策，穩定挹注充沛資金至各機

構及大學。該部有瑞典研究委員會

（VR）等政府執行機構。瑞典國家高等

教育局則專責高等教育事務。

強烈影響政府策略及政策制

定。傳統上，專注於總體經濟政策，並認為

創新係因總體經濟穩定、公共事務健全以及

效率競爭規範下所生（Tillvaxtverket, 2012, p.

23）。其他部門則依產業特性發展個別研究

與創新時程。瑞典國防部在研發及創新導向

的採購上有濃厚傳統，即便國防研究在 1990

及 2000 年代式微，仍勝其他歐洲小國。瑞典

國防裝備管理局（FMV）及瑞典國防研究局

（FOI）為這領域的重要政府機構，而後者主

要係將防禦及安全的研發成果移轉予公、私

部門，甚或國外客戶（FOI, 2010, pp. 20

ff.）。健康與社會事務部及環境部各自有研

究資助機構—

。

2.2. 瑞典創新系統署（VINNOVA）—創新

系統機構

2001 年成立之 VINNOVA 接續 NUTEK

主導官方創新政策，整體目標為促進產業

持續成長、產業與公部門革新，以及藉世

界級研究，發展具國際競爭優勢之知識

（VINNOVA, 2012, p. 9 ff）。VINNOVA每年

約有 2.2億歐元之預算，不及奧地利研究促進

會（FFG）與芬蘭國家技術創新署（Tekes）

（見下頁表 1.）。瑞典其他資助機構則專注

於特定主題或學術研究，且創新系統不若

VINNOVA 宏觀。

VINNOVA 運用許多政策工具及專案計

畫，以達成政策目標。在 NUTEK 時期或更

早，觀察家留意在宣告的系統改變與所維持

傳統政策工具間存在人為權衡現象之差異 (註

6)。VINNOVA常與其他資助機構合作，促成

多方參與的研究專案和發展方案。該機構預

算 約 有 45% 流 至 大 學，30% 至 公 司

（VINNOVA, 2012, p.14）。另近 60%企業資

助流至中小企業，且許多專案補助限用於中

小企業（VINNOVA, 2012, p. 38 ff.） (註 7)。

該機構除提供資助，亦使用前瞻預測等互補

性工具，以形成市場預期心理、提供實驗環

境，以及發展先期競爭標準。

(註 5) www.sweden.gov.se/sb/d/2093

(註 6) 在一些傳統專案不改變其本質，並為了配合新典範重新組織及編碼，Persson（2008, pp. 37 ff.)質疑徹底改變之幅度，

提議從不同年代對 VINNOVA 的諸多階層組合進行分析。FFG 即為前述情境，惟其在系統中較缺乏雄心目標以及有

力位置。

(註 7) VINNOVA資助中小企業 4 千萬歐元；奧地利研究促進會則資助中小企業 1 億歐元（FFG, Zahlen, Daten, Fakten, 2010,

2011,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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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經濟和區域成長署—區域發展機構

Tillvaxtverket 係近期機構改組下所生，

其功能為促進瑞典經濟穩定成長，以及制定

創新政策，主要任務有扶植企業，並為 8 項

歐盟結構基金專案之主管機關，負責執行促

進區域發展策略；支援公司間合作，協助建

構企業網絡與資訊系統，且補助眾多新興公

司（Tillvaxtverket, 2010）。除 Tillvaxtverket

外，瑞典成長政策分析署（Tillvaxtanalys）

負責各類背景分析。

2.4. 研究機構

數個以學科為導向的委員會於 2001 年

合併為瑞典研究委員會（Vetenskapsradet,

VR），由理監事會運作，年度預算約 40 億

表 1. 創新系統機構：VINNOVA 與 Tekes 以及 FFG 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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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克朗以補助多數科學研發。VR轄管 6 個

子委員會，各有預算、經費審查流程，以及

補助專案。惟子委員會之間未能整合，常遭

致批評（e.g. Arnold, 2008）。6個委員會負責

建置人文及社會科學、醫藥健康、自然及工

程科學、教育科學、藝術研究，以及研究之

基礎設施。評估工作則交由國內外人士所組

成的評估小組 (註 8)。每年逾 6 千件申請案

中，被核可比例約 20%。以歐洲而言，VR為

相當龐大的組織，且以提供大學的研究補助

為主，以確保有意義的競爭要素。VR的預算

補助，約占整體大學研究資金的 10%，主要

資 助 大 型 傳 統 大 學（Forskning, 2009, p.

13）。

（FORMAS）專責環境及永續發展事

務，其任務是結合科學優勢與社會關聯性；

重點優先領域為：氣候與能源、自然資源及

環境管理、城鄉發展、環境科技及材料科

學，以及人畜生活品質（Formas, 2008, pp. 9,

14）。資助計畫包含單一與跨領域的基礎及

應用導向研究計畫。每年預算約 9 億瑞典克

朗，其申請案審查方式同於 VR。

（FAS）創立於 2001 年，係由 2 個小型委員

會合併而成，每年有 4.5億瑞典克朗預算用於

就業、工作組織、工作及健康、公共健康、

福利、照護服務以及社會關係領域的研究

（Forskning.se, 2009, p. 6）。與 FORMAS 一

樣均補助應用及基礎研究，並強調技術移轉

與自行研發之策略。採取設立特定委員會之

兩階段評估流程，針對研究計畫、研究中

心、研究人員或專案，提供經費補助，以及

其他小額補貼工具（參閱 FAS, 2010, pp. 15

ff.）。

2.5. 具任務導向的官方及半官方研究機構

以下介紹的組織多是早期瑞典歷史與政

治發展之「薪資所得者基金」產物，於 1980

年代早期以較鬆散形式設立，具有獨立性，

並能取得可觀資源，而於數年後瓦解，其資

本 則 用 於 融 通 各 項 研 究 及 創 新 活 動

（European Foundation Center, 2009, pp. 96

ff）。

（The Swedish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Research, SSF）之預

算約有 5 億瑞典克朗，用於資助個人、計畫

或研究專案之自然資源、工業及醫藥研究。

現行 2 百項研究計畫補助，以及研究中心及

架構補助占大部分的預算經費。SSF 申請補

助案件係由國際評估者進行評選，並整合中

心及機構團體中產業夥伴的意見，希冀透過

協助高科技產業、研究所、科學熱門議題及

具國際吸引力的研究，產生學術及經濟價值

（SSF, 2010, p. 2）。

(註 8) 根據訪談，瑞典評估小組主要係由瑞典人組成，惟國外人士的比例正在成長中。此議題在較小國家中備受關注，即

便較小國家本身擁有許多優秀的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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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owledge

Foundation or KK Siftelsen, KKS）之任務係協

助瑞典 17 個小型大學建立並強化研究功能，

惟此機構未設立研究部門。KKS 提供必要經

費補助，補助範圍有：與學界合作的聯合產

業導向研究計畫、工業博士及博士後研究補

助、有關研發技術商業化議題的研究中心，

以及協助大學於特定領域清楚確立研究範圍

（Johannesson et al., 2009），此令新興大學

得以強化特定領域之研究品質，而有能力給

予博士學位。大學管理階層或資深研究員，

均可申請補助。該基金會每年約有 3 億瑞典

克朗，協助區域發展，以及探討瑞典大學角

色與任務。相較於老舊及大型大學，該基金

會與小型大學更能提供業界優質、策略性及

全面的服務。評估報告顯示，KKS 之成效符

合期待（Johannesson et al., 2009, pp. 10 ff;

Melin et al.,2011）；且部分參與 KKS 關聯企

業新增研究，可歸功於該基金會的資金補助

（KKS, 2011, p. 12; Johannesson et al.,

2009）。Ericsson、Getinge、SAAB 或 SCA

等大公司則保留或強化其非大都市之研究中

心，以獲取 KKS 之補助（KKS. 2011, pp. 23

ff.）。

（MISTRA）每年

預算約 2 億克朗，用以補助研究團體，以解

決重大環境問題與支援環境政策。該基金會

強調應用研究，並支援跨領域研究；補助主

題由基金會給定或來自外部。事前計畫係由

基金會支援，第二階段則審查科學性及實用

性價值。典型的 MISTRA 專案，可獲得每年

1 千萬克朗，長達 6 至 8 年的研究補助。目前

約接受 40 件資助專案，且同一時期約有 15

件專案（MISTRA, 2011, p. 33）。這些獲得小

額資金補助的專題研究，係用以測試新構

想，及協助策略環境研究基金會的2個中心。

MISTRA 為達成其補助目標，擬擴充補助規

模，惟此舉恐致資本耗竭（MISTRA, 2011,

pp. 29 ff）。

（Swedish Foundation for Health Care Science

and Allergy Research, Vardal）之年度預算約 6

千萬克朗，支援公共衛生、小兒科、高齡

化，以及 神經 科 學的 研 究計 畫 及網 絡

（Forskning.se, 2009, p. 17）。該基金會與其

他 4 至 5 個機構組成「瑞典腦力集團」

（Swedish Brain Power consortium），對抗阿

茲海默、帕金森氏或是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

硬化症等疾病。

（The

Riksbamkens Jubileumsfond, RJ）為另一類公

部門之獨立研究資助機構，每年預算逾 3 億

克朗，基於「對於欠缺其他管道資助的研究

領域，給予優先資助」之宗旨，專注於社會

及人文科學（SSH）的大型計畫、方案及基

礎設施補助（Riksbanken Jubileumfond, 2011,

p. 9），致使 RJ 成為 VR 以外對社會及人文

科學的重要資助者。由國外人士負責申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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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案件之評選，申請案通過審查而獲補助之

比率僅 6%。

2.6. 受政府資助機構

（The Swedish Energy

Agency, STEM）隸屬企業、能源與交通部，

負責能源政策，致力制定與推動生態環保與

節能、永續發展之政策。研發為經費補助眾

多措施之一，提供研究經費補助，並推動能

源供應、保留、分配與使用之研究倡議及內

外部計畫。STEM 積極協助新科技研發 (註

9)，並提供融資保證、諮詢及專案貸款。在

現行每年約 11 億克朗之預算中，四分之一參

與成本分攤之專案計畫，四分之一流入研究

機構及部門組織，剩餘二分之一流向大學部

門；多數預算用於中小企業和市政當局之計

畫（Tillvaxtverket, 2010, pp. 40 ff）。該機構

積極參與歐洲與國際性研究網絡及計畫。

（The Swedish

National Space Board, SNSB）每年提供 1.2 億

克 朗 予 歐 洲 太 空 總 署（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並提供 6 千萬克朗補助國家

計畫。該會將補助經費分配於太空研究與技

術發展，並主導相關研究（Forsknning.se,

2009, p. 11）。同時，監督由 RUAG 和 Volvo

Aero等約 30個公司組成的太空產業 (註 10)。

（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預算約 1億

克朗，用以支援環境保護與自然保育研究；

瑞典輻射安全局（The Swedish Radiation

Safety Authority）則主管核安議題，有相當規

模研究預算。

3. 公共治理：議題設定、統籌及評估

公共治理包含制度安排之組織架構與管

理規範，並影響官方及民間參與者為了創新

研發，進行資源分配及管理時之互動模式。

部門間協調為公共治理的重要特性，惟協調

過程中恐會遇到各種法令限制，亦是各級政

府的重要課題。

公共治理區分為垂直（涉及各部門與其

直屬機構之協調）及水平（涉及跨部會與機

構間之協調）兩種面向，以下將以瑞典經驗

討論前述兩種面向，至於多層級治理議題

（亦即國家、區域，以及高矚目度的歐盟治

理層級）則於本文後節介紹。

3.1. 垂直協調：制定政策推動之時程與優先

次序

瑞典部會組織不大，卻有許多大且相對

自主的機構，意味部會較難影響這些機構。

(註 9) www.energimyndigheten.se/en/Research

(註 10)www.snsb.se/en/Home/Swedish-Space-Industry/List-of-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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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類機構在制定政策扮演重要角色：

界定並發展創新系統之特定職責與政策工

具。各機構各有資訊及策略發展單位，並有

個別立場，且常影響政府政策，以及研擬法

案與其他方面，或推動國際化策略之準備工

作。

部分資金補助機構及委員會已明訂優先

補助領域，惟在眾多優先領域中，多數為由

下至上之提案，個別專案補助則多為中等規

模，且多數研究機構或委員會在制定計畫、

排定優先順序與推動政策之執行力及速度緩

慢，遭致批評。Sandstrom等人（2008年）及

Arnold（2008 年）認為 VR、FORMAS 及

FAS 保守，偏好在既有研究領域的小額補

助，且推動改革不力，質疑其認定優先領域

的能力。另學術界在研究機構及其他治理架

構之強勢主導性，也遭批評。此外，瑞典研

究委員會仰賴之政策工具有限且受學術界主

控。

2009 年隆德宣言呼籲歐洲應將研發

領 域 專 注 於 因 應 當 代 大 挑 戰（Grand

Challenge），並超越現行僵固的專題補助模

式。歐盟層級導入「大挑戰」概念為重要發

展，但對國家層級之影響仍小。現行政策趨

勢仍以中型活動為主，避開大型政策改革。

瑞典在推動長期公私夥伴關係之大型研究

上，有其引以為傲的傳統（見 Arnold, 2008a;

Dahmen, 1991; 或 Edquist et al., 2000 and

Lundin et al., 2010）。然而，此政策架構已改

變，且瑞典在 1970 及 1980 年代的部分大型

研究的成果差強人意。因此，儘管因應歐洲

「大挑戰」議題已明顯地闡述，但瑞典政策

決策者似不願提出國家層級之因應方案 (註

11)。惟現行政策訴求長期綠色經濟發展，以

及能源供應與消費型態之轉變，或已激發嶄

新且大規模的創新政策。

四年研究（及創新）法案

瑞典國會每四年重新調整公共議題之研

究與創新研發經費之預算分配，並設定中期

發展優先順序。自 1982 年起，此項重要規劃

及資助工具由所有部門及局處執行，進而成

為主要公共研發預算的多年期計畫。這些定

期性的長期規劃活動，有利形塑長期發展共

識。

2008年研究與創新法案構建2009至2012

年間之公共研發經費運用框架，此筆 1,160億

克朗的預算，高於先前基本大學補助及資助

機構的補助經費。其中每年約 140 億克朗經

費直接補助，有半數用在大學上。此外，約

80億及 50億克朗則分別經由研究機構及政府

部門分配。另外，與國防相關的公共研究預

算經費補助則每年約 22 億克朗（Growth

Analysis, 2011, p. 26）。

該預算法案主要用於新增之特定專案補

(註 11)顯然地，絕大多數的挑戰僅能於國際框架獲得解答。然而，一個強國需要有其自己的策略，包括在國家層級所應準

備或執行的事項，以及在更廣泛的層面應作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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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工具。首先，它在大學經費補助預算考量

競爭性，爰額外分配到 15 億克朗，約 10%的

傳統經費（見原文第 3 章; university chapter,

Swedish Government, 2008, pp. 51 ff.）。其

次，主要資助委員會及機構可獲較高基本預

算。另三分之一的研發經費補助預算為瑞典

新增支出，包含：明訂 24 個攸關競爭力及成

長的策略性重要領域，並將經費多用於醫學

研究、新技術及氣候等研究領域；在主要公

共研究委員會及機構授權下，大學為主要受

惠機構。惟各優先領域的新增補助金額仍顯

得有限 (註 12)；多數補助經費係用於小客車

產業等較易受危機衝擊之領域。各資助單位

精心協調新增補助經費之分配；並由許多協

調良好的中型機構提供中型規模補助，用於

優先研發領域。

2008 年法案除提供新增補助，亦用於提

供大學研發較強的商業化誘因，並於HEIs設

立創新辦公室；也啟動公共研究機構改造工

程，造就RISE控股公司（見原文第 3 章）。

在本案審查結案時，教育研究部剛宣布新的

2013至 2016年有關研究與創新之預算法案，

主要內容多延續 2008 年法案的補助方向。

國家創新策略

近十多年來，OECD 國家多已制定國家

創新策略，除了廣泛諮商與研究外，亦對創

新系統的優勢、弱勢，以及未來發展機會與

威脅，提出因應對策。產業、就業與交通部

（目前產業、能源及交通部之前身）與教育

研究部於 2004 年共同制定及發表「創新的瑞

典」發展策略方案，納入產官學等各方意

見，因應全球環境變遷及潛在趨勢，發掘瑞

典創新發展的利基，並提議建置積極的發展

時程，以利瑞典改善推動創新政策成效，捍

衛其領先地位。

該策略聚焦於教育、研究、貿易及產業

政策領域議題，並主張創新政策應具更廣義

之政策框架，惟未明定特定發展領域，而傾

向由企業部門、研究、教育及其他公部門參

與者自定優先發展領域，以促進公私部門有

足夠之研究、教育及商業化資本投入。

該策略之執行細節模糊：研究經費補助

預算法案採漸進執行，且執行過程中須與各

部門持續協商。一個跨部會的創新政策委員

會雖曾為協商目的而成立，惟其存續期間甚

短。該策略宗旨廣受歡迎，惟後續執行措施

不符期待。

企業、能源及交通部於 2011 至 2012 年

間為研擬瑞典新的創新策略，於諮商過程中

廣徵相關部門、機構、以及社經參與者之意

見，並於2012年 10月發布「瑞典創新策略」

的諮商結果文件，累積許多有價值的知識及

共識。

該發展策略之主要訴求，在於制定及執

(註 12)優先領域每年可獲得 2 千萬至 8 千萬克朗之預算；唯有能源研究、分子生物學以及運輸研究獲得較大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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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創新政策過程中導入創新概念，致力讓創

新政策更接近政策決策核心，並強化各部會

間的水平連結。例如，歐盟科學、技術及創

新政策制定過程中，雖仍面臨健康、食物、

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等挑戰，2020 年法案則

提供政策協調之功用，以及促進經濟成長及

開創新工作之機會。該發展策略期能協助相

關人員及組織更具創新性，而執行過程中，

所有參與者的合作與競爭一樣重要。

該策略具有人力資源、研究及高等教育

系統、基礎設施及架構情況、企業部門、公

部門以及區域等 6 個核心要素，有明確共同

核心目標與從屬指標，部分為質化目標

（Ministry of Enterprise, Energy and

Communications, 2012, pp. 22 ff.）。惟這些已

化為行動方案之目標和指標未被量化且欠缺

清楚說明，又鮮少對特定參與者提出行動建

議。

所有政策方案聚焦於公共部門的創新相

當重要。各官方機構發表的發展時程、規範

及制度，以及尋求改進之處，均為使瑞典更

利於創新發展。這主張將建立於瑞典既有優

勢上，並成為其他公共管理的典範。10 小節

將詳加說明此議題。

總之，創新發展策略是塑造整合性與普

惠性的創新政策的重要步驟，並授權予以往

較為弱勢的政策領域，惟發展策略尚需更明

確的後續活動。

其他政策建議政府除了研擬中型計畫

外，亦應考量優先推動與提供補助的大型計

畫。過去的倡議顯示，此類建議未必牴觸瑞

典根深蒂固的共識原則，且可藉由推動大型

計畫，形成共識。政府可藉由新的創新政策

發展策略及後續規劃活動，建構少數大型倡

議以推動瑞典的創新發展，以因應歐洲「大

挑戰」。另因應氣候變遷及永續性議題，仍

為主要發展項目，並持續創造可觀的市場機

會，應延續與綠色經濟有關之經費補助專案

及研究機構。此類倡議應結合創新過程之需

求面動機，而瑞典具企圖心的政策目標（例

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即扮演重要政策推

動角色。

3.2. 水平協調

有關瑞典創新政策之水平協調，以下將

探 討 部 會 級（ministry level）及 機 構 級

（agency level）兩個層級。

部會級

在部會層級組織架構中，企業、能源及

交通部的創新發展時程似為兩股強大力量所

箝制：一為財政部的總體經濟政策，不會為

了支援創新而特別調整；二為教育研究部的

高等教育與科學政策。教育研究部負責協調

研究與創新事務，並編列相關補助預算法

案。在預算分配上可能影響如 VINNOVA 等

獨立機構。前述企業、能源及交通部對創新

政策的缺陷，似未提供解決之道。

前述新研究創新法案提供參與者明確與

安全的規劃方向，減少創新政策領域中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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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共存現象，並補強部門措施的不足

部分。

瑞典亦同多數 OECD 國家有許多協調科

學、技術及創新政策的委員會及協調會。如

圖 1 所示，各國相關政策委員會的功能是多

元的。部分國家委員會為獨立組織，部分則

由政府代表所組成，大多則是介於前述兩者

之間。有些委員會係由國家元首或是高階部

長主持，有些則否。近年來，OECD 國家

中，有越來越多致力於創新政策的委員會。

其中，部分委員會係由現存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所衍生而成（例如芬蘭），更多為全新組

織（例如奧地利）（OECD, 2012a）。

1962 年起，瑞典的研究政策委員會即已

存在，惟當時僅限對教育研究部每 4 年一次

的研究創新預算法案提供建言。創新政策委

員會成立於 2004 年，由企業、能源及交通部

所主導，為部長與創新政策的主要關係人之

溝通平台，但於幾年後停止運作。參考其他

國家整合性委員會之功能，以及瑞典的特殊

機構情況，在以創新政策為企業、能源及交

通部的優先發展政策為前提下，宜考量重新

設立整合的研究及創新政策委員會。

機構級

目前支援研究及創新的主要機構約有 20

個，對小國來說已算大數目。此種情勢有其

歷史、政治及實務的發展背景，並緊密連結

長期的政策制定原則，包括由廣大精英建立

共識、機構運作的高度獨立性、部會規模較

小，以及高等教育、國防、能源或環境部門

政策操作的重要性持續存在。另薪資所得者

基金會亦為參與其中。

多數組織利用各發展方案中之專案研究

計畫，作為分配補助經費的主要手段。不同

圖 1. 高層次科學、技術及創新政策委員會之功能及類型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六十八輯

— ９７ —

機構常共同管理或補助研究專案，大型委託

方案多由許多機構共同執行，部分反映創新

政策的創新系統及三元式概念。競爭力中心

及卓越中心研究專案或官方卓越專案（Reeve

et al., 2009）為 VINNOVA、STEM 或 SSF 共

同管理；惟生態創新研究計畫（永續發展

部，2006 年）則為政府專案的特例，該計畫

涉及 5 個機構，各有創新發展時程。此外，

林 奈 補 助 方 案（Linnaeus Grants）由

FORMAS 和 VR 共同執行（Vetenskapsradet

and Formas, 2010）。FAS、瑞 典 央 行

（Riksbanken）以及稅務局則共同補助一個

小型稅制研究專案。另一個VINN NU專案則

補助高科技新創公司，每年補助 20 個案子

（Bergman et al., 2010）。甚至在本研究案，

部分研究補助經費係由第二夥伴—STEM 提

供，且該補助方案相近中小企業投資公司

（ALMI）及 Innovations-bron 業務。另一個

機構群聚的著名案例為瑞典腦力，負責近期

有關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或 ALS 等神經

疾病之研究計畫，預算經費為 5 年 1 千萬歐

元。該研究專案於 2010 年已結束，惟該聯盟

功能仍持續運作（VINNOVA, 2010, p. 7;

Forskning.se, 2010, p.17）。

隨多元參與者之發展，帶來由下至上的

規劃、或系統多樣性及彈性的正面效果；但

亦有參與者組合嚴重重疊之負面效果。許多

參與者各自透過核准程序進行許多小且相似

的干預，致需經協調。若各機構多將精神用

於水平溝通，則恐無力於垂直溝通；且若眾

多機構均為小型或是中等規模，則不利其推

動更有力且更具整合性創新政策。

VINNOVA 被賦予具強烈的政策目標，

並 力求 影 響及 改 變創 新 系統。本文 視

VINNOVA為瑞典創新系統的勇於冒險的主要

參與者，且該系統似正尋求改變及進階發

展。相 較 於 科 學 政 策 的 主 要 參 與 者，

VINNOVA的目標、政策工具以及措施成效較

開放且能立即反應。VINNOVA 留下極佳信

譽，且預算花費有限。VINNOVA參與的研究

專案有半數與其他機構共同管理及補助，係

制定全面性政策的優勢與典範，惟亦引發憂

慮。社會大眾對其期望無法與其使用資源相

稱。主要問題包括：檯面上的參與者過多、

瑞 典創 新 政策 的 定位 不 甚明 確，以 及

VINNOVA 欠缺與其抱負相稱的預算。

本文建議，政府應減少零散的財力支

援。組織現況難以改革與整合造成機構間須

進行研究專案合作。此外，應考量整併零散

機構，並創立有力的創新倡議者。前揭提議

對獨立半官方基金會的部分參與者有其難

處，惟至少應將其列入發展時程，並縮減大

型資助專案，通常大型專案越少，越有成

效。最後，若政府維持現行政策目標，則應

考量將 VINNOVA 未來 4 至 8 年的預算增加

1 倍。

3.3. 透過評估進行政策學習

瑞典優於評估研究方案及其他研究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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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此種北歐式評估文化，常為檢視相關研

究倡議的品質與形成方法之典範；且近數十

年來，瑞典經驗明顯提升此正面形象。許多

瑞典研究機構及委員會均定期評估其專案執

行成效。VINNOVA有一套詳盡策略，以檢測

自其前身—NUTEK以來的補助專案成效。例

如在不同發展階段，評估研究核心成果（e.g.

Baras et al., 2000; Baras et al., 2003; Reeve et

al., 2009; Reeve and Anderson, 2009），並評

估機構卓越中心、VINNVAXT、中小企業及

VINNOVA其他研究專案補助。VINNOVA與

其他機構共同執行專案補助時，則多由其主

導評估審查程序。

VR及其他研究補助機構與委員會均於網

站發布專案評估成果報告，揭露專案核心成

果評估、相關評估程序之各界回應，以及對

瑞典其他重點研究成果或基礎設施議題的評

估意見，惟未能吸引眾人目光。2008 年公布

的Forskningsfinansiering報告與相關文件，批

評 VR 分析能力下降，於制定政策過程鮮用

其 分 析 能 力 或 評 估（Arnold, 2008, p. 2,

quoting Sandstrom et al., 2008）。FORMAS則

發表許多策略文件，並執行有見地的評估，

惟將前述評估成果轉化為有效的研究倡議

時，仍遇困難（Arnold, 2008, p. 2, quoting

Sandstrom et al., 2008）。其他機構亦對外公

布評估結果。

近年來，專案成效評估已成為瑞典評估

實務之一環。有別於美國多採量化評估，瑞

典決策者（基本上為VINNOVA）則多用於探

究 事 情 的 成 因，並 採 質 化 評 估。近 來

VINNOVA正進行長期影響評估，並將評估範

圍回溯近 20 年的各項活動（Arnold et al.,

2008a; Arnold et al., 2008b）。這些研究可視

為對瞭解創新政策的一大躍進。

然而，政策公開討論與精英共識難以取

代系統性評估、公共機構（包含大學）之研

發成效評估的全貌仍不清晰，以及成本效益

或成效分析等定量評估須審慎使用等 3 項關

鍵問題將削減全體的正面效果。

4. 對企業研發與創新的支援

政府當務之急在於提供企業適合創新的

組織架構及有利之經營環境，並積極發展如

「資通訊」般高產值的基礎公共建設。此

外，所有 OECD 國家均以特定政策支援企業

研發與創新。

如同其他 OECD 國家，瑞典的公共研發

基金多委託大學進行研究，這與資助企業

研發及創新有微妙差異。瑞典對企業研發

支出（businesses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RD）的資助占 GDP 比重

（2009 年為 0.15%）在 OECD 國家中雖名列

前茅，卻遠落後美國，甚至南韓及某些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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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然而，仍高於其北歐鄰邦及所有歐

洲大型經濟體（圖 2）。而瑞典政府的直接融

資占企業研發支出總額比重為 5.9%，較

OECD 國家平均值 8.9%低，顯示瑞典政府對

企業研發支出之運用較為保守。

此外，瑞典如同芬蘭、德國及瑞士等少

數國家，不跟隨國際趨勢－提供企業研發扣

抵稅額或其他財政支援。若合併計算直接支

援與租稅扣抵總額，瑞典支援企業研發之經

費占GDP比重明顯低於法國、南韓、美國、

圖 2. 2010 年各國政府對企業研發的直接融資及租稅獎勵

附註：

1. 針對各國政府所估計的租稅獎勵並不含地方政府。

2. 愛沙尼亞、芬蘭、德國、盧森堡、瑞典及瑞士未提供研發租稅獎勵。

3.中華人民共和國、希臘、以色列、義大利、斯洛法克共和國及俄羅斯聯邦等國提供研發的租稅獎勵，

但估計之成本無法取得。

4. 冰島於 2009 年採用一項對研發的租稅減免計畫，並於 2011 年開始獲得成果。

5.墨西哥和紐西蘭在 2009 年取消租稅計畫，因此無法獲得墨西哥在 2009 年以前的成本估計。2008 年

紐西蘭新採用研發租稅獎勵的成本為 1.03 億紐幣（占 GDP 的 0.056%）。

6. 澳洲及瑞士的資料係參考 2004 年以代替 2005 年，波蘭、葡萄牙及南非為 2006 年，斯洛維尼亞為

2007 年，比利時、南韓及紐西蘭為 2008 年。

7. 對澳洲、匈牙利及韓國的估計係根據它們在 2010 年 OECD 研發租稅獎勵問卷中的填答。

8. 對澳洲的估計包括可償還的研究獎勵，但不包含其他研發津貼。研究獎勵的價值已從政府對企業研

發的直接基金中扣除，以避免重複計算。

9.法國於 2008年實施一項重要的研發升級租稅計畫，目前信用利率高達 30%。此外，自 2009年開始，

中小企業皆會立即清償未使用的信貸額度（在2009年以前，未使用的信貸額度在3年內不得償還）。

10. 比利時在研發租稅獎勵上的成本估計，係取材自該國於 2012 年 OECD 科學、科技及產業展望問卷

中之答覆。

11. 對美國之估計包含研究之租稅金額但不包括研發費用。

資料來源：OECD,主要科學與科技指標（MSTI）資料庫, 2012 年 6 月；OECD研發租稅獎勵問卷, 2010

年 1月及 2011年 7月；各國；OECD（2011）, OECD科學、科技及產業記分板 2011, OECD,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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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和加拿大，但約與挪威、丹麥、比利時

與荷蘭等國相當。

歐盟基金為企業的研發和創新提供額外

財務來源（見 11 節），瑞典電信及汽車製造

業成功將歐盟科研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s, FPs）運 用 在 預 應 競 爭 性

（precompetitive）研發與標準化工作；大型

企業持續加入FPs，中小企業參與度則低於歐

盟平均，但與其他領先小型經濟體相當。產

業對 FPs 的參與隨時間遞減，大型企業及小

型企業的參與度較高，多數先進國家也有類

似狀況。參與者越強，產業就更能策略性的

從 FPs 獲得利益（Arnold et al., 2008b）。

瑞典基金的投資組合－「政策組合」－

是少數以個別企業為標的之計畫。如前所

述，瑞典是不對企業研發提供財政誘因的少

數 OECD 國家之一 (註 13)，企業反而從基金

代理機構或基金會接收資金。瑞典創新政策

的制定者試圖將觀點建立在創新系統方法，

及三元式（Triple helix）概念之基礎。多數代

理機構及其計畫因而有賴合作中心（由企業

捐助）；區域性聯盟則由瑞典創新系統署

（VINNOVA）、知識發展基金會（KKS）或

經濟與地區發展署（Tillväxtverket）專案取得

資金；而產業之合作基金如同在產業專案中

（Branschforskningsprogram, see Astrom et al.,

2012），以企業為資金提供者。

瑞典創新系統署是創新最主要的資金代

理機構，該署的某些計畫可追溯到企業發展

署（NUTEK）甚至更早的時代。整體而言，

20 億克朗的年度基金中，直接進入產業的部

分少於 30% (註 14)，而研究機構及大學共接

收 60%（VINNOVA, 2012, p14）。基金代理

機構常連同其他基金來源，操作直接或間接

支援產業之方案：

瑞典創新系統署依業別（例如製造及資

通訊等）提供資金的方式成效卓越，更

由此業別原則衍生出某些特定融資條

件，這也是該國促進研究升級之投資組

合特徵。

一項以「發展優勢研發與創新環境」為

目標，包含各種專案之資助計畫，包括

VINN 卓越中心、Berzelli 中心及第 8 節

所述之產業卓越中心計畫。

經濟與地區發展署在 12 個成長區域內支

援區域成長及聚落形成，這項方案於第

9 節有描述。

創新的中小企業是瑞典創新系統署策略

投資標的之一，在 2011 年 1,900 個取得

資金的專案中，約 500 個專案屬於此族

群。部分聚焦企業層級的計畫也會聚焦

中小企業。2006 年發布之「研究與成

長」行動有 1 至 2 億克朗的年度預算，

其中一項主要貸放標準即為廠商研發潛

(註 13)可能與瑞典產業結構及對稅賦系統偏好有關。

(註 14)瑞典能源局的基金約四分之一流向產業界，其餘則流向高等教育及 PRI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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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帶來之成長能力（Bergman et al.,

2010, p.33）。VINN NU專案協助新設立

之高科技公司發展事業，這些公司多來

自學術單位（Bergman et al., 2010, p.33

ff.）。瑞典創新系統署也展開一項試驗

性的創新保證人專案，鼓勵中小企業購

買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研發服務。創

新 系 統 署 的 概 念 與 成 長 確 認 計 畫

（VINN-Verification）協助以研究為基

礎之企業進行風險評估（VINNOVA,

2012, p.25），而其他計畫則以輸出創新

性中小企業之研發成果為目標。

瑞典創新系統署在 2010 年啟動一項「競

爭驅動創新」之新策略，重點為四項社

會挑戰：永續且具吸引力的城市、健康

保健與醫療照護、有競爭力的產業及資

訊社群 3.0。

瑞典之補助金紀律值得借鏡，在試圖滿

足中小企業需求時，也會提供各項援助。首

先，會考慮加強中小企業的資訊運用、技術

競爭力、對創新的需求及於價值鏈之定位。

其次，將更多基金投入「研究與成長」這類

行動，並擴大採用前述之創新保證人模式，

使新成立之小型企業獲得知識提供者協助。

第三，以國家或區域層級協助該產業價值

鏈，而非直接採三元式概念模式。最後，考

慮對小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租稅誘因，但需

顧及廣泛之連帶影響。

5. 對風險性融資的協助

為了促進新公司及中小企業運用融資，

瑞典政府致力於創造良好法令與制度，更研

擬某些直接方案。主要的政府組織有創新橋

接 Innovation Bridge（Innovationsbron）、

Almi 企業夥伴公司 Almi Business Partner Ltd.

（Almi Företagspartner AB）與產業發展基金

（Industrifonden）。

此外，兩個較新的創業基金分別資助偏

僻的北方地區及汽車業廠商。政府於 2010 年

12月提供 20億克朗做為北瑞典及內陸創新之

創投資金；2008年 12月為汽車業、傅利葉轉

換 AB（FTAB）、州營創投公司所設立之基

金，已擁有約 30 億克朗的資本額。FTAB 是

為壯大汽車業，尤其是安全及環保科技所設

立，也可能是歐洲唯一專門鎖定汽車業之私

募公司（Blom, 2011），截至 2011年，FTAB

在 11 家公司擁有共 3.98 億克朗的投資（僅

13%為原始資本）。

區域性創投基金也在運作，這些基金接

受歐洲區域性發展基金（ERDF）援助及區域

聯貸。歐洲區域性發展基金設立於 2009 年，

Tillväxtverkt（2011）對該基金之援助活動提

出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其他基金雖顯示出

某些公司仍有資金需求，但在歐洲區域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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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金援助專案結束前，部分區域性基金不

打算用用鑿所有資金。報告也提到，雖難以

評估這倡議是否增加資金供給，但 20%以上

受評鑑公司表示，除這項資助外找不到資金

來源；另有 25%受評鑑公司聲稱，其他資金

來源並不會提供相同條件。

內陸創新與 FTAB 基金之某些觀點並非

全球最佳典範，包括國有與國營創投基金績

效不彰，而基金背後之營利性考量也被質疑

（如投資偏遠北方區域中難有作為之新創事

業）。政府支持的融資工具常傾向社會性目

標，但商業導向的投資決策常帶來更好的發

展與就業之增加。

觀察家已注意到，瑞典政府資助的股票

投資中，極少數投資於種子階段公司。

Svensson（2011）估計這些股份約占政府資

助總額之 16%，並指出政府在種子階段的投

資最不會排擠私人融資。這篇研究也提到，

許多公共基金的董事會要求基金不得虧損，

導致這些基金尋求低風險之案件，即後期階

段之案件。因此，檢驗對種子期及對後期階

段之融資是否適當均衡有其必要。

在許多國家，有一種藉由「混合式」創

投計畫或「組合基金（fund of funds）」分配

公共支援的股票籌資模式。目前瑞典尚無純

粹的「組合基金」進行公開融資，僅某些政

府資助的專案投資於企業和其他基金，包括

創新橋接、產業發展基金、Norrland 基金和

第六AP基金。在組合基金運作下，政府對半

政府組織提供財務資源，並如同有限責任夥

伴，投資其非公開管理的創投基金。允許成

功的私募創投基金作投資決策，具有資訊及

專業上優勢，民間創投基金可藉由國內外投

資人提高資本，而成為參與投資計畫的共同

投資者。經濟與地區發展署（2012）指出，

民間投資者及區域性關係人可因成為組合基

金投資者而獲利。

Svensson（2011）提及某些組合基金並

未規範必須有民間投資者參與，導致極有潛

力的計畫因缺乏市場警訊，而無法推動民間

創投。增加對各基金之協調可改善這類問

題，麥肯錫（2011）特別強調，公共資助的

創投活動在操作、協調與衝擊評估等方面進

行改善之必要性。

政府也有意改善公有創投架構，現行融

資工具之缺點及對替代方案的討論成為評

估題材（例如麥肯錫, 2011; Tillväxverket,

2012）。目前某法案擬建立聯合組織，如

Almi 和創新橋接的融資。而另一個支援創投

的提案將安排在 2013 年之預算案中（總理辦

公室, 2012）。

政府近幾年已採取資助企業之措施，然

而多屬小規模投資。經濟與地區發展署分配

約 5.5百萬克朗於 7個試驗性專案，預計運作

兩年，在 2010 年，亦援助女性出資人 5.5 百

萬克朗。部分種子基金也參與企業出資人運

作，多與瑞典育成中心及科學園區協會所屬育

成中心有關（見原文第 3 章）。這些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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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政府直接發起，但仍會接受政府金援。

瑞典對企業發展初期之援助政策多聚焦

於基金供給面。然而，決定創投規模時，需

求面之考量亦相當重要，尤其是協助新創企

業之投資準備及其對智慧財產權之了解。由

於瑞典的風險資本市場規模較小，聚焦於需

求面亦屬合理。

聚焦需求面有以下考量，許多證據顯

示，企業創新性活動發生在創投發展之前

（如 Hirukawa and Ueda, 2003; Zucker et al.,

1998）。由於企業對外部資金投資股票之了

解相當有限，需求面因素也會限制其對最適

財務結構之調節。此外，創投者多想大額注

資於被投資者，並參與董事會運作，創業家

則想避免投資者影響營運，因而造成資金不

足，風險提高，更遏止資金提供者之意願。

小型廠商對外部資金若有較高的接受度，將

有利成長及生存。此外，因缺乏良好規畫案

而限縮創投活動之擴展時而可見，許多創投

資金提案被拒決。加拿大與英國也有類似實

證，許多對投資人的提案因品質疑慮而遭拒

決。因此，協助改善專案品質及提案能力，

亦即做好「投資準備」，將可大開籌資之

門。

6. 培養創新的技能

有鑑於瑞典教育程度顯著下滑，致國際

學生能力評比排名（PISA scores）倒退，瑞

典政府提出一系列的教育體系改革。在 2009

年的預算法案中提出 6 項挑戰：（1）提高教

育工作的吸引力；（2）改善義務教育成效；

（3）改善學校教育環境；（4）增加對數

學、科技及科學有興趣的青少年人數；（5）

提升高中職教育成果，以及（6）更好的學前

教育 (註 15)。改革方案中，目前關注的重點

為早期學校教育（總理辦公室, 2012）。為改

善數學、科技及科學三方面的教育，瑞典政

府於 2011 年引進一項加強高中職科技教育的

試驗性計畫。2013 年起更提供 1 億克朗，資

助 3 年的自然科學及科技計畫，提供學生到

科技部門實習。

除了培養本國人才，OECD 國家也提出

一系列吸引海外人才的計畫。2001 年起開始

提供海外專家、管理人才、科學家及研究人

員稅賦減免，提供外籍人士前三年僅需針對

其於瑞典境內所得的 75%繳稅。2012 年起該

項稅賦減免，調整為所有特定領域的外籍專

家，收入超過門檻值後即不課稅。

瑞典在研究人員上的性別分配相對平

衡，然而在高階管理人才方面仍有改進空

間。瑞 典 創 新 系 統 署 於 2007 年 資 助

VINNMER 計畫，該計畫主要目的是增加研

(註 15)這些改革的評論可參考 2011 年瑞典財政政策委員會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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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成為未來學術界、研究機構及公司領導

者的機會，希望改變部分科學領域男女不均

的問題，並幫助博士生完成博士後研究，且

研究者能將學校研究與企業或政府的需求相

互結合，而此一計畫總金額約 6 億克朗。

另一個相關議題則是工科碩士前往中小

企業就業之可能性。由於大企業通常有較優

渥的薪資、工作環境及社會評價，因此碩士

生多缺乏前往中小企業工作之意願；而部分

中小企業也因過去不好的經驗而不願意聘僱

碩士生。然而碩士生是新想法及技術的來

源，此一勞動市場的錯誤配對，將弱化中小

企業的發展，同時也減少創業的可能性（因

為中小企業的員工常有機會成為合夥人）。

瑞典創新系統署在此一領域的努力方向主要

是碩士生的移動性。

創業教育

教育研究部和企業、能源與交通部在

2009 年共同推出「創業教育之策略」計畫，

並明確指出創業指導是教育體制內基本元

素。

學 生 初 級 體 驗 營 計 畫（The Junior

Achievement Company Programme, JACP）為

全國性的創業教育試驗，目標為從中獲取創

業的實作經驗。除了美國，多數國家都過於

低估創業教育計畫的效用，太少著墨於選擇

效果（尤其是讓對商業有初步興趣的學生能

進一步選擇創業課程）。然而，Elert et al.

（2012）分析 JACP 計畫參與者的效果，發

現 JACP 畢業生所創立之公司存活率及工作

機會創造量優於同業，此現象於女性特別明

顯。

7. 刺激創新的需求

過去 10 年間，探討OECD國家所忽視的

需求面成為熱門的發展方向，對於需求面政

治學的興趣不斷提升，此現象反映出在創新

過程中，供給與需求間回饋連結愈顯重要；

另一方面，也是因傳統供給面政策無法成功

改進創新的表現。此外，即使沒有新的計

畫，對政府權衡支出施壓，也可誘發探討培

養創新之道。且因政策制定者認為公共採購

可引導創新產生，因此創新導向的公共採購

相當受到歡迎。

7.1. 創新導向的公共採購

目前，許多 OECD 國家、歐洲議會 (註

16)、中國大陸及瑞典等政府當局，將公共採

購視為需求面工具以刺激創新，以下為相關

原因：

藉由購買力，政府可直接及間接導引創

(註 16)一篇名為「建立創新的歐洲」的報告，要求政府運用公共採購以驅動對創新產品的需求，同時提升公共服務的層次，

http://ec.europa.eu/invest-in-research/action/2006_ahogroup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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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廠商因公共採購，可分攤大規模風

險性投資的沉沒成本。

政府做為領導使用者，可擴散創新的傳

播。

若創新能有效改善基本公共服務，將使

公共服務的提供成本降低。

公部門的需求可為政府資助中小企業的

管道。

在財政限制下，必須的公共採購也可引

導創新是特別受歡迎的。

政府必需創造出新科技的市場，以因應

具有時間急迫性的政策挑戰。

自瑞典加入歐盟後，過去做為連繫民

間及政府部門的公共採購，需配合歐盟公

共採購標準（Europe-Wide Public Procurement

Directives and Treaty Principles）進行縮減。

然而，瑞典仍有一些倡議來促進創新導向的

公共採購。直至今日，仍有大量的執行及衡

量等前置工作尚在進行。而這些自發性支出

的問題如下：

三項公共採購與創新相關的需求都已經

或將於近期完成。包含企業、能源及交

通部的創新公共採購；健康與社會事務

部的地方組織對公共採購的支持；以及

健康與社會事務部的公共採購委員會，

依經濟、社福政策及創新等角度規劃公

共採購。

創新公共採購要求在商業化前擬具新的

公共採購法，以幫助在不同階段具有競

爭力的公共採購，並建立全國性的商業

化前公共採購資料庫。瑞典在健康部門

並無國家級的創新支出政策，而該項提

議亦提倡建立特別委員會，發展創新原

則的公共採購，以提供機構性的協助。

此外，未來採購合約被視為重要的研究

方向。

2006 年起，瑞典創新系統署透過政策引

導及先期試驗致力於發展採購創新導向

的產品。在 2009~2010 年間，在採購前

期準備過程執行一系列試驗活動。這些

準備並未引導至實際採購或未商業化前

採購。然而在 2011 年 5 月，一項後續計

畫採購用創新方式提供了老年人餐飲。

透過 2011~2012 年間的 FP7 資通訊產業

工作計畫資助，瑞典創新系統署參與未

商業化前採購。此計畫主要探討以機器

人解決方案來照護老年人健康，全球有

9 個參與夥伴，包含Västerås市及英國、

荷蘭、丹麥、芬蘭參與者。此計畫稱為

SILVER，已於 2012 年開始，預計進行

45 個月，所需資金約 4 千萬克朗。

2012 年預算法案中，瑞典創新系統署獲

得 2 千 4 百萬克朗創新採購資金，提供

採購當局及創新公司支援。首先將提

供：（1）創新採購內容之草案；（2）

範本、計畫方針的建立，和諮詢功能；

（3）資訊的提供；以及（4）國內及國

際組織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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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近期採購法的改變，開始有了中

央集體採購制度的產生和採購意見的交

換，此兩項皆有助於採購的創新。

瑞典能源署自 1990 年代前期即推動支援

能源發展和分散能源來源的科技採購。

這些努力皆有助於增加創新。

發展創新為主的採購仍有相當多的挑

戰，需要專家的協助以及疏於聯繫的公部門

間互相合作，採購過程亦需使用者以新的方

式參與。瑞典公部門於創新採購的經驗將有

助提升各國的經驗。

7.2. 研發的公共採購：小型企業創新的發展

模式

除了創新的公共採購外，許多國家採取

向小型企業購買研發服務的方案，如美國在

1982 年提出小型企業創新研究方案（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該方

案的成功，鼓勵其他 OECD 國家進行相同的

活動，特別是日本、澳洲、英國以及荷蘭。

許多瑞典企業認為瑞典也可藉此獲益。

創新的小型廠商在種子階段常有資金不

足的問題。因此，從政府觀點來看，小型企

業創新研究計畫應包含常被忽視不管的對象

（如財務較差的中小型企業）。有些證據顯

示英國類似的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畫對於吸

引私人的第三方資金有重要的角色。在美

國，給予創新研究計畫的小型企業保有智慧

財產權的權利，政府亦無收取專利權利金藉

此吸引更多廠商投入創新。

這樣的方案有助中小企業彙集更多的創

新觀念，其他證據也顯示此方案可以幫助中

小企業取得第三方的資金。瑞典此一政策或

許有機會推廣中小企業於創新方面的應用，

然而對其發展方案所衍生的風險應加以瞭

解，主要顧慮為政府資金可能會排擠私部門

的研發支出。為避免此一情況發生，對目標

廠商資金投入的多寡應以能增加公司總研發

支出為考量，並需按時追蹤專案經理人的績

效表現。除上述倡議外，小型企業之創新事

業要能獲得重要的商業成功，仍需持續堅實

的資金挹注才行。

8. 培養卓越、適宜及量產的公部門研究

許多創新政策措施係以學術為主導的合

夥模式，大部分由大學主辦的中心皆是由中

心計畫（見下文）出資創立。瑞典並無像

Max Planck 一般的大型獨立研究機構，最頂

尖的研究室仍維持在中型規模，較大型、以

公共建設為基礎的倡議，例如瑞典隆德大學

（Lund）MaxLab的成功並非由大學領導，亦

非國家計畫當局主導（Hallonsten and Benner,

2009, pp. 65 ff.）。最近支持大型研究基礎建

設方案的政策，正試圖改變這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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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的大學參與者、大學政策及創新政

策三者的相互影響，似乎使得這數十年的發

展陷入僵局，阻礙了大規模、合理的策略介

入。儘管最近嘗試採用表現判斷準則，或是

建構主題上的優先性，大學參與者對於專題

分析及組織結構根本上偏好由下而上的策

略，該偏好因大學政策及資金湧入而增強。

8.1. 中心方案

在瑞典，有一備受歡迎的措施，稱為

「中心方案」。在過去 20 年間，瑞典的研究

及創新政策皆著重在利用合資設立的中心去

促進科學與產業之間的合作，以及學術團體

之間的實質合作。自 1990 年代初期，企業發

展署（NUTEK）及STEM競爭力中心設立至

今，依此模式建立的中心數量激增。VR、

SSF、STEM 及 VINNOVA 機構皆採用此模

式，KKS、Formas、FAS 及 MISTRA 在某種

程度上亦屬之，部份還在機構之間進行合

作。

廣義的說，有兩種型態的中心，「卓越

中心」努力在某種程度反應科學上的卓越；

「競爭力中心」較多應用在產業，並與之合

作研究。卓越中心傾向於將一個或多個國際

上知名的科學家納入，目標是促進大學研究

者之間的合作，以達到卓越的研究成果。競

爭力中心則將卓越中心的概念擴展，特別是

聚焦在集結大學及產業的創新資源，使其用

於大學裡的多學科研究環境，所產生的產業

影響力（VINNOVA, 2004）。

典型的中心以 5 到 6 年為一個時程，年

度預算大約一千萬克朗，這包含產業贊助及

來自大學的實物捐助。中心通常是設立在大

學內，具有多項功能，包括知識的創立、研

究人員的訓練和幫助大學與產業間的互動，

且大部分都具備創新相關的服務。圖 3 為各

地區大學內中心的類型，歷史較悠久的大學

（特別是隆德大學）具有作為主辦單位的優

勢地位。圖 4 為各中心所涵蓋的科學領域，

圖 3. 2011 年附屬於瑞典各大學的中心及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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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研究居首位。

卓越研究中心

VR的Linnaeus Grants是表現突出的卓越

中心，賦予主辦大學每年 500萬至 1,000萬克

朗的經費，最多長達 10 年。兩個融資階段

（2006 及 2008）中，VR總共對多達 40 個大

學及學院內的「研究環境」提供協助，在

2010 年的評估報告 （Vetenskapsrådet and

Formas, 2010）有詳細的記載。接下來則被稱

為「策略研究區域」階段：在 2009年，有 43

個研究單位從 112 份申請書中脫穎而出。政

府將從 2012 年開始，每年分配接近 13 億克

朗給該項計畫，競賽中最成功的大學為隆德

（Lund）大學，接著是Chalmers科技大學。

瑞典策略研究基金會（SSF）亦協助建立

各中心，以提升瑞典研究品質，目前有 17 所

中心受到SSF贊助每個中心從 2006 年開始的

5年間，平均可收到總額 5千萬克朗的補助。

圖 4. 2011 年依所屬科學領域分類的中心數量

說明：圓圈大小對應於該科學領域的中心數量，相互碰觸的圓圈代表該領域中心跨越不同學科。在 32

個生命科學的中心內有 10 個是隸屬於醫學。縮寫：資通訊科技、工程、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

服務與創新、應用數學、物理學、運輸、氣候變遷、奈米科技。兩個運輸中心、兩個資通訊中

心、一個材料科學及一個服務及創新(又被稱為「綠能科技」）。總數:85 個。

資料來源：OECD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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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力中心與研究及創新環境

更為一般性的融資活動包含有數個標題

為「發展強而有力的研究及創新環境」發展

方案，是競爭力中心類型方案及創新系統概

念干預的混合體。VINN卓越中心（原為競爭

力中心）設立至今已 10 年，目標是進行各種

學科及需求導向的研究；由眾多合夥企業設

立的 19 個中心，目前的運作狀況良好。有別

於 VINN 專案，由 VINNOVA 及 VR 透過聯

合贊助活動設立的 4 個Berzelii中心，投注較

多資源於產業相關的基礎研究。卓越中心機

構專案贊助 8 個中心，大部份屬於 RISE 機

構，產業卓越中心的目標是希望透過大規模

的產業共同融資，在大學建立以實用為導向

的長期研究（VINNOVA, 2010, P.23）。

瑞典能源署（STEM）經常地為主要研究

與發展（R&D）的資助計畫作出貢獻，例如

在 2009 年競爭力中心資助 6 個大型競爭力中

心，包括Chalmers、KTH、Lund大學內有關

氧化、催化或電力工程主題的競爭力中心

（詳細資料見瑞典能源署 2009年, pp.4ff.）。

中心是由下而上設定優先序?

中心類型的方案會被定期地評估且其成

效具有廣泛的實證基礎，然而，要將此成效

評估一般化卻有困難。

瑞典之中心每年平均資金接近 1,000萬克

朗，與其他先進創新系統的國家相比，處境

相對不利。舉例來說，德國卓越創新中心在

2007至 2012年間，獲得資金總數高達 190億

克朗，37 個正常運作的中心平均每年可收到

6,500 萬克朗。英國生命科學設施分配到的預

算及人力更多（Reeve et al., 2009, p.51）。雖

然瑞典也有一些大規模的計畫，例如由

MISTRA 共同籌資的斯德哥爾摩復原中心，

但中型的計畫仍較為普遍。然而，資源移動

具有外溢的本質，可能導致大學及出資的專

業行政機構難以設定優先順序。把廣設中心

作為政策工具，是現行分散經費模式下，訂

定優先順序受限的一種徵候。

政府進ㄧ步介入，透過資金分配、動機

問題、結構、規模和成員等的系統評估就顯

得重要。最重要的是必須使政策、組織的優

先序設定（目前還很薄弱）及由下到上的優

先序設定（目前較強大）簡化且有效率。在

執行上應留意三個問題，中心方案的運作是

否能夠取代目前許多的組織層次下實質優先

序設定能力較為薄弱的狀況？中心方案是否

只是反映融資系統設置上的問題（即使中心

方案有其價值）？中心方案能否對學界和其

他參與者施加變革的壓力？檢視各中心組織

上及管理上優勢及劣勢或許有所助益，但此

種檢視並未處理上述系統性相關問題。

8.2. 從大學中獲得更多

頂尖的瑞典學術機構應該將目標放在改

善卓越表現，並對社會乃至產業提供良好的

服務，但這些頗負盛名大學，居於瑞典研究

系統的重要位置並在充足的財務基礎下，並

未表現出充分的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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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應該在於幫助傳統大學茁壯，

並成為創新體系中更具前瞻性的參與者。就

此而論，應該持續地發掘大學的潛力，同時

強化組織的領導力。格外重要的是，培養機

構內及機構間的差異性，使其更為專業，並

且建立大型卓越中心，這可透過由行政機構

或基金會方案所建立的大型中心來進行。同

時，HEIs 應強烈鼓勵內部建立足夠的研究能

量。較大且結構較佳的中心能夠增進與產業

及公眾的互動。大學應更具外向性及企業

化，增加與產業的接觸，並發展主動的 IP 策

略。早期由HEIs建立的創新辦公室審查應持

續實施。

招募亦有其重要性，瑞典宜吸引來自世

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及研究設備。這部份的措

施包括如何吸引並留住海外的頂尖研究人

員，特別是在大學（例如瑞士的蘇黎世聯邦

理工學院的方式）。外國學生及研究人員在

一些頂尖的研究及創新中心將其研究商業化

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矽谷的

中國及印度研究人員。

新設立、小型的大學應予維持其相對於

頂尖研究 HEI 的獨特性，且持續在研究與發

展方面給予支持。瑞典應考慮將一些大學的

學院整併，以建立足夠規模，並可納入一些

RISE 機構。

9. 促進區域間的均衡成長

在許多國家，協調創新政策的努力已被

逐漸成長的地方分權論者影響，越來越多政

策及資源的控制被轉移至國家機構以下的單

位主導。創新與科學發展時程移至次於國家

層級的情形越來越多在歐盟架構及協調政策

下，透過結構型基金（SF）作為融資專案及

基礎建設的主要政策工具，來抵銷會員國國

內及會員國之間嚴重的區域差距。

9.1. 瑞典區域內創新能力

瑞典注重空間公平及均衡區域發展

（Henning et al., 2010），當經濟活動大量集

中在南部地區時，則以國際標準對較未獲重

視的區域進行開發，將基礎建設投資及廣泛

提供公共服務擴張至資源貧乏居住地。這些

地區能夠從穩固基礎的傳統產業中獲利，例

如採礦/冶金或者伐木/紙漿及造紙，其他的則

是在專門領域具有利基，例如汽車零件或專

業化服務。對於研究及創新，部份缺乏大學

或者企業研發中心作為據點的地區，惟仍有

部份地區保有優良的創新紀錄，例如高壓電

運輸及汽車安全方面的成功經驗。

然而，地區之間仍存在顯著的差距，位

於國家南部為較富裕的地區，持續的吸收大

部份的創新資源，負責多數主要的創新。比

較 NUTS 2 等級內的地區，2007 年南瑞典

（Sydsverig）研發支出占區域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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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P）的 比 重 為 5%（Eurostat 2011, p.

39），而 研 究 強 度 最 弱 的 中 北 部 地 區

（Mellersta Norrland），研發支出占區域生

產毛額的比重僅 1%。研發活動傾向集中於少

數幾個地區的現象並非瑞典特有，創新表現

較佳的國家皆存在國內研發活動地域分配不

均問題，例如芬蘭、丹麥皆與瑞典有相同的

情形，德國區域間研發分配不均的狀況更是

明顯。研發設施及研究組織皆集中在南瑞典

（靠近斯德哥爾摩及烏普薩拉）與西瑞典

（Västsverige），而擁有許多學術及產業研

究人才。前三大地區的研發支出合計占國家

研發支出的 70%：其中斯德哥爾摩占 33%，

Västra Götaland 占 21.7%，Skåne 占 15.3%

（SCB, 2011, p.9）。

考慮更詳細的 NUTS 3 等級，2005 年瑞

典境內的 21 個省份中，排名前三大分別為斯

德哥爾摩、Västra GÖtaland及Skåne，合計人

口占總人口的 50%、合計產出占國民所得的

57%（OECD, 2010, p.46），約有 60%的新創

公司都集中在這三個地區，然而，長期比較

則可以發現偏遠地區已有顯著成長。

瑞典各地區的表現足以媲美國際，全球

排行前 20 的研究與技術發展地區中，瑞典

NUTS 2 等級的地區就占 4 個（SCB, 2011, p.

15），皆是 2006 年歐洲專利局（EPO）統計

的歐洲專利數量的前 30 名（Eurostat 2011, p.

114）。科學與科技人力資源（HRST） (註

17) 傾向聚集於中央，在最頂尖的 30 個區域

中，斯德哥爾摩以超過 47%的知識工作者/勞

動力比率排行第二，南瑞典的比率為36.8%，

亦名列其中（Eurostat 2011, p.72）。相較之

下，瑞士及荷蘭則分別有 6 個地區及 4 個地

區排行在前 30 名內。

9.2. 區域創新政策

瑞典區域政策可被貼切的形容成「沙

漏」（OECD, 2010）：介於具有政治重要性

的國家等級地區及地方等級地區之間的中間

等級地區僅存在兩個，顯得格外薄弱。雖然

強化中間等級的努力已在進行中，惟沙漏型

態仍根深蒂固。關於區域政策協調的挑戰，

通常是以集中方式解決，透過水平化的政府

（及行政機關）與各自獨立的參與者進行協

調所達成。國務秘書委員會在過程中則被賦

予將水平化政府政策順利傳達的任務。

許多聯邦特權及教育、社會服務、當地

基礎建設等重要公共服務的策略皆由 290 個

市政區提供。它們與國家的層級一樣，具有

較高的稅收能力；不同於擁有充足資源及明

確責任的國家性及地方性等級，區域性等級

的資源則較少。雖然最近已有呼聲要求形成

較少數的、較大型的及更具權力的區域，惟

8 個 NUTS 2 等級的區域（Riksomraden）似

乎是主要為了統計的理由而存在。在NUTS 3

(註 17)援引數據來自科學與科技人力資源-職業（Human Resour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ccupation, HRSTO)，採歐盟統

計局（Eurostat)2011 年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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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早在數世紀前就設立於瑞典的 21 個郡

（Lan） （OECD, 2010, p.6），其郡議會主

要負責健康照護，這項任務占郡預算的

80%~90%，郡設有行政委員會及郡議會，前

者負責國家政策區域間的協調，後者主要是

處理健康事務。

從單一政策到區域差異政策包含數個階

段，大部分都是由下而上驅動。在 1990 年代

晚期，兩個強盛的地區 Skåne 及 Västra

Götaland 符合為區域性公權力直選進行試點

的地位，這些新的組織從國家行政機構接手

負責區域發展任務。Skåne首先是乘瑞典、丹

麥兩國以橋樑連結的便利，與哥本哈根聯合

建立 Oresund 地區；再者是追求與波羅的海

地區的合作策略。兩個較小的瑞典地區，

Kalmar 及 Götaland 也以類似的模式試辦。

2000 年代中期以後的區域性政策手段則較不

積極，導致（弱化的）區域協調組織的形

成。2000 年代末期，在進一步區域化的聲浪

下，許多計畫將郡合併成職權較大的大型區

域。在跨部門政策協調以及歐盟結構型基金

的管理方面，採行了兩項規劃措施：區域發

展計畫提供傘型策略，區域成長計畫則落實

具體行動，然而這些計畫似乎不完全是相互

協調後的行動，在水平及垂直的政府部門合

作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有 限（Tillväxtverket,

2012）。

對於區域的創新政策，近 20 年來瑞典當

局與各區域間已發展出許多不同措施，不乏

結果顯著、施行成效良好的實際案例。然而

有些措施雖然改變，但其理由不一定合理：

領土權益仍然受到重視，而再分配及基礎建

設政策的效果並不足以達成目的。

區域創新政策的管理仍處於初創階段，

但進化的速度相當快速，已從非正式的協調

組織或是聚落計畫，轉變為較正式的區域創

新政策，並將政策時程提升至較優先的層

級。進一步的推動與正式化乃透過結構型基

金及歐盟創新政策，例如區域創新策略

（RIS）與 區 域 創 新 與 技 術 移 轉 策 略

（RITTS）。區域競爭力已然成為區域發展

政策及區域創新政策的強勁驅動力，使兩個

不同領域能夠緊密結合，將可激發區域內部

潛能。透過參與者的調度、詳盡的規劃過

程、致力將地方及區域的財務資源導入，試

點地區（Skåne及Götaland）在創新方面已有

十足進展。若干育成中心及科技中心已是由

區域籌資。國家組織通常處於困難的地位，

原因在於它們數量眾多，存在協調問題

（OECD, 2010a），需處理不同區域間行動者

的命令，這些衝突導致試驗性及特製的支援

策略 (註 18)。在 2009 年，有 1,500 個國家性

等級的區域計劃在進行中（由 30 個公家機關

資助），在國家性等級/非歐盟計畫的共同融

(註 18)例如由知識基金會或 VINNVÄXT 展現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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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案中，Tillväxtverket 扮演最重要的角

色，整體資助金額超過 12 億克朗，但僅是

Tillväxtverket 贊助金額的少部分。它有接

近 一 半 的 資 金 是 配 置 在 創 新 企 業 家

（Tillväxtverket, 2010b, p.33），

Tillväxtverket 將促進這類企業家方面置於很

高的優先順位：例如 SADD，提供科技創新

產品構想初始階段所需的開發成本，以達成

振興企業的目標。在 2009 年總共支出 3,600

萬克朗給 258 個新創公司（Tillväxtverket,

2010b, p.35;另見 5）。

VINNOVA 為創新的區域活動提供額外

的國家資金。它的VINNVÄXT計畫特別針對

相同屬性的郡級以上地區，將其聯合成為功

能性區域，最終目標是對區域經濟成長作出

顯著貢獻（Andersson et al., 2010）。該計畫

於 2001 年建立，目標已進化成透過三元式概

念─產業、學界及公共行政的相互合作，提

升功能性區域內的現有強度。12 個被選擇的

「方案」（即區域合夥組織（見表 2））皆可

獲得長期資金，方案遍佈瑞典境內地區，涵

蓋主題亦相當廣泛，從Umea/Lulea地區內的

加工/資訊科技創新，到瑞典中部的 Triple

Steelix，以至於 Skåne 餐飲創新系統。

VINNOVA 提供每個方案的年度補貼金

額最高可達 10 億克朗。此外，在三元式概念

的方法下，OECD Territorial Reviews: Sweden

（2010）列出數個政策方向，包括聚焦於初

步準備工作的區域比較優勢；十年資助期間

內進行兩次中期評估；VINNOVA對程序的支

援；著重跨部門、跨學科，且以共同協力為

展望進行需求導向的研究。

9.3. 歐盟結構型基金與區域創新

歐盟結構型基金是瑞典區域創新政策下

重要的措施。結構型基金的重要功能之一，

是根據歐洲策略優先順序，平衡並調度區域

及地方資源。先前，歐盟區域融資都是集中

在較貧窮、偏遠地區，以提供實物的基礎設

施為主。但近期則著重在創新方面，並擴及

至全國。

在瑞典，大部分資金仍然是被直接導入

地廣人稀的北部地區。近期瑞典結構型基金

用於區域發展預算（由歐洲區域發展基金

（ERDF (註 19)）資助），總共金額超過 80

億克朗（Tillväxtverket, 2010b），分散用於 8

個區域型營運方案，並由國家型基金來共同

融 資。例 如 在 2009 年 歐 盟 共 同 資 助

（ERDF）方案所呈報可用預算為 32 億克

朗，這之中就包含瑞典共同融資的部份

（Tillväxtverket, 2010b）。整體的ERDF計畫

是由 Tillväxtverket 來執行，包括運用管理、

資金使用決策及進度監測，處理超過 1000 個

結構型基金方案，從各種來源匯集的資金總

量高達 200 億克朗。原則上，對照於早期以

(註 19)歐洲發展基金（ERDF)是由結構基金（SF)的第二大支柱─歐洲社會基金（ESF)給予補貼，由其中的 13 個跨國計畫

共同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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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VINNVÄXT 發展方案贊助的研究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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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劣勢地區為目標，現在瑞典獲得的結構

型基金有超過九成的是致力於「創新與復

興」的工作，支援許多的地方性、區域性計

畫，幫助它們提升在區域的競爭力（OECD,

2011）。然而，實際上，為了達到極為廣泛

的目標，又允許各類型的政策進行干預的時

候，用於核心研究及創新的比重則會變得相

當小（Rivera Leon et al., 2011, p.38）。

10. 促進公部門的創新，並使創新遍及社會

如同其他 OECD 國家一般，瑞典的創新

議題通常聚焦於科學與科技發展如何有利於

商業創新，尤其是製造業方面的產品創新。

2004 年提出創新瑞典策略時，認知如此聚焦

對於國家級的創新議題顯得過於狹隘。新瑞

典創新策略又提出此一爭議，而給予公部門

及社會創新很大的自主空間。

10.1. 公部門的創新

OECD 地區在公共服務所面臨的主要挑

戰包括氣候變遷、健康照護需求增加、人口

老化加速、民眾對服務品質的期待提高。同

時，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許多國家的財政

空間被縮減的情況下，迫使政府在尋求更有

效率及具成本效益的作為。政策制定者不斷

地尋求創新以面對這樣的挑戰，但至今為

止，公共部門組織仍缺乏創新的動機，而創

新所聯結的風險仍相當的高。

公部門創新分成許多種類，其中一個日

益增加的技術面向是充分利用資通訊產業潛

能。這部分與增加政府資料可用性及使用息

息相關，其他創新種類與政府的組織結構及

營運結構有關（例如改變政府部門的數量、

建立政府與民間合夥關係及建立獨立監理機

構）。

瑞典在發展知識基礎上已經扮演主動的

角色，例如透過北歐人的齊心協力，來改善

公部門創新上的衡量問題。在國際上則有

OECD 公共治理委員因類似目的已建立的公

部門創新觀測站。它的目標是以提升效能及

達到政策目標的角度，建立一個關於政府如

何利用公部門創新的知識基礎。該觀測站提

供工具並有系統的去搜集、分類、分析及監

督公部門在創新方面的工作；是一個探索及

開發使創新能實際運用的新方法的中心；也提

供促進、領導公部門創新行為的策略及架構。

瑞典政府近期在公部門創立國家創新及

品質委員會，目標是透過分析及建議方法以

促進公部門的創新及發展，這些都在 2013 年

中期的報告呈現。公部門創新的初期策略對

之後政府的新創新策略起了重大作用，但問

題似乎在於瑞典創新政策仍然僅強調給予創

新及研發的支援，並注重製造業創新，但如

此的視野需要更為廣闊，才能涵蓋所有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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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被視為解決社會挑戰時所創造

的新商業機會及成長，特別是在健康、醫療

照護、教育及綠色產業領域。瑞典的社會創

新及社會企業家精神是相對新的概念，根據

歐洲社會創新網站 (註 20)，瑞典急需國家型

及區域型的政策及策略，才能更有系統的促

進社會創新，特別是新型態的合夥關係，包

括資助社會創新的新方法。或許最大的挑戰

在於社會創新意識提高，不僅僅是在整個社

會，各個負責促進國家級商業、貿易及企業

發展的政府部會及機構也要開始重視。在這

方面，知識基金會已贊助設立且開始運作瑞

典社會創新論壇，論壇最主要的目標在於提

升社會創新意識，並主張納入主流創新政策

議題。對於公部門創新，政府應採行更廣泛

的創新政策，將社會創新涵蓋在內，做為核

心支柱之一。

11.國際知識連結的建立與運用

現今的國家要在科學、科技及創新方面

有所成就，大多都是與國際知識網絡緊密連

結並嵌入在其中，吸引並保留人才及知識密

集的投資。對付包括綠色經濟、主要的健康

及食物安全問題，這些挑戰的規模及範圍已

擴展到超越國家邊界，有意國家必須主動加

入國際發展時程設置及協調行動。

相對於其他國家，瑞典是更早擁抱國際

化及全球化（見全球化議會, 2009）。瑞典經

濟的開放程度以及平等主義的政治社會價值

已孕育出一個傳統上積極的國際化政策，大

部分專業行政機構及基金會皆是以國際化的

視野來進行國家政策任務。瑞典亦堅定地、

成功地參與歐盟研究政策，特別是在研發相

關及創新相關的架構計畫。有些像是瑞典太

空委員會撥款給歐洲太空署，把它們對國際

貢獻視為主要的任務。

11.1. 國際資源：瑞典在歐洲研究及創新架構

下的定位

瑞典於 1995 年加入歐盟，對於研究及創

新而言，加入歐盟意謂著可以更容易透過歐

盟架構計畫取得歐洲資金，甚至是近期的結

構型基金。早在 1995 年之前，瑞典的研究機

構就是由 NUTEK 出資，以分攤成本基礎加

入歐洲集團。FP3（1990-94）給予瑞典首次

有組織性的合作機會。在接下來的FPs，在協

調角色及資金挹注方面，瑞典的參與程度都

有顯著的增加，在 FP6 時，瑞典的人均補助

金是全歐洲排行第一位（Arnold 等人, 2008b,

pp.28 及 38）。

當瑞典在架構計畫下進展順利的同時，

相較於國內堅固的研究基礎，它在國際地位

(註 20)www.socialinnovationneurop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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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稱不上傑出。在瑞典，歐盟提供的資金僅

是 VR、FAS、FORMAS、VINNOVA 及

STEM 所提供資金的三分之一，歐盟資金僅

是瑞典中央政府撥付給研發預算的 14%，其

中 10%來自 FP7、3%來自結構型基金。相較

之下，歐盟全體成員的平均為 16%（其中 9%

來自 FPs、7%來自結構型基金）。

整體而言，用於研發的結構型基金比重

不斷地升高。目前這一聯貫的措施大約有

20%是用於從事研究及創新。這些較密集使

用結構型基金於研究與創新的國家，大多是

舊歐盟 15 國中較為次要的、創新程度較低的

周邊區域。

瑞典在歐洲層級的政策上一向是採取積

極的態度，對於目前或未來歐洲計劃及政策

舉措的發展時程上皆展現足夠的影響力。最

近的例子包括成立歐洲研究委員會（ERC）

並建構即將來臨的架構計畫，目前暫時稱為

Horizon 2020。VINNOVA 是瑞典官方與歐盟

FP7 基金的聯繫管道，同時也協助瑞典的申

請人，幫助他們組織網絡、建構共同立場。

歐洲架構計畫是瑞典大學主要的資金來

源

ERC 及歐洲科技研究所都是由 FP7 引

進，瑞典透過合作的 FP 方案，從 1990 年參

與至今。儘管瑞典的公司是最初的主要參與

者，但瑞典的大學持續提高其參與程度，到

了FP6，提撥給瑞典的FP基金中約有 60%是

流向學校部門。大體上，瑞典收到的資金比

其捐助的還多。分析瑞典的每個大學，不意

外的，最成功的莫過於是那些擁有最穩固的

全方位研究表現的大學。

FPs是瑞典大學的第二大資金來源，僅次

於瑞典研究委員會。。此外，FP方案相較於

瑞典研究委員會資助的方案，通常是具有跨

學科的特色。博士教育亦從參與FP而得到改

善，博士生接觸國際及應用研究機會增加。

這部份顯得相當的重要，原因是瑞典正遭遇

博士後研究人才低度流動的狀況，不論是在

國內或是國際間的流動，更面臨「逆國際

化」的現象，意即原先瑞典學生在海外求學

的數量相當穩定，國際學生在瑞典求學的數

量則是大幅增加。然而國際學生的增加卻在

2011/12 的上半學年突然停止，原因是瑞典各

大學對非歐盟/歐洲經濟區國家的學生收取全

額費用所致。

當產業系統及大學系統各自獨立發展，

造成參與 FPs 的瑞典大學很難在產業創新上

發揮有效的影響力。然而，造成這樣結果的

原因，基本上是由於 FPs之結構及措施偏好機

會主義行為及國際研發聯盟多為相同屬性。

最後，歐洲科技研究所的三元式概念措

施，盡可能的在知識及創新社區（KICs） (註

21) 建立強而有力的節點，將產業/企業家精

(註 21)知識及創新社區，擁有數個涉及資通訊、能源及氣候領域的跨歐洲核心中心，EIT 目前是由 FP structure 以外的計畫

資助，但預計會被納入 Horizon 2020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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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研究及教學結合在一起。另一個 FP7 的

大規模創新，即 ERC，提供有競爭力、充分

資助的補助金給歐洲的頂尖研究人員。歐洲

架構計畫對產業的影響

僅有少數的瑞典公司是強健的且持續地

參與 FP，多年來都是由五家大型企業集團所

主宰：Volvo、Ericsson、Saab、Vattenfall 及

Telia/Teliasonera （Arnold 等人, 2008b, pp.28

及 34），在過去幾年，產業參與 FP 比重已

有下滑。這樣的發展與相似的成員國一致，

說明了FP的內涵，而非指出瑞典產業是否準

備好進行國際層級合作。然而，產業參與FP6

及在 FP7 第一年的比重仍較國際低。而在將

財務貢獻分配給產業參與者的比重方面，雖

然在 FP6 仍維持國際平均水準，但到目前為

止的 FP7，瑞典已退居於倒數第四位。中小

企業參與 FP7 的程度也在最低水準，參與的

比重是 12%，與芬蘭或丹麥相同。惟整體產

業的參與比重則稍微好些（歐洲委員會, 2011,

pp.342 ff）。

不同部門在參與FP的情形有顯著不同。

汽車產業能夠從 FPs 中獲益，並始終以積極

的態度參與，主要可歸因於該產業大型公司

的數量較少、個別企業的策略、且在面對競

爭者時，有進行預備競爭及預備標準化之前

置作業的能力。類似的型態亦出現在資通訊

產業，Ericsson及少數幾家公司也能從預備標

準化獲益。永續能源部門參與程度及獲益程

度都較低，由於部門過於分散的本質，故較

難切入核心系統。生命科學的狀況則較不一

致，它缺乏瑞典自發的參與者（Arnold et al.,

2008b）而欠缺誘因。分析中並未發現 FP 對

中小企業及其研發能量建置有顯著的成效。

11.2. 發展合作及其他形式的合作

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SIDA）是在國外

事務部監督下的政府機構。它組織瑞典長久

以來穩固的國際發展合作能量，致力於改善

貧困者的生活條件（Forskning.se, 2009, p.

8）。SIDA目前擁有 10 億克朗的年度研發預

算，大多用於海外的研究合作、聯繫、訓練

及方案。其中約三分之一的研發預算投入在

瑞典研究對開發中國家有價值的領域。

瑞典研究及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STINT）是一個年度預算僅有 6 千萬克朗

的較小的公共基金會，主要功能是增進瑞典

在研究及教育上的國際合作（Forskning.se,

2009, p.16）。成立於 1994 年，STINT 贊助

學術網絡並協助其進行擴張，為國內外學者

交流及機構聯繫提供各種工具。南韓、巴西

等國一直是它特定的合作對象 (註 22)。

個別的國家參與者也為國際合作提供

資 金。一 些 共 同 合 作 案 如 Riksbanken

Jubileumsfond、德國Volkswagen基金會及義

大利的 Compagnia di San Paolo 就是例子。這

(註 22)www.stint.se/en/st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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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獨立的基金會於 2003 年決議，致力於

增加歐洲境內的新世代旅外研究人員

（Riksbanken Jubileumsfond, 2011, p.26），

也鼓勵一些資歷較淺的研究人員跨歐洲發展

研究事業，計畫持續進行到 2010 年。

投資瑞典方案與科學園區進行一些試驗

性計劃，試圖提高與海外公司進行策略結盟

及投資海外公司的機會。在促進出口方面的

行動，除了和發展目標有關以外，瑞典出口

信用擔保局（EKN）及瑞典貿易委員會也對

創新公司給予協助。

瑞典積極地促進波羅的海的區域整合。

主動倡議與 10 國以上的夥伴進行能源、電

信、環境或健康領域的合作。VINNOVA及企

業部與波蘭當局彼此協調以建立、孕育一個

創新環境（創新波羅的海區域,VINNOVA,

2010, p.24）。瑞典配置給 Östersjö（波羅的

海）基金會用於研發的公共經費約 2 億克朗

（Growth Analysis, 2011, p.26），其餘資金則

由歐盟結構型基金提供。此外，超過 20 億克

朗的國家級共同基金則可用於跨國計畫，提

升區域競爭力及促進就業成長，強化知識中

心及跨境傳遞創新解決方案是波羅的海計畫

的主要目的。

北歐委員會在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及參與

者之間進行結構合作已行之有年。北歐卓越

中心即是一個案例。類似 VINNOVA 的機構

幫助不同領域安排共同融資活動。一般性北

歐研發計畫，涵蓋氣候、環境及能源議題，

有為期五年的預算 5 億克朗。

11.3. 國際化策略

瑞典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通常是仰賴參與

者自行發展的聯合策略，而非一般的政府計

畫。相對的，其他國家則是發展出涵蓋科

學、技術及創新領域的國家級國際化策略。

主張採全面性策略的擁護者認為，這將可為

國際間的合作及聯結提供更為策略性與協調

性的作法，促進國家及國際間研究及創新活

動的一致性及合作精神。有鑑於此，政府可

以思考去發展一個明確的研發與創新國際化

策略，明確地定位方向及行動目標。這個策

略提供一些由上而下的方針，應對個人、機

構及企業已廣泛存在的由下而上之國際間合

作有所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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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肅 貪 瀆

※※※※※※※※※

中央銀行暨所屬中央印製廠、中央造幣廠均設有行政革新信箱，供各界革新

建言，歡迎多加利用：

中央銀行：

信箱號碼：台北郵政第 5 - 64 號信箱

專線電話： 02 － 23571870

傳真號碼： 02 － 23571981

另於國庫局及業務局營業大廳設有革新專用信箱

中央印製廠：

信箱號碼：台北郵政第 16 - 1 號信箱

專線電話： 02 － 22157011

傳真號碼： 02 － 22142636

中央造幣廠：

信箱號碼：桃園郵政第 224 號信箱

專線電話： 03 － 3295174 轉 150 分機

傳真號碼： 03 － 3291412

※※※※※※※※※

以 廉 潔 為 榮

以 貪 瀆 為 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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